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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范根据建设部"关于印发《二零零四年工程建设国家标

准制定、修订计划》的通知..(建标【2004J 67 号〉的要求，由

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对«给水排水构筑

物施工及验收规范»G时 141 - 90 进行修订而成。

在修订过程中，编制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专题研讨，

总结了我国各地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的实践经

验，坚持了"验评分离、强化验收、完善手段、过程控制"的指

导原则，参考了有关国内外相关规范，并以多种形式广泛征求了

有关单位的意见，最后经审查定稿。

本规范规定的主要内容有: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及其分项工

程施工技术、质量、施工安全方面规定 t 施工质量验收的标准、

内容和程序。

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，必须严格

执行。

本规范由住房和I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

释，由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

释，为了提高规范质量，请各单位在执行本规范的过程中，总结

经验和积累资料.随时将发现的问题和l意见寄北京市政建设集团

有限责任公司。地址.北京市海淀区兰虎桥路 6 号，日I~ 编

100044; E-mail , kjb@bmee. en;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。

本规范主编单位、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:

主编单位:北京市政建设集院l有限责任公司

参编单位: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灿公用事业分站

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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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总贝。

1. O. J 为加强给水、排水(以下简称给书|水〉构筑物工程施工

管理，规范施工技术.统一施工质量检验、验收标准，确保工程

质量，制定本规范.

I. 0.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、扩建和改建城镇公用设施和工业企

业中常规的给排水构筑物工程的施工与验收。不适用于工业企业

中具有特殊要求的给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与验收。

1. O. 3 给排水构筑物工程所用的原材料、半成品、成品等产品

的晶种、规格、性能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i

接触饮用水的产品必须符合有关卫生要求。严禁使用国家明令淘

汰、禁用的产品。

1. O. 4 给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与验收，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

外，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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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语

2.0.1 围堪 cofferdam

在施工期间围护基坑，挡住河(江、梅、湖)水，避免主体

构筑物直接在水体中施工的导流挡水设施.

2.0.2 施工降排水 constr川口。n drainage

在进行土方开挖或构筑物施工时，为保持基~L或沟糟内在无

水影响的环境条件下施工，而进行的降排水工作。常用方法有明

排水和井点降排水两种。

2. O. 3 fJ月t.IF7]< drainage by open channel

将流入基坑或沟祀'5内的地表或地下水汇集到集水井，然后用

水泵抽走的排水方式。

2.0.4 井点降排水 drainage by well points

又称井点降水.在基坑内或?生j桦l周边设置滤7]<管(井， ) ，在

基坑〈沟糟〉开挖前和开挖过程中，月HIli吸设备不断从泌水管

(井〉中抽水，使地下水位降低至坑(梢〉底以下，满足干地施

工条件的、人工l降低地下水位的排水方式。井点类型包括轻型井

点、喷射井点、电渗井点、管井井点和深'水泵井J点等。

2.0.5 施工缝 construction JOint

混凝土浇跚伍工时，由于技术或施工组织上的原因，不能一次

连纹说筑时，而在预先讼定的帘，歇位 i空留茸的搭接面或后挠带.

2.0.6 后浇带 post-placed strip

在浇筑大体积混凝土构筑物时设立的后浇筑的施工缝，

2.0.7 变形缝 deformation joint

为适应混度变化作用、地4iE沉|俗作用和地震破坏作用引起水

平和竖向变位而设盟的构造缝.包括伸缩缝、沉降缝手'II防震缝a

2.0.8 止水带 water stopping band; water scaling band

2



在构筑物或管渠相邻部分或分段接缝间，用以防止接缝面产

生渗漏的带状设施，其材质类型有金属、橡胶、塑料等。

2. O. 9 沉井 open caisson

在地面上先制作井筒(井室)，然后在井筒(井室)内挖土，

使井筒(其1 室)靠自重或夕|、力下沉至设计标高，再实施封底和内

部工程的施工方法。

2.0.10 装配式混凝土构筑物 prefabricated concrete cisr.ern

以预lim钢筋混凝土?也壁等构件或半成品为主，拼装而成的钢

筋混凝土胸筑物。

2. O. Il 预应力混凝土构筑物 prestressed concrete cistern

由自但也‘受力的预应力钢筋通过张拉或其他方法在外荷载作用

前预先施加l内应力的混凝土构筑物.

2. O. 12 塘体构筑物 ponding cistern

以|坊渗!民或土为主进行防渗处理的水处理或调蓄构筑物，包

括稳定糖、湿地、暴雨滞留械等。

2. O. 13 取水构筑物 intake struct lire

给水系统中.取袋、输送j原水而设'8的各种构筑物的总称。

2. O. 14 排放构筑物 outler structure

排水系统巾.处置、 ~IF放污水而设t茸的各种构筑物的总称。

2. 0.15 水处理构筑物 water (waste wa阳〉町'eatrnent structure

给水(排水〉系统中，对原水(污水)进行水质处型、污泥

处置而设置的各种构筑物的，也、称.

2.0.16 讲l蓄池构筑物 adjusting structure

给水(排7lc)系统巾.平衡调配〈调节)与输送、分配处理

水量而设置的各种构筑物的总称。

2. O. 17 j前水试验 watenng test

7](池结构施工完毕后，以水为介质对其进行的严密性试验.

2. 0.18 气密性试验 air tightness test

消化池满水试验合格后，在设计水位条件下以空气为介质对

其进行的气密性试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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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规定

3. I 施工基本规定

3. 1. I 施工单位应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，施工人员应具有相应

资格。施工项目质盘控制j应有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、质量管理体

系、质盘控制和检验制度。

3. I. 2 施工前应熟悉和审查施工图纸，掌握设讨意图与要求。

实行自审、会审(交底)和签证制度，对施工图有疑问或发现差

错时，应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需变更设计时，应按照相应程序

报审，经相关单位签证认定后实施.

3. 1. 3 施工前应根据工程需要进行下列调查研究·

1 现场地形、地貌、建(构〉筑物、各种管线、其他设施

及障碍物情况:

2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;

3 气象资料;

4 工程用地、交通运输、疏导及其环境条件，

5 施工供水、扫|水、通信、供电和其他动力条件:

6 工程材料、施工机械、主要设备和特种物资情况;

7 在地表水水体中或岸边施工时，应掌握地表水的水文和

航运资料;在寒冷地区施工时.尚应掌握地表水的冻结资料和土

层冰涛、资料，

8 与施工有关的其他悄况和资料。

3. 1. 4 开工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，关键的分项、分部工程应

分别编制专项施工方案.施工组织设计和l专项施工方案必须按规

定程序审批后执行，有变更日ot应办理II变更审批。

3. 1. 5 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保证工程质量、安全、工期.保护

环挠、降低成本的措施.并应根据施工特点.采取下列特殊

4



措施

1 地下、半地下构筑物应采取防止地表水流进基坑和地下

水排水中断的措施:必要时应对构筑物采取抗浮的应急措施;

2 特殊气候条件下应采取相应施工措施，

3 在地表水水体中或岸边施工时，应采取防汛、 l坊冲刷、

防漂浮物、防冰凌的措施以及对防洪堤的保护措施;

4 沉井和基 l)'e施工降书|水，应对其影响范围内的原有建

(构〉筑物进行沉降观测，必要时采取防护措施.

3. 1. 6 给抖|水构筑物施工时，应按"先地下后地上、先深后浅"

的顺序施工，并应防止各构筑物交叉施工相互干扰。

对建在地~水水体中、岸边及地下水位以下的构筑物，其主

体结构宜在枯水期施工;抗渗混凝土窍:~开低温及高温季节

施工.

3. I. 7 施工临时设施应根据工程特点合理设茧，并有总体布置

方案。对不宜间断施工的项目，应有备用动力和设备。

3. I. 8 施工测量应实行施工单位复核制、监现单位复测制，填

写相关记录，并符合下列规定:

1 施工前，建设单位应组织有关单位进行现场交桩，施工

单位对所交杭复核测量;原现IJ 1)£有遗失或变位时. I.豆补钉桩校

正，并应经相应的技术质量管理部门和人员认定.

2 临时水If];点和构筑物轴线控制桩的设置应便于观测且必

须牢固.并应采取保护措施 z 临时水准点的数量不得少于 2 个;

3 临时水准点、轴线桩及构筑物施工的定位桩、高程桩，

必须经过复核方可使用，并应经常校核;

4 与拟EE工程衔接的已建构筑物平面位置和高程，词'工前

必须校测，

5 给排水构筑物工程汩Hi);应满足当地规划部门的有关规定。

3. 1. 9 施工测量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3. L 9 的规定，并应满足

国家现行标准《工程测量规范» GB 50026 和《城市测母规范》

en 8 的有关规定。有特定要求的构筑物施工测量还应溢守其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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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规定。

襄 3. I. 9 施工测量允许偏差

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

平跑 士20 .f[ (mm)
1 水准测量商程闭告挫

山地 土6;;; (mm)

2 导线测盘方位角闭告差 24 .r,; (")

3 导线测盘相对闭告jIl 1/5000

4 直接丈量测距的两次较差 1/5000

注 1 L 为水准测量闭告线路的民度 Ckm);

2 "为水准或导线测盘的测站数.

3. 1. 10 工程所用主要原材料、半成品、构(配)件、设备等产

品，进入施工现场时必须进行迸场验收。

进场验收时应检查每批产品的订购合同、质量合格证书、性

能检验报告、使用说明书、进口产品的商检报告及证件等，并按

国家有关标准规定进行复验，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。

混凝土、砂浆、防水涂料等现场配制的材料应经检测合格后

使用。

3. 1. 11 在政盐检查、验收中使用的讨-虽器具和检测设备，应经

计量检定、校准合格后方可使用;承担材料和设备检测的单位，

应具备相应的资质。

3. 1. 12 所用材料、半成品、构(配〉件、设备等在运输、保管

和施工过程中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坏、锈蚀或变质。

3. 1. 13 构筑物的防渗、防腐、防冻层施工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

的规定和1设计要求.

3. 1. 14 施工单位应做好文明施工，遵守有关环挠保护的法律、

法规.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现场的各种粉尘、废气、废弃物以

及噪声、振动等对环绕造成的污染和危害。

3. 1. IS 施工单位必须取得去全生产许可证，并应遵守有关施工

安全、劳动保护、防火、|防毒的法律、法规.建立安全管理体系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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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l安全生产责任制，确保安全施工。对高空作业、井下作业、水

上作业、水下作业、压力容器等特殊作业，制定专项施工方案e

3. 1. 16 工程施工质量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各分项工程应按照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，分项工

程完成后.应进行检验;

z 相关各分项工程之间，应进行交接检验;所有隐蔽分项

工程应进行隐蔽验收，未经检验或验收不合格不得进行下道分项

工程施工;

3 设备安装前应对有关的设备基础、预埋件、预留孔的位

置、高程、尺寸等进行复核。

3. I. 17 工程应经过竣工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投入使用。

3.2 质量验收基本规定

3.2. J 给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

基础上，按分项工和(验收批)、分部(子分部)工科、单位

(子单位〕工程的顺序进行，并符合下如l规定:

1 T.

2 工工;程j施店工E应k符合工F秘t斟助J察、 设计文件{的内要求;

3 参加工程施l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格;

4 工程质量的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查、评定合格的基

础上进行.

5 隐被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11监理单位选行验收，

并形成验收文件，

6 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试块、试件和l现场检测项目.

应按规定迸行平行检测或见证取样检测，

7 分项工程〈验收批)的质结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进

行验收.每个检查项目的检查数量， I除本规范有关条都;有明确规

定外应全数检查9

8 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分部工程Ji\l进行试验或

检测，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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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承担试验检测的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;

10 工程的外观质量应由质;监验收入员通过现场检查共同

确认。

3.2.2 单位(子单位〉工程、分部(子分部〉工程、分项工程

(验收批〉的划分可按本规范附录A确定，质量验收记录应按本

规范附录B 填写.

3.2.3 分项工程(验收批)质量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主控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合格，

2 一般项目中的实测(允许偏差〉项目抽样检验的合格率

应达到 80%，且超差点的最大偏差值应在允许偏差值的1. 5 倍

范围内.

3 主要工程材料的进场验收和复验合格，试块、试件检验

合格，

4 主要工程材料的质量保证资料以及相关试验检测资料齐

全、正确;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和质盘检查记录。

3.2.4 分部〈子分部〉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分部(子分部〉工程所含全部分项工程的质量合格，

z 质til:控制资料应完整，

3 分部(子分部〉工程中，混凝土强度、混凝土抗渗、地

基基础处理、桩基础检测、位置及高程、回填压实等的检验和抽

样检测结果应符合本规范有关规定;

4 外观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.

3.2.5 单位(子单位〉工程质量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，必要时

应在设备安装、调试后进行单位工程验收·

1 单位(子单位)工程所含全部分部(子分部)工程的质

量合格;

2 质盘控制资料应完整;

3 单位(子单位)工程所含分部工程有关结构安全及使用

功能的检测资料应完整;

4 涉及构筑物水池位置与高程、满水试验、气密性试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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压力管道水压试验、无压管!1'i严密性试验以及地下水取水构筑物

的抽~*清洗和产水量测定、地表水活动式取水构筑物的试运行等

有关结构安全及使用功能的试验检测、抽查结果应符合规定 G

5 外观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。

3.2.6 管渠工程的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给水排水管

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»GB 50268 的有关规定.

3.2.7 工程质量验收不合格时，应按下列规定处理:

1 经返工返修或更换材料、构件、设备等的分项工程，应

重新进行验收;

2 经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l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

分项工程，应予以验收，

3 经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不到设i-I 要求、但

经原设计单位核算认可能够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要求的分项

工程，百J予以验收，

4 经返修或力u固处理的分项工程、分部(子分部〉工程.

改变外形尺寸但仍能满足使用要求.可按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文

件进行验收.

3.2.8 通过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要

求的分部{子分部)工程、单位(子单位)工程，严禁验收。

3.2.9 分项工程(验收批〉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项目

质量负责人等进行验收。

3.2.10 分部工程(子分部〉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项目负

责人及其技术、质量负责人等进行验收。

对于涉及重要部位的地基基础、主体结构、主要设备等分部

(子分部〉工程，设计和勘察单位工程项目负责人、施工单位技

术质量部门负责人应参加验收。

3.2.11 单位工程经施工单位自行检验合格后，应向建设单位提

出验收申请。单位工程有分包单位施工时，分包单位对所承包的

工程应按本规范的规定进行验收，总承包单位应派人参加，并对

分包单位进行管理;分包工程完成后，应及时地将有关资料移交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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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承包单位。

3.2.12 对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单位(子单位)工程，应由建设

单位按规定组织验收。施工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单位有关负责

人应参加验收，该工程的管理或使用单位有关人员也应参加l

验收 a

3.2.13 参加验收各方对工程质量验收意见不一致时，可由工程

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协调解决。

3.2.14 单位工程质盘验收合格后，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将单位工

程唆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文件.报送工程所在地忍气发行政主管部门

备案。

3.2.15 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建设单位应将有关文件和技术资料

归档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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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土石方与地基基础

4. I 一艘规定

4. I. I 建设单位应向施工单位提供施工影响范围内的地下管线、

建(构)筑物及其他公共设施资料，施工单位应采取措施加以保护。

4. I. 2 施工前应进行挖、填方的平衡计算，综合考虑土石方运

距最短、运程最合理和l各个工程项目的合理施工顺序等，做好土

石方平衡调配，减少重复挖运。

4. J. 3 阵打!水系统应经检查和试运转，一切正常后方可开始

施工。

4. I. 4 平整场地的表面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，设计元要求时.

流水方向的披度大于或等于0.2%。

4. 1. 5 基坑付出f)坷'挖前.应根据 l盟垠或臣|护结构的类型、工

程水文地质条件、施工工艺和地面荷毅等因素制定施工方案，经

市批后方可施工。

4. I. 6 围f霞、用护结构应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基坑卅挖。挖

至设计高程后应及时组织验收，合格后进入下道工序施工，并应

减少基JiG裸露时间。基坑验收后应予保护.防止扰动-

4. I. 7 深基坑应做好上、下基坑的坡道，保证车辆行驶及施工

人员通行安全。

4. I. 8 有防汛、防台凤衷求的基坑必须if，1J定应急措施，确保安全。

4. I. 9 施工中!"Z){·t支护结构、周围环境进行观察和监测，出现

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，恢复正常后方可继续施工。

4. 1. 10 基坑开挖至设计两程后应S，I 建设单位会同设计、勘察、

施工、"(II理等单位共同验收s 发现岩、土质与助察报告不符或有

其他异常情况时.由建设单位会同上述单位研究确定处J!l!措施。

4. 1. 11 土石方爆破必须饺国家有关部门规定，由具有相应资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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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单位进行施工。

4.2 围堪

4.2.1 围堪施工方案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:

1 围堪平面布置图;

Z 水体缩窄后的水面曲线和波浪高度验算;

3 围堪的强度和稳定性计算;

4 围堪断面施工图;

5 板桩加工图;

6 围堪施工方法与要求，施工材料和机具选定 E

7 拆除围堪方法与要求;

8 堪内排水安全措施。

4.2.2 围堪结构应满足设计要求，构造简单，便于施工、维护

和拆除。围堪与构筑物外缘之间，应留有满足施工排水与施工作

业要求的宽度。

4.2.3 围堪类型的选择应根据基坑及河道的水文地质、施工方

法和装备、环境保护等因素，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。不同围垣

类型的适用条件应符合表4.2.3 的规定。

表 4.2.3 围埋适用条件

运用条件
序号 图摆类型

最大水深 (m) 最大流速 (m/s)

1 土围堪 2.0 0.5

2 革捆土围堪 5.0 3.0

3 袋装土围届 3.5 2.0

4 木板桩国垠 5.0 3.0

5 双层型钢板桩填芯围堪 10.0 3.0

6 止水钢板桩抛石围堪 3.0

7 钻孔桩围堪 3.0

8 抛石穷筑芯堵止水阁堪 3.0

4.2.4 土、袋装土、钢板桩围堪的顶面高程，宜高出施工期间

的最高水位O. 5~O. 7m; 草捆土围堪堪顶面高程宜高出施工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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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水位 1.0- 1. 5m; 临近通航水体尚应考虑itT! i浪高度.

4.2.5 围堪施工和l拆除，不得影响{Vi.运和污染临近取水水源的

水质圄

4.2.6 围~内基坑排水过程巾必须随时对回Jll!进行检查，并Jw.

符合下列规定:

I 阁堪坑内积水、渗水盘应迸行由!I]算，并应绘制割|水量与

下降水位{自之间的关系曲线，在圾内设置水位观测标尺进行观现II

与记录;

2 排水量与水位下降发生异常时，应停止排水，查明原因

迸行处理后.再重新进行排水 3

3 排水后垣内水位不下降，甚至上到时.必须立即停止排

水.进行检查;如发现回棍变形、结构不稳定，必须立即向垠内

注水.使其恢复至平衡水位后，查明原因并经处理合格后方能抓i

除根内水并重新排水。

4.2.7 士、袋装土罔摆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填筑前必须消理基底，

2 填筑材料应以裂i性士为主;

3 填筑川Wi序应自岸边起始，双向合拢时，拢口应设置于水

深较浅区域，

4 固垠J:j'{筑完成后，堪内应进行压渗处理，堪外迎水面逃

行防冲刷1m 固.

5 土、袋装'土围堪结构尺寸应符合表 4. 2. 7 的规定。

表 4.2.7 土、袋装土围埋结构尺寸

断而尺寸 堪顶划商

)¥~ 因埋形式 边城披 I))'
(施工 IVI~离

增顶宽 水位以上)
(m)

堪内侧 攘外侧 (m)

土周恩 注I. 5 1 1-1' 3 O. 5~O. 7

2 袋装土凶堪 1-2 1 : 0.2.......>, 1 I' 0.5-1 I 0.5-0.7

注.表巾堪顶宽度棉才〈行驶相l i)/J车时的宽度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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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8 钢极桩围堪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选用的钢板桩材质、型号和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，

2 悬臂钢板桩，其埋设深度、强度、刚度、稳定性均应经

计算、验算;

3 钢板桩搬运起吊时，应防止锁口损坏和由于自重导致变

形，在存放期间应防止变形及锁口内积水;

4 钢板桩的接长应以同规格、等强度的材料焊接5 焊接时

应用夹具夹紧.先焊钢板桩接头，后焊连接钢板s

5 钢板桩的插、打与拆除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).插、打前在锁口内应涂抹防水涂料;

2) 吊装钢板桩的吊点结构牢固安全、位宣准确;

3) 钢板桩在裂i土中不宜采用射水法沉桩，锤击时应设

桩帽;

4) 应设插、打导向装置，最初插、打的钢板桩，应详

细检查其平面位置和垂直度;

5) 有需要接长的钢板桩，其相邻两钢板桩的接头位置，

应上下错开不少于 1m;

6) 钢板桩的转角及封闭，可用焊接连接或骑缝搭接，

7) 拆除钢板桩前，堪内外水位应相同，拔桩应由下游

开始。

4.2.9 在通航河道上的围堪布置要满足航行的要求，并设置警

告标志和警示灯。

4.3 施工降排水

4.3.1 下列工程施工应采取降排水措施

1 受地表水、地下手J水压力作用影响的地下结构工程，

Z 采用排水法下沉和封底的沉另工程，

3 基坑底部存在承压含水层，且经验算基底开挖面至承压

含水层顶板之间的土体重力不足以平衡承压水水头压力，需要减

压降水的工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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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基坑位于承压水层中，必须降低承压水水位的工程。

4.3.2 降排水施工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1 收集工程地质、水文地质勘测资料;

2 确定土层稳定性计算参数;

3 制定施工降排水方案.确定施工降排水方法、机具选型

及数划:j

4 对基坑渗透性的评定和渗水量的估算，以及地基沉降变

形的计算;

5 确定变形观测点.7)(位观测孔。们的布置，

6 必要时应作抽水试验.验证渗透系数及水力坡降曲线.

以保证基坑地下水位降至坑底以下.

7 基坑受承压水影响时，应且t行承压水降压计算，对承压

水降庄的影响进行评估。

4.3.3 施工降排水系统的排水应输送至书Ii水影响半径范网以外

的河j草或排水管道.

4.3.4 降排水施工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.控制施工降排水对周

围构筑物和环境的不良影响。

4.3.5 施工过程中不得间断降排水，并应对降排水系统ill行检

贺和维护;构筑物未具备抗浮条件时、严禁停止|哗排水。

4.3.6 冬J~J施工应对降排水系统采取|好冻措施，停止抽水时应

及时将采体及迸出水管内的存水放空.

4.3.7 明排水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适用于排除地表7](或土质坚实、土层渗透系数较小、地下

水位较低、7)(盘较少、降水深度在 5m 以内的基坑(槽)排水;

2 依据工程实际情况按表 4. 3. 7 选择具体方式 5

表 4.3.7 明排水方式选择

j予 Z去 jl~ 水 }j 式 适用指件

明沟与Jl!Jl<井排点 小型且中等而串的基坑〈榕〉

2 分居明沟排水 吁分居施工的较深基坑{椭〉

3 探询排点 大而积场区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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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施工时应保证基坑边披的稳定和地基不被扰动;

4 集水井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

I)宜布置在构筑物基础范围以外，且不得影响基坑的

开挖及构筑物施工;

2) 基坑面积较大或基坑底部呈倒锥形时，可在基础范

围内设置，集水井，筒与基础紧密连接，便于封堵，

3) 井壁宜加支护.土层稳定且井深不大于1. 2m 时，

可不加支护 3

4) 处于细砂、粉o\ 粉土或粉质辈击'土等土层时.应采

取过滤或封闭措施，封底后的井底商程应低于基坑

底，且不宜小于1. 2m;

5 排水沟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。配合基坑的开挖及时降低深度，其深度不宜小

于 O.3m;

2) 基坑挖至设计高程，渗水;监较少时，宜采用盲沟

排水5

3) 基坑挖至设计商程，渗水量较大时，宜在排水沟内

也设直径 150-200mm 设有泌水孔的排水管，且排

水管两侧和上部应囚填卵石或碎石。

4.3.8 共f点降水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设计降水深度在基坑(槽)范围内不宜小于基坑(槽〕

底面以下 O.5m，软土地层的设计降水深度宜适当加大 5 受承压

水层影响时.设计降水深度应符合施工方案要求;

2 应根据设计降水深度、地下静水位、土层渗透系数及涌

JJ<盘按表 4.3.8 选用井点系统;

3 井点孔的直径应为井点管外径加 2 倍管外滤层厚度，滤

层厚度宜为 lOO-150mm; 井点孔应垂直，其深度可略大于井点

管所需深度，超深部分可用滤料回填;

4 井点管应居中安装且保持垂直，填滤料时井点管口应临时

垂捕，泼、料沿井点管周围均匀灌入，灌埃高度应高出地下静水位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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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3.8 井点系统选用条件

呼号 井点类别
:1;1量渗透革数 ‘帆

降水深IJt (m),
(m/d)

q:'l.级轻增井点 o. I-50 3-6

z j;级轻型井点 。 I-50 6-12 (lhJf点层数而定〉

3 喷射JI 点 0.1-2 8-20

4 'U渗 jtl~ <0.1 根据滥用的井点确定

5 管ll·n 点 20-200 8-30

6 探!HI 点 lO~250 >15

11 , ~级JI 占必须注意各级之间设nlll :lZ告Ii ..且降水区间.

5 井点管安装后，可迸行单井、分组讯、书1J7JC 根据试抽水

的结果，可1、t;Ji'点设计作必要的调整，

6 i圭型井点的集水总管j前面及抽水设备基座的高程宜尽量

降低;

7 ;11 壁管长度允许偏差为土 lOOmm. 判一点管安装高程的允

许偏差为土lOOmm。

4.3.9 施工降排水终止抽水后.排水井及拔除井点'IT所留的孔

洞，应及时用It];、有等填实，地下的?水位以上部分.口T用和土

填实 a

4.4 基坑开挖与支护

4.4.1 基坑开挖与支护施工方案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

1 施工平面布置图及开挖断面图.

2 位、运土h方的机械型号、数liL

3 土石方开挖的施工方法;

4 固护与支撑的结构形式.支设、拆除方法及安全措施a

5 基坑边坡以外堆土石方的位置及数量，弃运土石方运输

路线及土石方挖运平衡表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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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开挖机械、运输车辆的行驶线路及斜道设置;

7 支护结构、周围环境的监控量测措施。

4.4.2 施工除符合本章规定外，还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

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 GB 50202、《建筑边坡工程技

术规范» GB 50330 的相关规定。

4.4.3 基坑底部为倒锥形时，坡度变换处增设控制桩;同时沿

圆弧方向的控制桩也应加密。

4.4.4 基坑的边坡应经稳定性验算确定.土质条件良好、地

下水位低于基坑底面高程、周围环境条件允许时，深度在5m

以内边坡不加支撑时，边坡最陡坡度应符合表4.4.4 的规定:

表 4.4.4 深度在5m 以内的基坑边坡的最陡坡度

边被破皮(商·宽〉

序号 土的类别

披顶无荷载 坦在顶有静载 收顶有;;1就

1 中密的砂土 1 ' l. 00 1 ' I. 25 ] : 1.50

中密的碎石类土 I
2 1 : 0.75 1' l. 00 1' l. 25

{充填物为砂土〉

3 硬塑的粉土 1 ' 0.67 1: 0.75 l' 1. 00

中密的碎石类土
4 1 ' 0.50 1 ' 0.67 1 ' 0.75

〈充填物为黠性士)

5 硬盟的粉质黠士、黠土 1 : 0.33 1 ' 0.5C 1 ' 0.67

6 老货土 1 : O. 10 I : 0.25 1 ' 0.33

7 软土(经井点降水后》 1 I. 25

4.4.5 土石方应随挖、随运，宜将适用于回填的土分类堆放

备用。

4.4.6 基坑到挖的顺序、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并应遵循"对

称平衡、分层分段(块〉、限时挖土、限时支撑"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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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.7 采用明排水的基坑，当边坡岩土出现裂缝、沉降失稳等

征兆时，必须立即停止开挖，进行加固、肖u坡等处理。

雨期施工基坑边坡不稳定时，其坡度应适度放缓;并应采取

保护措施。

4.4.8 设有支撑的基坑，应遵循.，开槽支撑、先撑后挖、分层

开挖和严禁超挖"的原则开挖，并应按施工方案在基坑边堆置土

方 L 基ifL边堆置土方不得超过设计的堆置高度。

4.4.9 基坑的降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降排水系统应于开挖前 2~3 周运行;对深度较大，或对

土体有一定固结要求的基坑，运行时间还应适当提前;

2 及时排除基坑积水，有效地防止雨水进入基坑;

3 基坑受承压水影响时，应在开控前检查承压水的降压

情况。

4.4.10 软土地层或地下水位高、承压水水压大、易发生流砂、

管涌地区的基坑，必须确保降排水系统有效运行;如发现涌本、

流砂、管涌现象，必须立即停止开挖，查明原因并妥善处理后方

能继续开挖。

4.4.11 基坑施工中.地基不得扰动或超挖;局部扰动或超挖.

并超出允许偏差时，应与设计商定或采取下列处理措施:

1 排水不良发生扰动时，应全部清除扰动部分，用卵石、

碎石或级配砾石回填;

2 岩土地基局部超挖时，应全部清除基底碎渣，回填低强

度?昆鼠'士或碎石。

4.4.12 超固结岩土复合边坡'遇7j(结冰冻融易产生:惆滑时.应及

时采取措施防止明塌与滑坡。

4.4.13 开挖深度大于5m，或地基为软弱士层，地下水渗透系

数较大或受场地限制不能放坡开挖时，应采取支护措施。

4.4.14 基坑支护应综合考虑、基坑深度及平面尺寸、施工场地及

周围环境要求、施工装备、工艺能力及施工工期等因素，并应按

照表 4. 4. 14 选用支护结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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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4.14 支护结构形式及其适用条件

!于号 类知l 结构形式 适用品件 j; 注

基坑深度~6m. 士质 采川'11j非、$排布.11成

粉喷桩 较密实侧!直安全等级 连续墙体，亦可结合土钉

二、三银幕坑 喷射混凝士

i
水泥

上头
基坑深度~7m. 土}"l:

深层搅
幢透系数较大.侧'l!i安

组古成土盯墙 JJU 因边

拌桩
金等级二‘三级基坑

雄同时起用撞作用

基坑深度ζ7m. 软土

层.侧盟安全等级工、
与粉喷桩、深层搅拌桩. jji制植 三级基坑 Iii!回环应对

t市告使用
报动敏感的应采用静力

压桩

钢筋混 基坑探度~14m，侧 与锁口廉、回楝、锚杆
2

凝土类 钻孔植 堕安全等级一、二、三 组合成立护体*.亦可与

级基坑 粉喷、提拌破~i合

基坑深度大于 12m
与地下结构外蜡结合.

地下海 有降水要求土层且软

续墙 土层.但l壁安全等级一、
以及楼板梁等结合形成直

二，三级革坑
护体罩

基坑探监Ii、于 8m. 软

土地基.有降水要求时
用单排或双排布监.与

回钢组合幅
应与提拌桂等结合. jlI~

坚安全等级一、二、三
锁口梁、囤攥、锚杆组成

级基坑.不宜用于j目 m
主护体系

钢极
耳境对沉降敏感的基坑

3
桩类

基坑部ill:小子 11m

能满足降水婴求.适用

拉森式专 侧堕安企等级一、二、 布吸成弧形、拱形. "I
ill钢战桩 三级居坑 s 不宜用于 J;可 行止水

f目耳挽对江阵敏感的

基.fJt

木植
且E坑深IJ、于 6m. 侧盟

木材强度满足要求
木桩 安余等级三级生 E坑

" 桩类
企口4巨幅I

A辛苦L深度小于 Sm. 侧'I!
木材强l!t满足哥哥珩

安全等级二、 J组基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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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. IS 基坑支护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支护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、刚度和稳定性s

z 支护部件的型号、尺寸、支撑点的布设位置，各类桩的

人土深度及锚杆的长度和直径等应经计算确定，

3 固护地体、支撑围楝、支撑咐头处设宣传力构造，围槐

及支撑不应偏心受力，匪1;IJ;!~9"受 )J部位应1m肋板，

4 支护结构设计应根据表 4.4. 15 选用相应的侧壁安全等级

及重要性系数，

表 4.4.15 基筑但l壁安全等级及重要性系数

序号 安全等级 脏坏后-* 重要性革数 (YiI)

一级
主妒结构破坏、土体失.I;l或过大变JB对

1. 10
环境且地下结构的影响严 E

z 二级
立护结构破坏.土体失稳或过大变形M

1. 00
环境及地下结构的影响般

3 三级
主护结构破坏.士体失稳或过大变形对

0.90
耳境且结构影响轻微

5 支护不得妨碍基坑开挖及构筑物的施工，

6 支护安装和拆除方便、安全、可靠.

4.4.16 支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:

l 开挖到规定深度时，应及时安装支护构件.

2 设在¥坑中下层的支撑梁及士销杆.应在挖土至规定深

度后及时安装;

3 支护的连接点必须牢固可靠。

4.4.17 支护系统的维护、如l固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土方开挖平11结柏施工时，不得碰撞或损坏边坡、支护构

件，降扣I，水设施等 3

2 施工机具设备、材料.应按施工方案均匀堆(停)放，

3 重型施工机械的行驶及停置必须在基坑安全距离以外，

4 做好越J/cfJiJ边地表水的排泄耳11地下水的疏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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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雨期应覆盖土边坡，防止冲刷、浸润下泊，冬娘l应防止

冻融。

4.4.18 支护出现险情时，必须立即进行处理，并应符合下列

规定.

1 支护结构变形过大、变形速率过快时，应在坑底与坑壁

间增设斜撑、角撑等;

z 边放土体裂缝呈现如Ii草趋势，必须立即采取反压圾u阅、

减载、肖IJ坡等安全措施，保持稳定后再行全面1m固，

3 坑壁漏水、流砂时，应采取措施进行封蝠，封堵失效时

必须立即灌注速凝浆液固结土体，阻止水土流失，保护基坑的安

全与稳定;

4 基坑周边构筑物出现沉降失稳、裂缝、倾斜等征兆时，

必须及时加固处理并采取其他安全措施.

4.4.19 基坑开挖与支护施工应进行:应测监控，监测项目、监测

控制l值应根据设计要求及基坑似IJ壁安全等级进行选挥，并应符合

表 4.4.19 的规定。

表 4.4.19 基抗开挖监测项目

周围
l盟妒 1m护

侧坚 地下 地表 1且
结构 结构 主撑 地下

支撑
土压

于L隙
;;LI~

土体 土体

安全 管线 土体 (构〉
顶位 墙体 轴力 ;k位

立柱 71
水压

隆起
址〈平 分层

等级 位移 沉降 筑物
移 测斜

隆沉 力 位移 沉阵

沉降

一级 、/ d > 、/ > 、/ J 、/ 。 。 。 。 。

二级 、/ d 、/ 、/ d 、/ J 。 。 。 。 。 。

二级 、/ V 、/ 、/ 、/ 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

注·、1";其~!1Z'‘选项目， "0"为可选项目.可按设计要求选悴.

4.5 地基基础

4.5.1 1也基基础i施工|涂应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，尚应符合国家

现行标准《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11:验收规范»GB 50202 、

《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» JGJ 79 、 《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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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GJ 106 的有关规定。

4.5.2 构筑物垫层、基础、底板施工前应对下列项目进行复验.

符合设计要求和有关规定后方可ill行施工

l 基底标高及基坑儿何尺寸、轴线位置，

2 天然岩土地基及地基处理，

3 复合地基、桩基工程，

4 降排水系统。

4.5.3 地基基础的施工方案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:

1 地基处理方式的选择，材料、配比，施工工艺和顺序电

施工参数，施工机具，地基强度及承毅力检验方法，

2 复舍地基桩成桩工艺，材料、配比，施工参数.施工机

具，原载力检测l要求;

3 工程基础桩成相施工工艺，材料、配比.施工参数.施

工机具，承载力检视IJ要求.

4.5.4 施工古I)应迸行施工场地的整理，满足施工机具的作业要

求:并应复核施工jm~盘的轴线、水准点，所有施工机兵、仪器仪

表应注场验收合格，运行正常、安全可靠。

4. s. 5 地基处理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.

1 灰土地峰、彤、石地基和l粉煤灰地基:应将表层的浮土消

除，并应控制材料配比、含*盘、分层厚度及压实度.混合料应

搅拌均匀.地层遇有局部软弱士层或孔穴，挖除后用素土或灰土

分层填实哩

2 强穷处理地基:应将施工场地的积水及时排|垛，地下水

位降低到资层面以下 2m; 施工应控制穷锤落距、次数、劳击位

i圭和l穷击范围; ~，虽穷处理的范围宜超出构筑物基础.超出范因为

1m固深度的 1/3-1/2. 且不小于 3m，对地基透水性差、含水量

高的土层，前后两遍秀击应有 2-4 周的问歇期;

3 注浆加固地基·应根据设w要求及工程具体情况选用浆

液材料，并应进行现场试验，确定浆液配比、施工参数及注浆顺

序;浆液应搅拌充分、筛网过滤z 施工中应严格控制施工参数和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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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浆顺序，地基承载力、注浆体强度合格率达不到 80%时，应

进行二次注浆-

4.5.6 复合地基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复合地基桩，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工艺性试桩，以验证或

调整设计参数，并确定施工工艺、技术参数.

2 复合地基桩，应控制所用材料配比，以及桩(孔〉位、

桩(于L) 径、桩长〈孔深)、桩(于u 身垂直度的偏差 s

3 水泥土搅拌桩，应控制水泥浆注入量、机头喷浆提升速

度、搅拌次数;停浆(灰)而宜比设计桩顶高 300-500mm;

4 高压旋喷桩，应控制l水泥用量、压力、相邻桩位间距、

提到速度和旋转速度;并应合理安排成桩施工顺序.详细记录成

孔情况，窝要扩大jJll固范围或提高强度时应采取复I赏措施;

5 振冲桩，应控制填料粒径、填料用盐、水庄、振密电流、

留振时间和振冲点位置l顺序，防止漏振，

6 水泥粉煤灰碎石桩，应控制极身混合料的配比、胡落皮、

灌入盐和1提拔钻杆〈或套管)速度、成孔深度;成桩顶标高宜高

于设计标高 500mm 以上;

7 在l、桩，应选择适当的成桩方法，控制泌砂盐、标高 5 合

理安排成桩施工顺序 j

8 土和灰土挤密桩 . J.豆控制填料含水盘和穷击次数;并应

合理安排成桩施工顺序，成桩预留覆盖土层厚度 沉管(锤击、

振动)成孔宜为 0.50-0.70m，冲击成孔宜为 L 20-1. 50m;

9 预制桩及撒注糙，应按本规范~ 4. 5. 7 条的规定执行;

10 复合地基桩施工完成后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地基

基础工程施工质盘验收规范»GB 50202 规定和设计要求，检验

桩体强度和地基承载力.

4.5.7 工程基础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.

1 成桩工艺、技术参数应满足设计要求，必要时应进行承

载力或成桩工艺的试桩，

2 所用的工程材料、预制混凝土桩及钢桩、灌注桩的预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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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筋笼及混凝土进场验收合格.

3 混凝土淄注桩，应控制成孔、滔滔、钢筋笼放置、滥注

混凝土施工，防止圳(缩)孔和1钻孔泌泣桩护筒周围冒浆现象，

端承桩应复验待力层的岩土1'1:能.或按设计要求对桩f民进行

处理.

4 沉入桩， J.主控制沉桩的垂直度、贯入度、标自i. 桩顶的

完整性;接杭施工的问歇时间应符合规定.焊接接桩应做 10%

的焊缝探伤检验; J古按施工工艺、技术参数和地形J也貌安排施工

l顺序·施加利 1页的作用力与桩帽、桩垫、桩身的中心轴线应

茧合.

5 沉入斜桩时.其倾斜角应符合设计要求.并避免影响后

沉入缸l 施工。

4.5.8 抗浮锚杆、抗浮也i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.

I 抗浮销柯.应采取打人式工艺或压浆工艺，成fL机具符

合要求.

z 预制l抗浮桩，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桩身抗裂性能检验 8

3 抗浮销杆、抗浮桩，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抗拔检验@

4.5.9 构筑物的垫层、基础及底扳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I 对地基而层进行清理;

z 消除成桩顶端的预留高出部分和松散部分.

3 )(;1'极1页的钢筋进行整形、处理，

4 j安设 i I 要求或有关规定设置变形缝。

4.6 基坑回填

-I.6.J 基坑回填应在构筑物的地下部分验收合格后及时进行a

不馆做满水试验的构筑物，在地体的强度未达到设计强Jj'以前进

行基坑囚填时.其允许回填高度应与设计商定.

4.6.2 回填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或有关规范规定。

4.6.3 问填前应消除基lie内的杂物、建筑垃圾，并将积水排除

干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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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6.4 每层回填厚度及压实迎数，应根据土质情况及所用机具.

经过现场试验确定，层厚差不得超出100mm。

4.6.5 应均匀囚填、分层压实.;J;t压实度应符合本规范表

4.7.7 的规定和设计要求.

4.6.6 钢、木板桩支撑的基坑囚填，支撑的拆除应自下而上逐

层迸行。基坑填土压实高度达到文撑或土锚杆的高度时，方可拆

除该层支撑.拆除后的孔洞及拔出扳桩后的孔il司宜用砂填实。

4.6.7 雨期应经常检验田填土的含水;隘，随琪、随压.防止松

土淋雨，填土时基坑四周被破坏的土1是及幸II 水沟应及时修复;雨

天不宜填土。

oJ. 6. 8 冬期在道路或管道通过的部位不得回填冻土，其他部位

可均匀掺入冻土，其数量不应超过填土总体积的 15%. 但冻土

的块径不得大于 150mm o

4.6.9 基坑回填后，必须保持原有的洲强控制桩点和1沉降观测

桩点s 并应继续进行观测直至确认沉降趋于稳定.四周边〈斗机

筑物安全为止.

4.6.10 基坑回填土表面应略高于地面，稳平，并利于啊!水.

4. 7 质量验收标准

4.7. J 固堪应符合下列规定

主控项目

J l1TI极结构形式和l 臣l堪高度、;腥底宽度、垠顶宽度以及悬

臂桩式应Ij密板仙人土深度符合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、测量记录。

2 坝体稳固，变位、沉降在限定值内，无开裂、塌方、前

披现象，背水I町尤线附L;

检查方法观察.检查施工记录、监测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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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项目

3 所用钢板桩、木械、填筑土右方、 l主l堪用袋等材料符合

设计要求和有关标准的规定&

检查方法 观察;检查钢板桩、编织袋、-6料等的出厂合格

证;检查材料进场验收记录、土质鉴定报告。

4 土、袋装土围岖的边披应稳定、密实，堪内边坡平整、

堪外边披耐水流冲刷;双层桩棋芯|到堪的内外桩排列紧密一敛.

芯内填筑材料应分层压实;止水钢板桩垂在.相守11板桩锁口咬合

紧密;

检查方法:观察;检查施工记录。

5 固堪施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.7. 1 的规定.

表 4.7. I 围堪施工允许偏差

检在数虽
钱查项目 允许偏龙 (mm) 枪~Ji法

抱回 点数

闺届中心轴线位1't 50 用经纬仪.俐尺m

z 且直顶问扣! 4、低干世 ii 要求 I~X1仪测由

3 埋TJJ j;'i l韭 不低于设 il-'"卓 每 饷}{1i!

10m
4 ill城 不陡于民it 要求 制尺且

5
俐缸脏、:t号扭E l\Jj上 lOa

ffJ纶纬仪钢尺 til
轴线位tl: 点上 200

6 钢饭桩顶标而
陆上 100

水准仪测匮
水 1-.200

7 俐陋杭. *~H是皮 土 100
舍f} 20

11'1尺E
性t

8 钢饭桩垂直皮
LO%H

统锤且l~(尺监
且不大 f 100

注 H 指m敏桩的且*度. Innl.

4.7.2 基坑开挖应符合下列规定

主控项目

I 基底不应受浸泡或雯:('jj; ;天然地基不得扰动、超挖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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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方法:观察 5 检查地基处理资料、施工记录。

2 地基承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:检查验基(档J 记录;检查地基处理或承载力检

验报告、复合地基承载力检验报告、工程桩承载力检验报告。

检查数量:

1)同类型、同处理工艺的地基:不应少于 3 点 3

1000m' 以上工程，每 100m' 至少应有 1 点;

3000时以上工程.每 300m' 至少应有 1 点:每个独

立基础下不应少于 I 点，条形基础槽，每 20 延米应

有 l 点;

2) 同类型、同工艺的复合地基:不少于总数的 1% ， .EI
不应少于 3 处;有单桩检验要求时，不少于总数的

1% ，且至少 3 根 s

3) 同类型、同工艺的工程基础桩承载力和桩身质量:

承载力采用静载荷试验时，不少于总数的 1% ，且

不应少于 3 根，当总数少于 50 根时，不应少于 2

根;采用高应变动力检测时，不少于总数的 2% ，且

不应少于 5 根;

桩身质量:灌注挂，不少于总数的 30% ，且不应少

于 20 根;其他桩，不少于总数的 20% ，且不应少于

10 根。

3 ~盖坑边披稳定、围护结构安全可靠，无变形、沉降、位

移，无线流现象;基底无院起、沉陷、涌水(砂〉等现象;

检查方法·观察;检查监测记录、施工记录。

一般项目

4 基坑边披护坡完整.元明显渗水现象:围护峭体排列整

齐.钢板桩l咬合紧密.混凝土墙体结构密实、接缝严密，回fJ)l与

文体牢固可靠.

检查方法·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、监测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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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基扩L开挖允许偏12应符合表 4.7.2 的规定。

表 4.7.2 基坑开挖允许偏差

允许偏差
舵在数监

险进项目
(0101)

栓在Jj法

范 111 点数

平而位置 ζ50 每轴 4
经结仪测];l.

纵横各二点

土方 土20
5mX5m)f描2 高科 句句m'
I~挂钱J~lll石方 十四、 200

3 平I旧尺寸 ?萌且设计要求 句座 8 !D IM尺E测.

革tJil:、抗m岳 1 点

4 放槛开挖的边披披皮 满足设il 要求 每边 4 HI钢尺或植皮尺E测

5 多级放敏的平台宽度 +100. -50 每级 每边 2 III钢尺fd测

6 基底表面平串草皮 20 每 25m2 用 2m 靠尺、 !ilK盘测

4.7.3 基坑围护结掏与支撑系统的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

准《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GB 50202 的相关规

定及本规范第4.7.2 条的规定。

4.7.4 地基基础的地基处理、复合地基、工程基础桩的质量验

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

GB 50202 的相关规定及本规范第4.7.2 条的规定。有抗浮、抗

侧向力要求的桩基应按设计要求进行试验。

4.7.5 抗浮锚杆应符合下列规定

主控项目

l 钢杆件(钢筋、钢绞线等)以及焊接材料、销头、压浆

材料等的材质、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 观察.检查出厂质量合格证明、性能检验报告和

有关复验报告。

2 锚轩的结构、数:Ji1、深度等应符合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观察.检盒施工记录。

3 锚杆抗拔能力、 l{~.监强度等1豆符合设H 要求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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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方法，检查锚杆的剧盘试验报告、浆液由刘踱试验报告.

一般项目

4 销杆施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. 7. 5 的规定，

表 4.7.5 锚杆施工允许偏差

允许偏差 撞在舷量
栓在项目

(mm)
幢益方注

范围 点做

锚剧段K:度 士30 i 根 钢尺量测

z 铺非F式铺f晶体位应 土 100 1 根 俐尺:!it测

3 钻孔倾斜角度 士 1.% 10 根 盘测钻机倾角

4 铺丰T与构筑物锁定 tIi设计要求 1 根 观察、试拔

4.7.6 钢筋混凝土基础工程的模板、钢筋、混凝土及分项工程

质量验收应分别符合本规范第6.8.1、 6. 8. 2 、 6.8.3 、 6. 8. 7 条

的规定.

4.7.7 基坑回填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主控项目

1 回填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回填土中不应含有淤泥、腐

殖土、有机物，砖、石、木块等杂物，超过本规范第 4.6.8 条规

定的冻土块应消除干净;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.

2 回填高度符合设计要求，沟稍不得带水回坝，回填应分

层乔实:

检查方法·观察，用水准仪检查.检查施工记录.

3 回棋时构筑物无损伤、沉降、位移;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沉降观测记录。

一般项目

4 回事i土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，设计元要求时，应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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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 7. 7 的规定。

表 4.7.7 回填土压实度

压实!lt 检盒频串

检查项目
(Yo)

幢王宝方法

范田 组数

-血t悄况下 ;?:90
构筑物问间回填

l(二.'"- ) 舟、JJlIi

z 地而有散I~非 注目 接 50 延米Iii'.， J(三点〉 环刀法

当年同事i土上修路、 主93注 大l丽胃l因础

3
铺iJt'i'l' ilt 按 5∞lllt/~

I (三点〉 均;刀法

主95

注表中If实1直除标n者夕1·)<);均轻 !\'1击'止标准.

5 压实后表面平整、元松散、起皮、裂纹，粗细颗粒分配

均匀，不得有砂窝及梅花现象ι

检查方式: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。

6 囚填表面平整皮宜为 20mm;

检查方法:观察.用靠尺和模J~~尺量测;检查施工记录。

31



5 取水与排放构筑物

5.1 一艘规定

5. 1. 1 本意适用于地下水取水构筑物(含大口井、渗渠和管

井)、固定式地表水取水构筑物(含岸边式和河床式)、活动式地

表水取水构筑物以及岸边和l水中排放构筑物的施工与验收.

5. 1. 2 取水与排放构筑物的施工除符合本常规定外，还应符合

下列规定: ‘

1 固定式取水及排放泵房应符合本规范第 7 章的规定 3

z 管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供水管井技术规范» GB

50296 的规定;

3 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应符合本规范第4章的栩如且定;

4 混凝土结构工程的钢筋、模板、混凝土分项工程应符合

本规范第 6j在的相关规定;

5 进、出水管渠中，现浇钢筋混凝土管渠工程应符合本规范

第 6.7 节的相关规定 5 预制管铺设的宫'梁工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
《给水扣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» GB 50268 的相关规定。

5. J. 3 施工前应编制I施工方案，涉及水上作业时还应征求相关

i问道、 {lii道和lJt防管理部门的意见.

5. 1. 4 施工场地布J1、土石方堆弃、排泥、排废弃物等，不得

影响7KJ1;i\、环挠、7K体7.K质、航运航道，也不得影响堤岸及附近建

(掏〉筑物的正常使用.施工中产生的废料、废液等应妥善处迎。

5. 1. 5 施工应满足下列规定

1 施工前J:JJ.建立施工测量控制系统，对施工范围内的河道

地形进行校iY!1 .并可根据市要设立地面、水七及71<下控制桩点.

2 施工船舶、设备的停靠、锚泊及顶*'1伺驳运、浮运和施

工作业时，应符合河道、航道等管JJtl部门的有关规定，并有专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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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挥.施工期间对航运有影响时应设置警告标志和l警示灯.夜间

施工应有保证通航的，q(!llJJ ;

3 水下开挖基坑或沟糟应根据河道的水文、地质、航运等

条件，研J;.J::;]<，下挖泥、出泥及 7]<.下爆破、 :11渣等施工方案，必要

时可进行试挖戎试爆;

4 完工后应及时拆除令部施工设施.清理现场，修复原有

护堤、护岸等，

5 应按国家航运部门有关规定和l设计要求，设置水下构筑

物及管道警示标志、水中及水而构筑物的防冲撞没施，

6 宦利用枯水季节进行施工，同时JJii.考虑冰冻影响。

5, I. 6 届/根据工程环境、施工特点 做好构筑物结构和周回环

场!监控量测。

5.2 地下水取水构筑物

5, 2.1 施工期间应避免地面污水及非取水层水渗入取水层B

5.2.2 施工完毕刃'经检验合格后.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抽水清洗·

l 抽水清洗前应将构筑物中的泥沙和其他杂物清除干净.

2 抽水tI'I洗时.大 LI井1虫在井中7]<.位|降到设计最{民主动水位

以下停止抽水，渗渠应在集水井'I"71<.位降到集水管底以下停止抽

水，待水位回升至静JJ<.{i1.左右应再行抽水，书11水时间取水样，由IJ

定含彤、盘.设备能力已经越过设计产水政而水位未达到上述要求

时.口I饺实际抽水设备的能力抓l水消洗 5

3 水中的含砂iit小于或等于 1/200000 (体积比)时，停止

抽水消洗;

4 应及时记录抽水清洗时的协水位、水位下降侦、含砂盘

测定结果.

5.2.3 书 11水清洗后.应按下列规定测定产水量:

1 世tl定大口井或渗渠集水井中的fIlll]<.位，

z 抽出的J]<.JJZ排至降水影响半径范围以外，

3 按设讨产水盐进行抽水，并测定井中的相应动水位，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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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层的水文地质悄况与设计不符I时， I豆视~定实际产水量及相应的

水位，

4 测定产水也时，水位和水量的稳定延续时问应符合设i-I

要求;设计无要求时，岩石地区不少于仙，松散层地区不少

于 4h;

5 宜采用薄璧墟由~定产二水量;

6 及时记录产水盘及其相应的水位下降值检测结果，

7 宜在枯水期测定产水iil.

5.2.4 大口井、渗渠施工所用的管节、泼、料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管节的规楠、性能及尺寸公差应符合国家相关产品标准

的规定，

z 井简混凝土元漏筋、孔洞、夹渣、疏松现象，

3 辐射管管节的外观应直顺、无线电I<、元裂缝，宫'端光洁

平齐且与管节轴线垂直，

4 有裂缝、缺口、露筋的集水管不得使用，进水孔 fi~数掘

和总丽积的允许偏差应为设讨值的士5%;

5 滤料的制备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) IJ~料的粒径、不均匀系数及性质符合设计要求;

2) 严禁使用风化的岩石质滤料;

3) 滤料经过筛选检验合格后，按不同规格堆放在干净

的场地上，并防止杂物混入;

的标明堆放的滤料的规楠、数量和铺设的层次z

5) 滤料在铺设前1应冲洗干净，其含泥盘不应大于1.0%

(重量比) ;

6 铺设大口井或渗架的反1J!l层前.应将大口井中或?多渠沟

袖中的杂物全部i消除，并经检查合格后.方可铺设反泌层;反滤

层、洁、料层均匀度应符合设计要求;

7 1J!l料在运输和铺设过程中，应防止不同规格的滤料或其

他杂物混入;冬WI施工.滤料中不得含有1m块:

8 泌料告u设时，应采用?留槽或其他方法将泌料送至大口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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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底或渗渠槽底，不得直接由高处向下倾倒。

5.2.5 大口井施工应符合本规范第 7. 3 节规定，并符合下列

规定.

1 井简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I)究续进水孔(~)反滤层必须按设计要求分层铺设，层

次分明，装填密实.

2) 采用沉井rt:下沉大口)1-;11 筒，在下沉前铺设进水孔

反滤层时.应在井壁的内侧将进水孔临时封闭.不

得采用泥浆套润滑减阻;

3) 井筒下沉就位后应按设计要求整修井底.经检验合

格后方可进行下一道工序;

的井底超挖a't应回填，并填至井底设计r.Ji程，其中井

底进水的大口井，可采用与基底相同的砂砾料jjx与

基底相近的滤料回填，封底的大口井.宜采用带lJ沙、

砾石或卵石等粗颗粒材料回填s

Z 井底反滤层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:

J) 宜将井中水位降到l井底以下，

2) 在前一层铺设完毕并经检验合格后.方可铺设次层 3

3) 每层厚度不得小于该层的设计I';I度:

3 大口井周围散水下回填和土应符合下列规定:

I) 黯土应呈现松散状态，不含有大于 50mm 的硬土块.

且不含有卵石、木块等杂物，

2) 不得使用冻土，

3) 分层铺设压实，压实度不小于 95%;

的新土与井壁贴紧，且不漏穷

4 新建复合井应先施工管井，建成的管井井口应临时封闭

牢固;大口井施工时不得碰撞管井，且不得将管井作任何支撑

使用。

5.2.6 辐射管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

l 应根据含水层的土质、辐射管的直径、长度、管材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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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条件等确定施工方法;

2 每根辐射筒'的施工应连续作业，不宜中断，埋人含水层

中，辐射管向出水口应有不小于 4%0的坡度;

3 辐射管施工完毕，应采用高压水冲洗;辐射管与预留孔

(管〉之间的缝隙应封闭牢固，且不得漏砂，

4 锤打法或硕管法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)辐射管的入土端应安装顶帽，施力端应安装管帽;

2) 锤打施力或顶进千斤顶的作用中心线，与辐射管的

中心线同朝11 ;

3) 千斤顶的支架应与底饭固定，

的千斤顶的后背布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3

5 机械钻进法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

1)大口井井壁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，方可安装钻机

设备 3

2) 钻机应可靠地固定，

3) 钻孔均匀迸尺，遇坚硬地层，钻进速度不宜过大 5

4) 钻进和喷水必须同步，及时冲出钻屑，

6 水射法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.

1) 7.K射设备连接牢固，过7Jc通畅，安全可靠，且不得

漏水;

2) 水压不小于O.3MPa. 水枪的喷口流速:中、粗砂

层，宜采用15m/s; 卵石层，宜采用30m/s;

3) 辐射管开始推进时.其人土端宜稍低于外露揣，

的辐射管随水枪射水.缓缓推进。

5.2.7 渗渠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渗渠沟柑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1) 沟梢底及梢壁应平整，档底中心线至沟峭壁的宽度

不得小于中心线至设计反滤层外缘的宽度;

2) 采用弧形基础 II才嘈其弧形曲线应与集水管的弧度基

本吻合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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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集水管与弧形基础之间的空隙，立用砂石填充，

2 预制混凝土枕基的现场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

I)枕基应与柑j底接触稳定，

2) 枕基问铺设的滤料应纳实，并按枕基的孤而最低点

整平;

3) 枕基位置及其标高应符合设计安求:

3 预ffj1J混凝土条形基础i现2的写Jilt应符合下列规定

1)条形基础i与梢底接触稳定，

2) 条形基础的位置及其标而应符合设计要求，

3) 条形基础的上表而凿毛，坷'~I'日II干净.

的浇筑管座时，在集]j( i自两侧同时浇筑，集水管与条

形基础间的三角区应1其实.且不得使集水管位移，

4 集水管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1)下官'前应对集水管作外观检查，下管时不得损伤集

水管 z

2) 铺设前应将管内外清扫干净.且不得有堵塞进水孔

II!!现象.铺设时应使集7K管无进水孔 II!!部分的中线

位于管底.并将集水管固定;

3) 集水管铺设的坡度必须符合设 i十要求，

5 反滤层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:

I) 现场浇筑管座混凝土的强度应达到 5MPa 以上方百I

铺设反滤层$

2) 集水管两侧的反滤层应对称分层铺设，每层厚度不

宜趟过 300mm t 且不得使集水管产生位移;

3) 每层滤料应厚度均匀，其厚度不得小于该层的设计

厚度，各层间层次清晰;

4) 分段铺设时，相邻滤层的留茬应呈阶梯形.铺设接

头时应层次分明.

5) 反滤层铺设完毕应采取保护措施，严禁车辆、行人

通行或堆放材料，抛掷杂物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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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沟糟回填应符合下列规定:

。反滤层以上的回城土应符合设计要求;当设计元要

求时，宜选用不含有害物质、不易格塞反泌层的砂

类土;

2) 若槽底以上原土成层分布，宜按原土层顺序回填.

3) 回填土时，宣对称干1M水管中心线分层囚填，并不

得破坏反泌层和损伤集水管5

4) 冬期回填土时，反滤层以上 O.5m 范围内，不得囚

填冻土，

5) 回填土应分层穷实，

7 渗渠施工完毕，应清除现场遗留的土方及其他杂物，恢

复施工前的河床地形.

5.3 地表水固定式取水构筑物

5.3.1 施工方案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:

1 施工平丽布置图及纵、横断而图，

2 水中及岸边构筑物、管渠的围堪或基坑〈基梢)、沉井施

工方案 j

3 7Jc下基础工程的施工方法;

4 取水头部等采用预制拼装时. ~主构{牛制作，下水与浮运，

下沉、定位及固定，J1c下饼装的技术措施，

5 进水管渠的施工方法以及与构筑物连接的技术措施;

6 施工设备机具的数量、型号以及安全性能要求 z

7 水上、水下作业和深基坑作业的安全措施，

8 周围环境、航运安全等的技术措施。

5.3.2 施工方法应根据设计要求和工程具体情况，经技术经济

比较后确定。

5.3.3 采用预制取水头部进行浮运沉放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I 取水头部预计jiJ的场地应符合下)iIJ规定.

。场地周围应有足够供堆料、销团、下滑、牵引以及

38



安装施工机具、机电设备、牵引绳索的地段，

2) 地基承载力应满足取水头部的币;I载要求.达不到荷

A主要求时.应对地基进行}111 固处理.

2 混凝土预制构件的 ffilJ作应按本规范第 6 帘的有关规定

tAfT'
3 预jjj~钢构件的加工、制作、拼装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钢

结构I程施工)jJ(li1:JJi收规范» GB 50205 的有关规定执行.

4 预ffilJ构件沉放完成后，应按设 '-I 要求ill行底部结构施工.

其说凝土nHiR宜采用水下混凝土封底。

5.3. -t 取水头部水上打桩应符合表 5.3.4 的规定。

表 5.3.4 取水头部水上打链的尺寸要求

j(; ....3 项 fl 允ii偏把(mOl)

if§" EL子且给 J 1:1 ，e..线 150
I-.IM有 ;n燎的轴线位置, 甲行 h:\I型号'I'心tJ( 200

3 上而且纵帧染的桩轴线惶惶 1/2 剧性或iU l<:

4 桩TJi间程 +100.-50

5.3.5 Jl!<.水头部浮运前J也设置下列测.ill标志:

I 取水头部中心线的测应标志:

2 取水头部进水管口的中心测量标志，

3 取II<头1W各角 l也水深度的标尺，囚形时为相互垂.bl两中

心线与囚}~j交点吃水深度的标J~ ，

4 取水头剖14~坑定位的水上标志

5 下沉后.测应标忐}~仍露出水面。

5.3.6 I仅水头部浮运1111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.

l 取水头部的混凝土强度达到j设计要求.并经验收合格

Z 取水头部消扫干净，水下孔洞全部封闭，不得漏水:

3 拖曳缆绳绑扎牢固

4 下滑机具安装完毕.并经过试运转二

5 检查取水头部下水后的I也水平衡，不平衡时.应采l仅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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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或配重措施，

6 浮运拖轮、导向!lU及测盘定位人员均做好准备工作 5

7 必要时应进行封航管理。

5.3.7 取水头部的定位，应采用经纬仪三点交叉定位法.岸边

的测量标志，应设在JJ<位上涨不被淹没的稳固地段.

5.3.8 取水头部沉放前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，

1 拆除构{牛拖航时保护用的临时措施 5

2 对掏件底面外形轮廓尺寸和基坑坐标、标高进行复测，

3 备好注水、淄浆、接管工作所需的材料，做好预坦!虫草、栓

的修整工作;

4 1.刃有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.指挥通信系统应消晰畅通.

5.3.9 取水头部定位后，应进行测量检查，及时按设计要求进

行固定。施工期间应对取水头部、迸水间等构筑物的进水孔口位

置、标高进行测量;复核.

5.3.10 水中构筑物施工完成后，应按本规范第5.4 节的规定和

设计要求进行回填、抛石等稳定结构的施工.

5.3.11 河床式取水进水口从进水管道内垂直顶升法施工，应按

本规范第 5.5.5条的规定执行。其取水头部装fd~应按设计要求进

行安装，且位置准确、安装稳固.

5.3.12 岸边取水构筑物的进水口施工应按本规范第5.5 节规定

和l设计要求执行.

5.4 地表水活动式取水构筑物

5.4. l 施工方案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:

I l驭水构筑物施工平面布置图及纵、横断面图.

2 水下抛石方法，

3 浇筑混凝土及预和l构付现场组装 j

4 缆车或浮船及其联络管组装和试运转 3

5 水下打桩，

6 水下安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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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7Jc上、水下作业的安全措施。

5.4.2 水下抛石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I 抛石顶究不得小干设计要求，

z 抛石n:!"JJi采用标控位丘，宜通过试抛确定水流流速、水

深及抛石方法对抛石位置的影响;

3 所HJ~也石J£i有良好的级配，

4 抛石施工庇由深处向岸堤进行，

5 抛石l时应测水深，测盐的频率应能指导抛石的正fifO作业;

6 宜采用断面方格网法控制定点抛石.

5.4.3 水下抛石lOf留沉盘数值宜为抛石厚度的10%-20%，可按

当地经验或现场试验确定，在水面附近应进俐II砌或人工抛埋。

5.4.4 对易受水流、波浪、 ~I'淤影响的部位.基床平整后应及

u才进行下i草工斥。

5.4.5 斜坡道应自下而上进行施工，现浇混凝土坡度较陡时，

应采取防止混凝土下滑的措施。

5.4.6 水位以下的轨道枕、梁、底板采用预ifi1j混凝土构钊H才.

应由1埋安装出~量标志的辅助铁件。

5.4.7 缆车、浮血性的接管车斜披道、斜坡m上框架等结构的施

工以及斜披道上$}L枕、革IL梁、轨道的铺设，应按设计要求和国家

有关规范执行。

5.4.8 缆车、浮船接管车的制作应符合设计要求.并应符合下

列规定:

l 钢和H刷'I'焊接过程应采取防止变形措施:

2 钢制构件1m工完毕应及时进行防腐处现.

5.4.9 摇臂管的钢筋混凝土支墩.应在水位上涨至平台前完成.

5.4. JO 熔臂管安装前应及时测量挠度 a 如1挠度超过设计要求，

应会同设计单位采取补强措施.复视 l合格后方可安装。

5.4. 11 摇臂管及摇臂接头在安装前应水压试验合格，其试验压

力应为设计压力的1. 5 倍，且不小干 0.4MPa.

5.4.12 摇臂接头的铸件材质及零部件力 n工尺寸应符合设计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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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>J( 0 铸件切削加工后 不得进行导致部位变形的任何 J补焊.

5.4.13 挤臂接头应在岸上进行试组装i)liJ试. ji直接头能转动灵活。

5.4.14 摇臂管安装应符合下歹IJ规定:

1 摇臂接头的岸、南if两端组装就位，调试完成;

2 浮船上、下游销固妥当，并能按施工要求移动泊位 5

3 江河流速超过 1m/s II才应采取安全措施;

4 避列雨天、雪天和五级风以上的天气。

5.4.15 浮船与摇臂管联合试运行前，浮船应验收合格并符合下

列规定方可试运行

1 船上饥电设备应按国家有关规范规定安装完毕，且安装

检验与设备联动调试应合格;

2 进水口处应有防i?J!浮物的装置及和f理设备;船舷外侧应

有防撞击设施，

3 安全设施及防火器材应配置合理、完备，符合船舶管理

的有关规定 s

4 各7j(密舱的密封性能良好.所安装的笆'迫、电缆等设施

未破坏水密舱的密封效果 s

5 抛锚位置应正确，销链和缆绳强度的安全系数应符合规

定.工作正常可靠.

5.4.16 浮船与摇臂管应校下列步骤联犁J试运行.另做好记录.

1 空载试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1)配电设备，所有用电设备试运转 s

2) 测定播臂'背的空载挠j虫，

3) 移动浮船泊位，险查摇怦管水平移动 5

4) 视II定浮船四角干舷高度;

Z 满载试运行应符合下纠l规定，

1)机组应按设i'l 要求连续试运转 24h;

2) 测定浮船四角干舷高度，船体倾斜度应符合设计要

求;设 i十元要求时，不允许船体向摇臂管方向倾斜，

船体向水泵吸水管方向的倾斜度不得超过船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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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%. 且不大于 lOOrnm; 超过时，应会同有关单位

协商处理二 1m舱底部应无漏水 5

3) 测定摇臂管的挠度，

的移动浮船泊位，检在婚臂管的水平移动:

5) 检查摇臂接头.有渗漏时应首先调整压盖的紧 jJ;

调将压盖元效II才.再检查、调整填料涵的尺寸。

5.4.17 缆车、浮船按管车应按下歹IJ步骤试运行，并做好记录，

I 配 Ft!.设备，所有月1电设备试运转，

2 移到j缆车、浮船接管车行走平稳，出水管与斜坡管连接

正常，

3 起重设备试吊合格:

4 水泵机组按设计要求的负荷连续试运转 24h;

5 7K泵机组运行时，缆车、浮船的振动值应在设计允许的

范围内。

5.5 排放构筑物

5.5. 1 施工方案应根据工程水文地质条件、设计文件的要求编

制.主要内容宜符合本规范第 5.3. J 条的有关规定，并应包括岸

边排放的出水口护坡及护坦、水中排放出水涵渠〈笆'道)和出水

口的施工方法。

5.5.2 土石方与地基基础、 aliJ体及混凝土结构施工应符合本规

范第 4 章和第 6 章的相关规定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基础应建在原状土上，地基松软或被扰动时，应按设计

要求处理;

2 排放出水口的泄水孔应畅通，不得倒流;

3 f~地变形缝应按设计要求设堂、施工，位置准确.设缝

j顶直，上下贯通-

4 翼埔l恼水面与岸边排放口端而应平顺连接;

5 管退出水口防潮门井的混凝土浇筑前，其预埋件安装应

符合防潮门产品的安装要求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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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.3 翼墙i背后填土应符合本规范第4. 6 节的规定，并应符合

下列规定:

1 在混凝土或砌筑砂浆达到设计抗压强度后，方可进行;

2 填土时，墙后不得有积水，

3 墙后反滤层与填土应同时进行5

4 回填土分层压实。

5.5.4 岸边排放的出水口护坡、护坦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石砌体制i浆砌筑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1)水泥砂浆或细石混凝土应按设计强度提高 15%. 水

泥强度等级不低于 32.5. 细石混凝土的石子控径不

宜大于 20mm. 并应随拌随用;

2) 封砌整齐、坚固，灰浆饱满、嵌缝严密，元掏空、

松动现象5

2 石砌体干砌砌筑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) 底部应垫稳、填实.严禁架空，

2) 砌紧口缝，不得叠砌和l浮鑫;

3 护坡砌筑的施工顺序应自下而上、分段上升;石块间相

互交错，砌体缝隙严密，无通缝，

4 具有框格的砌筑工程，宜先修筑框格，然后砌筑a

5 护披勾缝应自上而下进行，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6.5. 14 条

规定;

6 混凝土浇筑护理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) 砂浆、混凝土宜分块、问隔浇筑.

2) 砂浆、混凝土在达到设计强度前，不得堆放重物和l

受强i外力，

7 如迎中雨或大雨，应停止施工井有保护措施5

8 水下抛石施工时，按本规范第 5. 4 节的相关规定进行。

5.5.5 水中扫|放出水口从出水管道内垂直顶到施工，应符合现

行国家标准《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»GB 50268 的

规定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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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顶fl 立管完成后，应按设计要求稳管、保护 s

z 在水下揭去帽盖前，管道内必须淄满水，

3 揭帽盖的安全措施准备就绪;

4 排放头部装置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安装，目位置准确、安

装稳固.

5.5.6 frlIJ筑水泥砂~~、细石混凝土以及混凝土结构的试块验收

合格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.

1 水泥砂浆应符合本规范第 6.5.2 ， 6.5.3 条的规定，

2 却1-6混凝土.每 100m'的砌体为一个验收批，应至少检

验一次强度，每次应制作试块一组，每组三块;并符合本规范第

6. 2. 8 条第 6 款的规定;

3 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应符合本规范第 6.2.8 条的规定。

5.5.7 排放构筑物的施工应符合本规范第5. 3 节的相关规定。

5.6 避、出水管渠

5.6.1 取水构筑物进水笆'渠、排放构筑物的出水管渠的施工方

案主要内容应包括管渠的施工方法、施工技术措施、水上及水下

作业和l深基槽作业的安全措施。

5.6.2 进、出水管施工符合现行国家标i1t «给水排水管道工程

施t及验收规范» GB 50268 的相关规定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管渠施工应符合本规范第 6. 7. 7 条
规定，

2 li!iJ体结构管渠施工应符合本规范第 6. 7. 6 条规定;

3 取71<构筑物的水下进水管渠，与取水头部连接段设有弯

(折〉管时，宜采用围堪开捕或沉宫'法施工;条件允许时，直线

段采用顶宫'法施工，弯(折)管段采用围堪开糟或沉管法施工z

4 水中架空管道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)排架宜采用预11itl构件进行装配施工，严格控制排架

位置及顶面标高;

2) 可采用浮拖法、船吊法等进行管道就位;预制管段

45



的拖运、 i浮运、吊运及下沉按现行国家标准《给水

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» GB 50268 的相关规

定执行;

5 水下管道接口采用管箍连接时，应先在陆地或船上试接

和l校正 s 管道在水下连接后，由潜水员检查接头质盘，并做好质

盘检查记录。

5.6.3 沉笛'采用分段下沉时，应严格控制管段氏度，最后一节

管段下沉前应进行管位及长度复核.

5.6.4 水下顶管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给水排水管道工程

施工及验收规范» GB 50268 的相关规定，并符合下列规定

I 利用进水间、出水井等构筑物作为顶管工作井，并采用

井壁作顶管后背时，后背设计应获得有关单位同意，

2 后背与千斤顶接触的平丽应与管段轴线垂直，其垂直偏

差不得超过 5mrn;

3 顶管机穿埔时应采取防止水、砂涌入工作坑的措施，并

宜将工具管前端稍微抬高 s

4 顶管过程中应保持顶进进尺土方盘与出土盘的平衡，并

严禁超量排土.

5.6.5 进、出水管渠的位!l1.、坡度符合设计要求，流水通畅。

5.6.6 管渠穿越构筑物的墙体间隙，应按设计要求处理，封填

密实、不渗漏.

5.7 质量验收标准

5.7.1 取水与排放构筑物结构中有关钢筋混凝土结构、砖石砌

体结构工程的各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本规范第6.8.1

6. 8. 9 条的有关规定。取水与排放泵房工程的质盘验收应符合本

规范第 7.4 节的有关规定。

5.7.2 进、出水管渠中现浇钢筋混凝土、砌体结构的宫'渠工程

质盘验收应符合本规范第6.8.11 、 6.8.12 条的规定:预制管铺

设的管渠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给水排水管道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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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及验收规范» GH 50268 的相关规定.

5.7.3 大U井应符合下列规定:

主控项目

I 预制管节、滤料的规格、性能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、设

i-I要求和本规范第 5.2.4 条相关规定，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每批的产品出厂质盘合格证明、性能

检验报告'及有关的复验报告。

2 井筒位置及深J虫、辐射管布置应符合设计要求:

检查方法，检查施工记录、测量;记录。

3 反滤层铺设范围、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.观察.检查施..l记录、测量记录、滤料用iizo

4 抽水消洗、广71<.1量的lJ!IJ定应符合本规范第 5.2.2 、 5.2.3

条的规定.

梭查为法检在抽水消jJ\;、产水量的测定记录。

一般项目

5 井筒应平整、洁净、边角较齐.无变形;混凝土表面不

得出现有窑裂缝.蜂窝麻面面积不得超过总而积的 1% ，

检查方法:观察.量测表团缺陷-

6 辐射管披向正确、线形直顺、接口平)颐，管内洁净5 管

与预留孔(管〉之间元渗溺水现象s

检查方法.观察。

7 反滤层层数和11哥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。

8 大门井外四周封填材料、厚度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和l本规

范t"f， 5.2.5 条第 3 款的规定，封填密实;

检查方法 观察，检查封电1材料的质量保证资料。

9 预制片'筒的ffj1J作尺寸允许偏差，应符合表 5.7.3-] 的

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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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.7. 3- 1 预制并筒的允许偏差

允许偏差 检查数盘
撞击项目

(mm)
检查方法

抱回 aBL 敛

1 长、宽 土O.5%L.
每陪 ie. 宽各 3 用钢尺量测(L) 且运100•-

z 简平面 1111钱部分 士o.S%R. 每肘应
用钢尺提测

•-
尺寸 半径()?) 且ζ50 30·圆心角

不.llJ过对 if!
3 间对角线搓

线民的 1%
每班 2 用俐尺1il测

4 井!I!)草皮 士 15 每座 6 用俐尺盘测

10 大口井施工的允许俯差应符合表 5. 7. 3号的规定。

表 5.7.3-2 大口井施工的允许偏差

幢查数量
检查项目 允i年偏差 (mm) 检查方法

跑回 点数

井筒中心位置 30 每座 用经纬仪测E

2 井简井iii;高程 土30 每应 用7l< nt仪测世

3 井简倾斜
符合设i-I 要求.

每座
垂线、钢尺f~·

且ζ50 取届大的

4 我而平艘度 ζ10 10m 1 }jJ钢尺量测

5
预埋仲、预埋管

主主5 每件 用水准仪测眈
的中心位置

6 预回洞的中心位置 ζ]0 每涧 1 用水准仪测量

7 辐射管坡度
符合设计要求.

每品l
用水准仪或

且~'I%o 水平尺测量

5.7.4 渗渠应符合下列规定:

主控项目

J 1Jij制管材、滤料及原材料的规格、性能应符合国家有关

标准、设 ii-要求和本规范第 5.2.4 条相关规定 5

检查方法·观察s 检查每批的产1日，出厂质盘合格证明、性能

俭验报告及有关的复验报告，

2 集水管安装的进水孔方向正确，且元捕鑫.管道披度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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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符合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、测ill记录。

3 抽水清洗、产水量的jj!~定应符合本规范第 5.2.2 、 5. 2. 3

条的规定，

检查方法:检查抽水清洗、产水垦的测定记录。

一般项目

4 1甚水管道J1i.披向正确、线形直顺、接口平顺，管内沽j争.

管道应垫稳.管口间隙应均匀，

检查方法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、测量记录。

5 集71<管施工允问偏差应符合表 5.7.4 的规定.

表 5.7.4 渗渠集水管道施工的允许偏差

允词偏是 检查数ill
撞在项 I-I 战盒7r怯

(~)
范围 .?t曼史

ι
r~ 程 土 20 m*nr仪测f占

向槽
2 槽M中心线每侧宽 不小于设H 宽度 用钢尺 f~测

高程〈弧型基础

3 1J1'面、忧基顶面、 土 15 用*nl仪测量

J性形~\础顶面}

L一- 基础 20m HI经纬仪或挂4 中'C、轴线 20
中钱捐尺噩拙

卡一 ?

o 相邻忧4幸的 20 III悯尺盟
巾'C'‘距离

6 轴线位监 10 !II经纬仪或挂

中绞刑尺盘测

←一
巳 管道

内 1J1'商在 土20 IlI/MH立测量

LB- X·t 口问瞅 士5 用钢尺 I~测
侮处

9 相邻两忏节钳口 5 用钢尺盟测

注肘nr"1 隙.，f'1非大于相邻泌启 I-II 的谴料虽小直径.

5.7.5 筒:jj 应符合下~IJ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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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控项目

I 井管、过滤榕的类型、规格、性能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

规定和设计要求 s

检查方法·观察;检查每批的产品出厂质量合格证明、性能

检验报告。

z 滤料的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其中不符合规格的数虫不

得超过设计数盘的 15%; 滤料应不含土或杂物，严禁使用棱角

碎石;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滤料的筛分报告等.

3 井，身应圆正、竖直，其直径不得小子设计要求 3

检查方法:观察;检查钻井记录、探井检查记录。

4 井管安装稳固.并直立于井口中心、上端口水平;井管安

装的偏斜度·小于或等于 1∞m 的井段，其顶角的偏斜不得超过 10 ，

大于 1∞m 的井段，每百米顶角偏斜的递增速度不得超过1. 5° j

检查方法:检查安装记录;用经纬仪、水准仪、垂线等部IJ£.

5 洗井、出水量和水质测定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设

计要求.

检查方法:饺现行国家标准《供水管井技术规范》

GB 50296的有关规定。 L行，检查扣1I 7.K试验资料和水质检验资料。

一般项目

6 井身的偏斜度应符合本条第 4 款的相关规定 S 井段的顶

角和方位角不得有突变;

检查方法:观察 z 检查钻井记录、探井检查记录.

7 过滤管玄-装深度的允许偏差为±:lOOmm:

检查方法:检查安装记录，用水准仪、钢尺测量。

8 填砾的数虽及深度符合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·观察;检查施工记录、用料记录-

9 洗井后井内沉淀物的高度应小于井深的 5%0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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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

检查方法·观察:用水准仪、钢尺测量。

to 管井封闭位置、厚度、封闭材料以及封闭效果符合设计

要求.

检查方法观察;检查施工记录、用料记录。

5.7.6 预制取水头部的tlJiJ作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主控项目

I 工程原材料、预制构件等的产品质量保证资料应齐全，

每批的出厂质量合格证明书及各项性能检验报告应符合国家有关

标准规定和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: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、出厂检验报告和进场复验

报告.

2 混凝土结构的强度、抗渗、抗冻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:

外m元严重质量缺陷;钢制结构的拼接、防腐性能应符合设计要

求;结构无变形现象: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混凝土结构的抗庄、抗渗、抗冻试块

试验报告.钢制结构的焊接 f栓接)质量检验报告、防腐层检测

记录，检查技术处理资料，

3 预if~1构件试拼装经检验合格，进水孔、预留孔及预埋件

位置正确.

检查方法观察，检查试拼装记录、施工记录、隐蔽验收记录。

一般项目

4 混凝土结构表面应光洁平整，洁净，边角整齐s 外观质

盘不宜有一般缺陷，

检查方法观察;检查技术处理资料。

5 钢制结构防腐层完整，涂装均匀;

检查方法观察。

6 饼装、沉放的吊环、定位件、测量标记等满足安装要求:

检查方法.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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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取水头部制作允许偏差应分别符合表 5.7.6-1 和表

5.7.6-2 的规定。

表 5.7. 6-J 预制箱式和筒式钢筋混凝土取水头部的允许偏差

允许俯差 检查数量
检套方法检查项目 (mm)

范围 点数

长、宽〈直径〉‘高度 士20 各 4 用钢尺盐各边

方形的两对
对角线*0.5% z

2 变形
角线差值 用钢尺盘上

←一一一一 下两端面·

圆形的椭圆度
Dω/200. 每 2
且王三20 构

3 厚度 +10.-5 件 8 用钢尺最测

4 表而平整度 10 4
用 2m直尺、

寨尺盘测

5 端面垂直度 8 4

预埋f牛、预埋管 5 每处
用钢尺量测中心

6
位置 预留洞 10 每洞 1

注:0，。为外径(mm) ，

表 5.7.6-2 预制箱式和筒式钢结构取水头部制作的允许偏差

允许偏差 (mm) 检查数量
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

箱式 管式 范围 点数

1 椭圆度
Do/200 , Do/200.

用钢尺嚣测
且~20 且~10

00~1600 土8 士E l 用钢尺量测
2 周长

Do>1600 土12 士 12

每构件
用钢尺1ll:测

长、宽〈多 1/200. 长、宽(多

3 边形边氏)、
且~20

0 01200 边形边 lO 、 用钢尺量测

直径、高度 直径、高度各 l

4 端而垂直度 r 4 5 用钢尺盘测

P-L.'、 迸7K管 lO 10 每处 i 用钢尺应illlJ

5
位1直 进水于L 20 20 每洞 用钢尺:Ii测

tE, 0。为外径 (rom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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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7.7 预制取水头部的沉放应符合下列规定.

主控项目

1 沉放安装中所用的原材料、配件等的等级、规格、性能

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和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:检查产品的出厂质量合格证、出厂检验报告和进

场复验报告。

2 取水头部的沉放位置、高度以及预制构件之间的连接方

式等符合设计要求 拼装位置准确、连接稳固;

检查方法 观察;检查施工记录、测量记录，检查拼接连接

的施工检验记录、试验报告.用钢尺、水准仪、经纬仪测量拼接

位置。

3 进水孔、进水管口的中心位置符合设计要求，结构无变

形、裂缝、歪斜;

检查方法.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、测量记录。

一般项目

4 底板结构层厚度、封底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·观察.检查封底混凝土强度报告、施工记录。

5 基坑回填、抛石的范围、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，观察.潜水员水下检查，检查施工记录。

6 进水工艺布置、装置安装符合设计要求，钢制l结构防腐

层无损伤，

检查方法观察;检查施工记录。

7 警告、警示标志及安全保护设施设置齐全z

检查方法.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。

8 取水头部安装的允讷二偏差应符合表 5. 7. 7 的规定。

5.7.8 缆车、浮%1式取水构筑物工程的混凝土及砌体结构应符

合下列规定

53



表 5.7.7 取水头部安装的允许偏差

也盒放盘
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

范旧 点数

轴线位置 150mm 每盹 2 用经纬仪测量

2 顶面商程 士 l∞mm 每应 4 用事HE仪测量

3 血平扭转 每应 月1经纬仪测盘

4 垂直lJt 1. 5%，H. 且运30mm 每座 用经纬仪、垂球测血

注 H为底饭至E国丽的且高 III (mm).

主控项目

I 所用的原材料、砖石砌块、构件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

定和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·检查产品的出厂质量合格证、出厂检验报告和进

场复验报告。

2 混凝土强度、砌j筑Til、浆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·检查混凝土结构的抗压、抗冻试块报告.检查砌J

筑彤、浆的抗压强度试块报告。

3 水下基床抛石、反滤层和垫层的铺设范围、厚度应符合

设计要求;构筑物结构类型、斜坡道上预制框架装配连接形式、

括:臂管支敬数量与布置方式等应符合设专1 要求;结仰稳定、位置

正确，无沉降、位移、变形等现象;

检查方法观察(水下部分潜水员检查) ;检查施工记录、

测盐记录、 1监测记录.

4 混凝土结掏夕i 光内实，外XJ.il.质盘无严重缺陷;砌体结构

砌j筑完整、灰缝饱满.无明显裂缝、通缝等现象5 斜坡道的披

皮、水平度满足铺轨要求:

检查方法:观察;检查施工资料.

一般项目

5 混凝土结构外观质量不宜有一般缺陷，砌体结构砌筑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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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、缝宽均匀一致，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技术资料。

6 缆车、浮船接管车斜坡道现浇混凝土及砌体结构施工的

允VI 偏差应符合表 5. 7. 8~1 的规定。

表 5.7.8-1 缆车、浮船接管车斜坡道的现浇混凝土和

砌体结构施工允许偏差

允i;'1 偏差 检查数!it
检查项目

(m l11)
检查方法

范[目 点数

刷线也过 20 ? )jj经纬仪测 LIt

2 氏度 士l./200 2 !I I钢尺且t测

3 到Jft 土 20 JTJ嗣尺E测
每 10m

4 蝉度 -Ie 10 ? 用钢尺 lit测

5 世 i'r抽水位以上 士 10 z 用水准仪测篮

←一- 向和

6 设 ii 枯水位以下 士30 2 1日水准仪测 ill

7 r!:t 'L 顶埋件 5 l 用制尺jjt测

卜一一
位'i1

每处
8 顶 WIf'1 10 III悯尺 IiI测

9 表 IHi'l'-l住IJt 10 1ij: 10m 月 J 2m 直I-i.、窑 J-i.1Jl测

注 L 为斜植迫且，c度 (mm)~

7 缆车、浮船接笛车斜坡逅上现浇钢筋?昆凝土框架施工的

允许偏差庇符合表 5. 7. 8~2 的规定。

表 5.7.8-2 缆车、浮船接管车斜坡道上现浇钢筋

混凝土框架施工允许偏差

检查数监

检查项目 允许偏茬 (mm) 检查方法

范罔 点数

轴线位置 20 每座 2 用经卸仪测量

2 I'飞、 Gρi也.. 士10 每座 各 3 用钢尺世t王、宽

3 同程 土 10 每座 3 H1!~准仪'咱血

4 垂直IJ1' H1200. 且ζ15 得l1i 4 俯垂配合钢尺fo1il!~

5 4平lit 1./200. 且ζ15 每座 4 耳i饷尺量i测

55



续表 5.7.8-2

检查敏蛊
检查项目 允许ill差 (0101) 位在方法

抱回 点数

6 表j111平整皮 10 得应 4 用 2m直尺、塞尺检查

7
中心

硕埋件 5 每1牛 1 附钢尺盘测

←一-
8 位1i 顶阳孔 10 每洞 用钢尺监测

性 1 /-I为柱的高度 (0101):

2 L 为i单I非1粱或扳{的内民l应.D: (mOlο〉

8 缆车、浮且舶i甘t接管车斜坡道上预制钢筋混凝土框架施工的

允V许「偏差应符合表 5.7.8-3 的规定.

表 5.7.8-3 缆车、浮船接管车斜坡道上预制钢筋

混凝土框架施工允许偏差

允许偏差 (mm) 撞J'1数监
撞查项目 检查方法

~ 梁 桂 范1m 点数

长度 十 10. -5 +10. -5 +5. 一 10 得件 用钢尺监测

z 宽!l(、高度
土5 士5 土5 每件 各 1

用钢尺盘宽度‘

或厚度 商度或厚度

直顺度
L/'OOO. L/750. L{750.

每件 if!钢尺盘测3
且~20 且~20 且ζ20

表而平整皮 5 5 5 每件
f1J 2m 直尺、

" ;iN尺量测

中心
预埋件 号 5 5 饵 f'卡 用钢尺监测

5
位置

预阻乎L 10 10 '0 每洞 用钢)~世测

注 L 为构件*!ll' (阳m).

9 缆车、浮船接管车斜披道上预lH，tl框架安装的允许偏差应

符合表 5.7.8-4 的规定。

10 缆车、浮舶接管车斜坡道上钢筋 iii凝土轨枕、梁及轨道

安装应符合表 5.7.8-5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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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.7.8-4 缆车、浮船接管车斜坡道上

预制框架安装允许偏差

幢查敬班

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阳时 格盒方法
范 IJ~ 点敬

1 轴线位置 20 路应 2 JTI经纬仪测量

2 民，宽. /.)j 士 10 每座 各 2 HI钢尺盘桂、宽、向

3 而配〈桂基 H !Jj l 士 10 每桂 2 用-*准仪测耻

4 垂直度 H /200. tl~10 每}主 4 平球配合俐尺险盒

5 水平/Jr Li200.且运10 hi座 2 用IN尺啧测

注 1 H JJW'J尚度(mm) ，

2 L JJ'ytW"在植的民Jj[(mm).

表 5.7.8-5 缆车、浮船接管车斜坡道上轨枕、

梁及轨道安装尺寸要求

允许偏差 俭查敏1~
位查项目

(mm) 怆佳方法

范 III 点鼓

轴线位置 10 2 用经til仪暗测

2 向程 十2. ~5 每 10m 2 !IllK准仪盘测

钢筋混挺
3

土轨枕、
中心线问距 土5 用钢尺盘测

4 轨梁 接头附趋 5 每处 1 用靠尺匪测

5
轨梁柱屿问

15 每跨 z 用钢尺缺测
时If!线芫

6 轴线位宦 5 2 用经纬仪监测

•-7 高程 士2 2 m水准仪盘测

←一-
8

同横截而上
2 , JIIA叫李仪置测

轨迥 两轨肉放 得根轨

←一-9 两轨内距 士2 2 ill钢尺匪测

←一 钢轨砖头左右、
10

上三I旧铺位
3 m~在尺钢)~I'让

I J 摇臂管钢筋混凝土支墩施工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

5.7.8-6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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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.7.8-6 摇臂管钢筋混凝土支墩施工允许偏差

血i午偏差
栓在敌盘

检查项目
(mm)

检查方法

古1m 点曼史

轴线也理 20 每增 m经纬仪测量

z 桂、宽Il!t直径 土20 每地 用钢尺量测

3 dll续部分的半径 土 10 每墩 用钢尺量测

4 顶iffi~'~段 ±1O 得嗷 1 JTI;j(准仪侧面t

5 固而平整脏 10 每墩 J1J;j(准仪测量

6
中心

顶埋件 s 每件 用钢尺盘测

卜←
位置7 预阳孔 10 每洞 斤l钢尺监测

5.7.9 缆车、浮船式取水构筑物的接管车与浮舶应符合下列

规定

王控项目

1 机电设备、仪榕仪表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和设计要

求.浮船f主管车、摇臂管等构件、附f'l 应符合本规范第 5.4.8

5.4. 13 条的规定和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产品出厂质业报告、进口产品的商检

报告及证件等;检查摇臂售及摇臂接头的现场检验记录.

2 缆车、浮船接管车以及浮船上的设备布置、数母应符合

设计'要求，安装牢固、防j底层完整、构件无变形、各水密舱的密

封性能良好5 且安装检测、联动i司试合格.

检查方法 观察;检查安装记录、检测记录、联动调试记录

及报告。

3 摇臂官及摇臂接头的岸、自Ii两端组装就位符合设计呈要求.

调试合格;

检查方法:观察 z 检查摇臂按头岸上试组装调试记录，安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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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、 i周试记录。

4 浮!Jfr与括:臂1t联合试运行以及缆7i町、 11'船钱特车试运转

符合本规范m 5. 4. ]6~5. 1. ]7 条的规定.各种设备运行情况 IE

'r~' 并符合设iI要求;

检查方法.检查试运行报告。

一般项目

5 进水口处的l览漂浮物装置及清理设备安装正确:

检查方法观察.俭查安装记录.

6 船舷外侧防撞击没施、锚链和缆绳、安全及消防器材等

设li齐全、配备正确 5

检查方法:观察.检查安装记忌。

7 浮船各部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.7.9-] 的规定。

表 5.7.9-1 i芋船各部尺寸允许偏差

允许偏差 (mm) 检1't数盘

检班项 I~ 钢筋沮 险'!i ll 怯
铜船

凝 tIm
木船 范归 Ii.数

民、宽 士 15 士 20 士 20 何1m 包 2 用俐){lit测

2 高度 士 10 士 15 士 15 .fl.Hm z 川钢I~ 股测

3
槛梁

向反 十5 士5 土5 lliH 川悯I~ 旺测

恼削!It
4 ruJ1E 士5 士 10 士 10 每11 1111列)~!Uj

6 战型、扑边缘问x'
δ15. 0

3 。 每 i'l i mm尺监测
不大于 2

6 机组l 勾设在告位置 10 10 10 每户| 用俐尺fo1i1! l

7 IJ!\~'i1直座中心{命 rt 10 10 10 1JJJ<:!I\ 用钢尺监测

tL 8 为.fIiJ草 (mOl).

8 缆车、浮舶接管车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.7.9-2 的

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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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.7.9-2 缆车、浮船接管车尺寸允许偏差

检查数量
栓在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

范固 点数

1 轮中心距 士lmm 每轮 用钢尺盘测

2 两对if!轮胆量主 2nun 每组 用钢尺量测

3 同侧滚轮直顺偏爱 土lmm 每侧 1 用钢尺量测

4 外形尺寸 士5mm 每年 4 用钢尺量测

5 倾斜f自 土 30' 每车 1 用经纬仪量

6 ~L组与设备位置 10mm 部件 用钢尺量测

7 出71<管中心位置 IOmm 每'I'f 用钢尺量测

位倾斜角为轮轨接触平丽与71<平丽的倾 if! •

5, 7.10 岸边排放构筑物的出水口应符合下列规定

主控项目

I 所用原材料、石料、防渗材料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

和设计要求S

检查方法.观察，检查每批的产品出厂质量合格证明、性能

检验报告及有关的复验报告。

2 混凝土强度、砌筑砂浆(细石混凝土〉强度应符合设计

要求 s 其试块的留置及质量评定应符合本规范第 5.5.6 条的相关

规定:

检查方法 检查混凝土结构的抗压、抗渗、抗码:试块试验报

告，检查灌浆砂浆(或组l石混凝士)的抗压强度试块试验报告.

3 构筑物结构稳定、位置正确，出水口无倒坡现象;祺墙、

护坡'等混凝土或砌筑结构的沉降量、位移盘应符合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:观察;检查施工记录、测量记录、监测记录。

4 混凝土结构夕|光内实，外观质量元严重缺陷.砌体结构

审J筑完整、 1花浆密实.元裂缝、通缝、翘动等现象，

检查方法:观察 i 检查施工资料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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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项目

5 71昆凝土结构外观质量不宜有一般缺陷;砌体结构砌筑齐

整，句缝平整、缝宽均匀一致;抛石的{{£围、高度应符合设计

要求:

检查方法:观察;检查技术处理资料。

6 翼墙反滤层铺筑断固不得小于设计要求，其后背的回填

土的压实度不应小于 95%;

检查方法:观察;检查回填土的压实度试验报告，检查施工

记录。

7 变形缝位置应准确，安设顺直，上下贯通;变形缝的宽

度允许偏差为 0~5mm;

检查方法:观察;用钢尺随机量测。

8 所有预埋件、预留孔洞、排水孔位置正确;

检查方法:观察。

9 施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. 7. 10 的规定。

表 5.7.10 岸边排放构筑物的出水口的施工允许偏差

允许偏差 检查数盘
检查项目 (mm) 检查方法

也罔 点数

混凝土结构 士10

1 轴线位置 砌石
料石 土10 用经纬仪狈IJ丑

结构 块石、卵石 士15 1 点

混凝土结构 士10

用水准仪现t!i!Nt西南程 每段
砌石结构 士15

或每

混凝土结构 +10. 一5 10m

魏 由rr而尺
料石

K-
用钢尺盘测2 寸、厚度 砌平干 士15

11M
结构 块石 +30 , -20 I. 2 点

墙 IW垂
混凝土结构 1. 5%oH

用垂线监测
直l交 砌.f.i结构 。.5%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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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5.7.10

允W偏差 雄查敬盘

位直项目 (mm) 检查方法

范固 点数

坡面、且直 砌石 块石、卵石 士20

底ui而 结构 料石 士15 1 点 H点准仪测盟
商程

1日凝土结构 士10

砌石 块石、卵石 士20

护 昂空 结构
料而 士 10 每段 2 点 m钢尺盘ill!

槛 尺寸

3 混凝土结构 士 10
或每

10m
护

妒披披皮 不大于设计要求 任 用水准仪测E
坦

知构厚度 不小于设计要求 用钢尺监测

破面 砌石
块石、卵苟 20 2 点

坡底平 结构 料石 15
fII 2m 直尺.

精度
嚣尺1i\测

混凝士结构 12

4 预且HI"扣 ，c..位置 5 每处 !II钢尺监测

5 血[阳孔洞中心位置 10 每处 ITJ钢尺噩割

注 H 革指墙全芮 (mm).

5.7.11 水中排放构筑物的出水口应符合下列规定.

王控项目

l 所用预if，Ij构件、配件、抛石料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和

设i十要求，

检查方法:观察:检查每批的产品出厂质量合格证明、性能

检验报告及有关的复验报告。

2 出水口的位:m-.、相守[I间距及职而高程应符合设tt 要求:

检查方法·检查施工记录、以tl盘记录。

3 山水口顶部的出水装业安装牢固、位置正确、::11水通畅 s

检查方法 观察(潜水员俭查) :检盒施工记录。

62



一般项目

4 需盲:顶到立管用国采用抛石等稳管保护措施的范围、高

度符合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:观察(潜水员检查);检查施工记录.

5 警告、警示标志及安全保护设施符合设i-I 要求.设置

齐全.

检辛苦方法 观察 5 检查施工记录。

6 钢~Iijl构件的防腐措施符合设计要求.

检查方法 观察 j 检查施工记录、防腐检验记录。

7 施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.7. ]t 的规定。

表 5.7. 11 水中排放构筑物的出水口的施工允许偏差

允ill偏差 险1!1数 fll
怆主?项 H

(0101)
战:丘方法

范朋 点敛

tl:;J<口顶丽而在 士20 用血HE仪测量

2 ，'I I 点口垂直度 0.5% 1-1 1日 lffi线、俐尺 fit测

11.\/1<口中 沿水平出水管纵Ii i] 30 每l坐 1 点

3 fII经纣H:虫、俐尺测r.l
心轴线 的It-平出水管横向 20

4 111邻!HAc口问距 '0 In测距仪测眈

注 H 为盐J1顶升ff'W的总 l主!芷 (mOl).

5.7.12 固定式岸边]农水构筑物的进水口质盘验收可按本规范弈，

5.7. ]0 条的规定执行。

5.7.13 固定式河床取水构筑物的进水口进7J<'~道内垂直顶到法

施LA才.其进水口质主I验收可参!Ill本规范弈\ 5. 7. 11 条的规定

执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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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7.1<.处理构筑物

6. 1 一般规定

6. 1. 1 本主在适用于净水、污水处丑IT构筑物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，

亦适用于本规范的其他相关章节的结构工程。

6. 1. 2 水处理构筑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编制l施工方案时.应根据设计要求和工程实际情况.

综合考虑各单体构筑物施工方法和技术措施，合理安排施工

顺序，确保各单体构筑物之间的衔接、联系满足设计工艺

要求，

2 应做好各单体构筑物不同施工工况条例二下的沉降观测 5

3 涉及设备安装的预埋件、预留孔洞以及设备基础等有关

结构施工，在隐蔽前安装单位应参与复核，设备安装jjlJ还应进行

交接验收;

4 7.K处理构筑物底板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，应进行抗浮稳

定验算;当不能满足要求时，必须采取抗浮措施 s

5 满足其相应的工艺设计、运行功能、设备安装的要求，

6.1.3 水处理构筑物的满水试验应符合本规范第 9.2 节的规定，

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编制试验方案 s

2 混凝土或砌筑砂浆强度已达到设计要求，与所试验构筑

物连接的已建管道、构筑物的强度符合设计要求，

3 混凝土结构.试验应在防水层、防腐层施工前进行;

4 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结构.试验应在保护层喷涂前进行，

5 砌体结构，设有防水层时.试验应在防水层施工以后:

不设有防水层时.试验J1!在勾缝以后;

6 与构筑物连梭的管道、柑邻构筑物，应采取相应的防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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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沉降的措施:有1'IJ缩补偿装置的，应保持松地、自由状态;

7 在试验的同时应进行构筑物的外观检查.并对构筑物及

连接管道进行沉降量监测 a

8 满71e试验合格后，应及时按规定进行?也壁外和池顶的回

填土方等项施工。

6. I. 4 水处理构筑物施工完毕必须进行满水试验。淌化池满水

试验合格后，还应进行气密性试验。

6. I. 5 水处理构筑物的防水、防腐、保温层应按设计要求边一行

施工，施工前应进行基层表而处理Ro

6. 1. 6 构筑物的防水、防腐蚀施工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地下工

程防水技术规范» GB 50108、《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

f!.£» GB50212 等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6. 1. 7 普通水泥砂浆、掺外1JO剂水泥哇!、浆的防水层施工应符合

下列规定·

1 fl: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、膨胀水泥或矿渣硅酸盐水泥和

质地坚硬、级自己良好的中砂，在J、的含泥虽不得越过 1%:

2 施丁:m.符合下列规定

J)基层表面应清洁、平整、坚实、粗糙:

勿施作水泥砂浆防水层前，基层表面应充分湿润，但

不得有积水;

3) 水泥砂浆的稠}.l!'宜控制在 70-80mm，采用机械喷

涂时，水泥砂浆的稠度应经i式配确定;

的掺外加剂的水泥砂浆防水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，

但不宜小于 20mm;

5) 多层做法刚性防水层宜连续操作，不留施工缝，必

须留施工缝时，应留成阶梯茬，按层次j顺序，层层

搭接;接茬部位距阴阳角的距离不应小于 200mm ，

6) 水泥砂浆应随拌随用;

7) 防水层的阴、阳角应为圆弧形;

3 水泥砂浆防水层的操作环境温度不应低于 Soc ，基层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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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应保持。℃以上5

4 水泥砂浆防水层宜在凝结后覆盖并洒水养护 14d; 冬期

应采取防冻措施。

6. 1. 8 位于构筑物基坑施工影响范围内的管道施工应符合下列l

规定·

1 应在沟糟回填前进行隐蔽验收，合格后方可进行回填

施工，

2 位于基坑中或变'基坑施工影响的管道，管道下方的填土

或松土必须按设计要求进行穷实，必要时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地基

处理或提高管道结构强度s

3 位于构筑物底板下的管道，沟梢回填应按设计要求进行，

回填处理材料可采用灰土、级配在lr石或混凝土等。

6. 1. 9 管道穿过水处理构筑物墙体时，穿墙部位施工应符合设

计要求;设计元要求时可预埋防水套管，防水套管的直径应至少

比管道直径大 50mmo 待管道穿过防水套管后，套管与管道空隙

应进行防水处理。

6. 1. 10 构筑物变形缝的止水带应按设计要求选用，并应符合下

列规定:

1 塑料或橡胶止7)(带的形状、尺寸及其材质的物理性能，

均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，且无裂纹、气泡、孔i同;

2 塑料或橡胶止水带对接接头应采用热接，不得采用叠接，

接缝应平整牢固，不得有裂口、脱胶现象;T字接头、十字接头

和 Y字接头，应在工厂加工成型;

3 金属止水带应平整、尺寸准确，其表面的铁锈、油污应

清除干净，不得有砂眼、钉孔 s

4 金属止水带接头应视其厚度，采用咬接或搭接方式;搭

接i~度不得小于 20mm，咬接或搭接必须采用双面焊接;

5 金属止水带在伸缩缝中的部分应涂防锈和防腐涂料，

6 钢边橡胶止水带等复合止水带应在工厂!l日工成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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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

6.2.1 j奖板施工前.应根据结构形式、施工工艺、设备和材料

供应等条件进行模板及其支架设计。模板及其支架的强度、刚皮

及稳定性必须满足受力要求。

模板设计应包招以下主要内容

1 筷板的形式和材质的选择;

2 模板及其文架的强度、同IJ度及稳定性 il饵，其中包括支

杆支承面积的计算，受力铁件的垫板厚度及与木材接触面积的

计算，

3 防止吊模变形和位移的预防措施;

4 模板及其支架在风貌作用下防止倾倒的措施:

5 各部分模板的结构设计.备结合部位的构造.以及预均!

件、止水板等的固定方法，

6 隔离剂的选用，

7 筷板及其支架的拆除顺序、方法及保证安全锚施.

6.2.2 混凝土模板安装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棍凝土结构工程施

工质盘验收规范» G I3 50204 的相关规定执行，并 1业符合下列

规定

1 池壁与I页板连续施工时.池壁内模立性不得同时作为顶

板摸板立住;顶板支架的斜们或横向连杆不得与池壁模饭的杆件

相连接 a

2 池壁模饭可先安装一侧，绑完钢筋后，随浇筑混凝土险'

分层安装另一侧模饭 或采用 次安装到顶而分层预留操作窗口

的施工方法，采用这种方法时，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1)分层安装模板，其每层层离不宜超过1. 5m; 分层留

ff.窗口时，窗口的层高不宜超过 3m，水平净距不宜

超过1. 5m; 斜壁的模板及窗口的分层i'Jj度应适当

减小，

2) 有预留孔7伺或预也管时，宜在孔门或管1-1外径 1/4~

67



1/3 高度处分层，孔径或管外径小于 200mm 时，可

不受此限制1;

3) 事先刷子分层模板及窗口摸板的连接装置，以便迅

速安装;安装 层模板或窗口模板的时间不应超过

混凝土的初凝时间，

4) 分层安装模板或安装窗口模板时，应防止杂物落入

模内 3

3 安装池壁的最下一层模板时，应在适当位置预留清扫杂

物用的窗口;在浇筑混凝土前，应将模板内部清扫干净，经检验

合格后，再将窗口封闭，

4 池壁模板施工时，应设置确保墙体直顺和防止浇筑混凝

土时模板倾覆的装置，

5 池壁的整体式内模施工，木模板为竖防l木纹使用时，除

应在浇筑前将模板充分湿透外，并应在模板适当间隔处设置八字

缝板;拆棋时，应先拆内筷;

6 采用穿堵螺栓来平衡混凝土挠筑对模板的侧压力时，应

选用两端能拆卸的螺栓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)两端能拆卸的螺栓中部宜力u焊止水环，且止水环不

宜采用圆形;

2) 螺栓拆卸后混凝土壁面应留有 40~50mm 深的锥

形槽，

盯在池壁形成的螺栓锥形槽，应采用无收缩、易密实、

具有足够强度、与池壁混凝土颜色一致或接近的材

料封堵，封堵完毕的穿墙螺栓孔不得有收缩裂缝和

湿溃现象; I

7 跨度不小于 4m 的现浇钢筋混凝土梁、板，其模板应按

设计要求起拱;设计元具体要求时，起拱l主宜为跨度的 1/1000~

3/1000 ;

8 设有变形缝的构筑物，其变形缝处的端面模板安装还应

符合下列规定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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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变形缝止水带去装应固定牢固、线形平顺、位置

准确 s

2) 止水带面中心线应与变形缝中心线对正，嵌入混凝

土结构端商的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，

3) 止水带和模板安马克中，不得 Jj)l伤带回.不得在止水

带上穿孔或用铁钉固定就位，

~)端面模板安装位1~!、应正确.支撑牢固，无变形、松

i;!J、漏缝等现象;

9 固定在模板上的j'jlf埋管、预埋件的安装必须牢固，位置

准确，安装前应消除铁锈和汹i污，安装后应做标志，

10 棋板支架的立杆和斜杆的支点应士在木板或方木。

6.2.3 r昆凝土模饭的拆除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整体现浇混凝土的模板支架拆除应符合下列规定。

1)侧模板，应在混凝土强度能保证其表面及棱角不因

拆除模板而受损坏时，方可拆除.

2) 底模板.应在与结构同条件养护的混凝土试:!'J，达到

表 6. 2. 3 规定强度，方可拆除:

表 6.2.3 整体现浇混凝土底模板

拆模时所需的混凝土强度

Fi-号 构件类现
构件跨度 达到设计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

L (m) 强度的百分事 0-0)

ζ2 二~5C

1 但 2<L~8 主75

>8 二三 100

ζ8 二三75

2 梁拱‘究
>8 二三 100

3 £臂构件 二三 100

2 模板拆除H才，不应对顶板形成冲击荷载:拆下的模板和

支架不得撞击底板职丽和池坐地面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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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冬期施工时，池壁模板应在混凝土表面iliit度与周围气温

iliit差较小时拆除，温差不宜超过 15'C ，拆筷后应立即覆盖保温

6.2.4 钢筋进场检验以及钢筋1m工、连接、安装等应按现行国

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盘验收规范» GB 50204 的相关

规定执行.并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~起筑混凝土之前，应进行钢筋隐蔽工程验收，钢筋隐般

工程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:

1)钢筋的品种、规格、数量、位ft.等;

2) 钢筋的连接方式、接头位置、接头数盐、接头面积

百分率等，

3) 预埋件的规格、数量、位置等;

2 受力钢筋的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，设计元要求时，

应优先选择机械连接、焊接s 不共备机械连接、焊接连接条件

时，可采用绑扎搭接连接，

3 相邻纵向受力钢筋的绑于L接头直'相互错开，绑丰L~苦接接

头中钢筋的横向净距不应小子钢筋直径，且不小于 25mm; 并符

合以下规定

1)钢筋搭接处，应在中心和1两端用钢丝:fL牢;

2) 钢筋绑于Lt杏接接头连接区段长度为1. 3L , (L 1 为搭

接长度) ，凡搭接接头中点位于连接区段长度内的搭

接接头均属于同一连接区段s 同一连接区段内，纵

向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为该区段内有搭接接头

的纵向受力钢筋彼丽而积的比值〈图 6.2.4) ;
3) 同一连接区段内，纵向受力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

率应符合设计要求;设讨无具体要求时，受压区不

得超过 50% ，受拉区不得超过 25% ，池壁底部和顶

部与顶饭施工缝处的 i:!ii埋竖向钢筋J可按 50%控制.

并应tf，;本规范规定的受拉区钢筋搭接氏度增加 30%;

的设 i十元要求时，纵向受力钢筋绑扎搭接接头的最小

搭接i主度应按表 6.2.4 的规定执行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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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.2.4 钢筋绑扎搭接接头连接l丘段及

J牵头而积百分半确定方式示意图

表 6. 2. ~ 钢筋绑扎接头的最小搭接长度

rf 号 钢筋级 hi] 壶拙区 号E压区

HPH235 35do 30do

2 HR13335 45du ,IOdo

3 HRI全lOa 55do 50dQ

4 低联阵拔ill丝 300mm 2000101

注 d。为钢筋二百径 单位 mm.

4 受力钢筋采取机械连接、焊接连接时.应按设计要求及

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!民验收规范» GB 50204

的相关规定执行;

5 钢筋安装时的保护层l平 JJ!'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给水排

水工程构筑物结灼设计规范» GB 50069 的相关规定 5 保护层厚

度尺寸的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j)钢筋的 )10工尺寸、筷板和钢筋的安装位 iTI应正确:

2) 筷饭支撑体系、钢筋骨架等应安装固定且牢固.确

保在施工荷载下不变形、走动，

3) 控制保护层的垫块、杆件等尺寸正确、布置合理、

文垫稳固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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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基础、顶板钢筋采取焊接排架的方法固定时，排架固定

的问距应根据钢筋的刚度选择，

7 成型的网片或骨架必须稳定牢固，不得有滑动、折断、

位移、伸出等情况;

8 变形缝止水带安装部位、预留开孔等处的钢筋应预先制

作成型，安装位置准确、尺寸正确、安装牢固，

9 预埋件、预埋螺栓及插筋等，其坦!入部分不得超过混凝

土结构厚度的 3/4.

6.2.5 混凝土浇筑的施工方案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.

1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及外1m剂的选择;

z 混凝土的搅拌及运输，

3 混凝土的分仓布置、浇筑顺序、速度及振尚方法，

4 预留施工缝后浇带的位rt及要求，

5 预防混凝土施工裂缝的措施;

6 季节性施工的特殊措施，

7 控制工程质盘的措施;

8 括t件、运输及振捣机械的型号与数量。

6.2.6 混凝土原材料的质量控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

构工程施工质盘验收规范»GB 50204 的相关规定执行，并应符

合下列规定:

1 主体结构的混凝土宜使用同品种、同强度等级的水泥拌

制，也可按底板、池壁、顶板等分别采用同品种、同强度等级的

水泥 s

2 配制现挠混凝土的水泥应符合下列规定

1)宜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、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，掺

用外加剂时，可采用矿渣硅酸盐水泥;

2) 冬期施工宜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;

3) 有抗冻要求的混凝土，宜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，不

宜采用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和粉煤灰硅酸盐水泥5

4) 水泥迸场时应进行性能指标复验，其质量必须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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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行国家标准《通用硅酸盐水泥» GB 175 等的规

定，严禁使用含氯化物的水泥;

5) 对水泥质量有怀疑或水泥山厂跑过三个月(快破硅

酸也水泥超过一个月)时.应进行复验，并按复验

结果使用;

3 粗、细骨料的质垣;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《混凝土用砂、

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» JGJ 52 的规定，且符合下纠规定:

J)粗'自料 11k大颗粒粒径不得大干结构截丽最小尺寸的

1/4 ，不得大于钢筋11k小净距的 3/4. 同时不宦大于

40mm; 采用多级级配时，其规格及级配应通过试验

确定.

2) 槐骨料的含泥盘不应大于 1% ，吸水率不应大

于1. 5%;

3) 棍凝土的细骨料.宣采用'"I' 、粗砂，其含泥虫不应

大于 3%;

4 拌制混凝土宜采用对钢筋混凝土的强度及耐久性元影响

的洁净71<. ;
5 外JJr附IJ的质盘及技术指标Jll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创昆凝土

外jm剂» GB 8076、《混凝土外)10剂应用技术规范» GB50 1l 9 和

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，并通过试验确定 ilil:适用性和用量，不得掺

入含有氯盐成分的外加剂:

6 掺用矿物掺合料时，其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，

且矿物掺合料的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:

7 混凝土中碱的总含量;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给水排水工

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» GB 50069 的规定和设计主要求。

6.2.7 混凝土配合比及拌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配合比的设计，应保证结构设计要求的强度和抗渗、抗

冻性能，并满足施工的要求;

2 配合比应通过-li势和试配确定s

3 宜选择具有一定自补偿性能的材料配比，或在满足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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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施工要求的前提下，应适量降低水泥用盘，

4 混凝土拌和j前，应测定砂、石含水率并根据测试结果调

整材料用盘，提出施工配合比，

5 首次使用的混凝土配合比应进行开盘鉴定，其工作性质

满足设计配合比的要求;开始生产时应至少留宜一组标准养护试

件，作为验证配合比的依据;

6 混凝土原材料每盘称量的偏差应符合表 6.2.7 的规定。

表 6.2.7 原材料每盘称量的允许偏差

1芋号 材料名林 允i年偏差<%)

水泥、惨告料 立2

2 钮.细骨料 士3

3 *夕I·JJII )lIJ 土2

注 J 各种衡黯应定期校验.每次使用J1iWiJll进行零点校核.保持j-l-Iit准确 s

2 雨WI;;，I(宫水串~i显著变化时应增加古;)(事检测次数.井且时调槌水扁11')

料用盘.

6.2.8 混凝土试块的留置及混凝土试块验收合格标准应符合下

歹IJ规定

1 混凝土试块应在混凝土的洗筑地点随机抽取，

2 混凝土抗压强度试块的留置Jj\i.符合下列规定.

L)标准试块·每构筑物的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，每工

作班、每拌iJ，~ 100m' 混凝土为一个验收批.应留置

一组.每组三块，当同一部位、同一配合比的混凝

土一次连续浇筑超过 1000m' 时，每拌jl世 200时混

凝土为一个验收批.应留置一组.每组三块，

2) 与结构同条件养护的试块:根据施工方案要求.按

拆棋、 hilf. }JO预应力和l施工WJ间临时荷载等需要的敛

量留置;

3 抗渗试块的留'i't曲'符合下列规定:

1) 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.每构筑物按底板、池壁和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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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等部位，每一部位每浇筑 500m' 混凝土为一个验

收批.留置一组，每组六块:

2) 同一部位混凝土一次连续浇筑超过 2000m' 时，每浇

筑 1000m' 混凝土为一个验收批.留置一组，每组

六.i;J<;

4 抗冻试块的留J1~‘应符合下列规定

1l同一抗码:等级的抗汤:混凝土试块每构筑物留虫不少

于-t且;

2) 同一个构筑物中.同一抗冻等级抗冻混凝土用量大

于 2000m' U才.每增加 1000m' 混凝土增加Ii't置一组

试块;

5 冬J!lJ施丁..应增置与结构同条件养护的抗压强度试块两

组，一组用于检验混凝土受冻前的强度，另一级用于检验解冻后

转入标准养护 28d 的强度.并应增N抗渗试块一组，用于检验解

冻后转入标准养护 28d 的抗渗性能 3

6 混凝土的抗压、抗渗、抗冻试块符合下列要求的.应判

定为验收合格:

])同批混凝土抗压试块的强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混

凝土强度俭验评定标 lit» Gl古U 107 的规定评定，评

定结果必须符合设计要求，

2) 抗渗试块的抗渗性能不得低于设计要求，

3) 抗冻试块在按设计要求的循环次数进行冻融后，其

抗压极限强度同检验用的相当龄期的试块抗压极限

强度相比较，其降低值不得超过 25%; 其重量损失

不得超过 5%.

6.2.9 混凝土的浇筑必须在校:板和支架检验符合施工方案要求

后.方可进行，人模时应防止离析.连续浇筑时每层浇筑高度应

满足振捣密实的要求.

6.2. ]0 采用振捣器捣实混凝土应符合下列规定

l 振出时间].应使混凝土表面呈现浮浆并不再沉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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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插入式振捣器的移动间距，不宜大于作用半径的1. 5 倍;

振捣器距离模板不宜大于振捣然作用半径的 1/2; 并应尽量避免

碰撞钢筋、模板、止水带、预坦l宫: (件)等 5 振捣器宜插入下层

混凝土 50mm;

3 表面振动器的移动间距，应能使振动器的平板覆盖已振

实部分的边缘，

4 浇筑预留孔i向、预坦l管、预埋件及止水带等周边混凝土

时，应辅以人工插捣。

6.2.11 变形缝处止水带下部以及腋角下部的混凝土浇筑作业，

应确保混凝土密实，且止水带不发生位移。

6.2.12 混凝土运输、浇筑及间歇时间不应超过混凝土的初凝时

间。同一施工段的混凝土应连续浇筑，并应在底层混凝土初凝之

前将上一层混凝土浇筑完毕。底层混凝土初凝后浇筑上一层混凝

土时，应留宜施工缝-

6.2.13 混凝土底板和顶板，应连续淡筑不得留置施工缝，设计

有变形缝时，应按变形缝分仓浇筑.

6.2.14 构筑物池壁的施工缝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，设计元要求

时，应符合下列规定-

1 11也壁与底部相接处的施工缝，宜留在底板上面不小于

200mm处 s 底板与?也壁连接有腋角时，宜留在腋角上面不小于

200mm 处;

z 池壁与顶部相接处的施工缝，宜留在顶板下丽不小于

200mm 处，有腋角时，宜留在l肢角下郁。

3 构筑物处地下水位或设计运行水位高于底板顶顶 8m 时.

施工缝处宜设置高度不小于 200mm、厚度不小于 3mm 的止水

钢板。

6.2. J5 浇筑施工缝处混凝土应符合下列规定:

l 已浇筑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不应小于 2.5MPa;

2 在已硬化的混凝土表面上淡筑时，应凿毛和冲洗干净，

并保持湿润，但不得积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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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浇筑前，施工缝处应先铺一层与混凝土强度等级相同的

水泥砂浆.~厚度宜为 15.-.....30mmj

4 混凝土应细致捣实.使新1日混凝土紧密综合。

6.2. 16 后烧带烧筑应在两制 u混凝土养护不少于 4Zd 以后进行.

其混凝土技术指标不得低于其两侧混凝土。

6.2.17 浇筑倒锥壳底板或拱顶混凝土时.应由低向高、分层交

圈、连续浇筑。

6.2. 18 浇筑池壁混凝土时，应分层交阁、连续浇筑。

6.2. 19 混凝土浇筑完成后，应按施工方案及时采取有效的养护

措施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1 应在浇筑完成后的 lZh 以内，对混凝土加以覆盖并保湿

养护;

2 混凝土浇水养护的时间不得少于 14d. 保将混凝土处于

湿润状态;

3 用塑料布覆盖养护时，敞露的混凝土表而应覆盖严密，

并应保持塑料布内有凝结水，

4 混凝土强度达到1. ZMPa 前，不得在其上踩目~或安装模

板及支架.

5 环境辰低气温不低于-15"C时.可采用蓄热法养护;对

预留孔、 i向以及迎风面等容易受E东部位.应加强保Iffi\措施。

6.2.20 蒸汽养护时，应使用低压饱和l蒸汽均匀加热.最高温度

不宜大于 30"C ;刑温速度不宜大于WC/I川 II培源速度不宜大于

5°C/h。

掺1m寻|气剂的混凝土严禁采取蒸汽养护，

6.2.21 池内加热养护时，池内温度不得低于5°C. 且不，宜高于

15"C.并应泪水养护，保持湿润.池壁外侧应被策保泪。

6.2.22 水处理构筑物现浇钢筋混凝土不宜采用电热养护。

6.2.23 日最高气温高于30"C施工时.可选用下列措施:

1 骨料经常洒水降温，或加拥IJ});1防晒.

2 掺入缓凝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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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适当增大混凝土的明落度;

4 利用早晚气温较低的时间浇筑混凝土;

5 混凝土挠筑完毕后及时覆盖养护，防止暴晒，并应增加

浇水次数，保持混凝土表而湿润。

6.2.24 冬WJ烧筑的混凝土冷却前应达到设计要求的临界强度。

在满足1临界强度情况下，宜降低人模温度。

6.2.25 浇筑大体积混凝土结构时，应有专项施工方案和相应的

技术措施。

6.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

6.3.1 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后张法预应力的施工应符合本规范第 6.4 节的相关规定

和设计要求;

2 除按本节'规定施工外，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

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)} GB 50204 的相关规定和设计要求

6.3.2 掏件的堆放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应按构件的安装部位，配套就近堆放，

2 堆放时，应按设计受力条件支垫并保持稳定j 曲梁应采

用三点支承5

3 堆放构件的场地，应平整穷实，并有排水措施;

4 构件的标识应朝向外侧.

6.3.3 构件运输及吊装时的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当设

计无要求时，不应低于设计强度的 75%.

6.3.4 颐和j掏件与现浇结构之间、预制柏件之间的连接应按设

计要求进行施工.

6.3.5 现浇混凝土底板的杯糟、杯口安装模板前，应复iJ!~杯糟、

杯口中心线位置;杯梢、杯口模板必须安装牢固，

6.3.6 杯梢内壁与底板的混凝土应同时浇筑，不应留fl.施工缝，

宜后浇筑杯槽外壁混凝土，

6.3.7 预制j构件安装前，应复验合格;有裂缝的构件应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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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。

6.3.8 预制柱、梁及壁板等在安装前应标注中心线，并在杯槽、

杯口上标出中心线。

6.3.9 预制构件安装前应将不同类别的构件按预定位置顺序编

号，并将与混凝土连接的部位进行凿毛，清除浮渣、松动的混

凝土。

6.3.10 构件应按设计位置，起吊，由梁宜采用三点吊装。吊绳与

构件平面的交角不应小于45°;小于 45°时，应进行强度验算。

6.3.11 构件安装就位后.应采取临时固定措施。曲梁应在梁的

跨中设临时支撑.待二次提凝土达到设计强度的75%及以上时.

方可拆除支撑。

6.3.12 安装的构件，必须在轴线位置及高程进行校正后焊接或

挠筑接头混凝土。

6.3.13 构筑物壁板的接缝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壁板接缝的内模在保证1昆凝土不离析的条件下，宜二次

安装到顶;分段挠筑时，外模应随挠、随支，分段支模高度不宜

超过1. 5m;

2 挠筑前，接缝的壁板表丽应洒水保持自2涧.模内应洁净;

3 壁板间的接缝宽度，不宜超过板宽的 1/10; 缝内浇筑细

石混凝土或膨胀性海凝土，其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:设计元

要求时，应比壁板混凝土强度等级提高一级;

4 应根据气温和混凝土温度，选择壁板缝宽较大时进行

浇筑;

5 1昆凝土如有离析现象.应进行二次拌合;

6 7昆凝土分层浇筑厚度不宜超过 250mm，井应采用机械振

捣，配合人工捣固。

6.4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

6.4.1 本节适用于下列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结掏施工:

1 装配式或现挠预应力混凝土圆形水处理构筑物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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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 不设变形缝、设计IJft1JI1预应力的现浇混凝土矩形水处理

构筑物。

6.4.2 预应力筋、锚具、夹具和连接稽的进场检验应按现行国

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GB 50204 的相关

规定和设计要求执行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-

1 按设计要求选用预应力筋、销具、夹具和连接器，

2 元粘结预应力筋应利合下列规定:

1)预应力筋外包层材料，应采用聚乙烯或聚丙烯，严

禁使用聚氯乙烯;外包层材料性能应满足国家现行

标准《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» JGJ 饨

的要求;

2) 预应力筋涂料层应采用专用防腐泊脂，其性能应满

足国家现行标准《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

程)} JG} 92 的要求 5

3) 必须采用 I 类锁具，销具规格应根据无粘结预应力

筋的品种、张拉Ir.tt位以及工程使用情况选用;

3 测定钢丝、钢筋预应力值的仪器和张拉设备应在使用前

进行校验、标定: ~tE拉设备的校验期限，不应超过半年，张拉设

备出现反常现象或在千斤顶检修后，应重新校检;

4 预应力筋下料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) 应采用哇!、轮锯和切断机切断，不得采用电弧切断 3

2) 钢丝束两端采用锹头锚具时，同一束中各根钢丝长

度差异不应大于钢丝长度的 1/5000. 且不应大于

5mm; 成组张拉长度不大子 10m 的钢丝时，同组钢

丝长度差异不得太子 2mm。

6.4.3 施工过程中应避免电火花损伤预应力筋，受损伤的预应

力筋应予以更换5 元粘结预应力筋外包层不应破损。

6.4.4 圆形构筑物的环向预应力钢筋的布置和销固位置应符合

设计要求。采用缠丝张拉时，锚具稍应沿构筑物的周长均匀布

置，其数量应不少于下列规定

80



1 直径小于或等于 25m 时，可采用 4 条:

2 直径大于 25m、小子或等于 50m 时，可采用 6 条 s

3 直径大于 5001 可采用 8 条;

4 构筑物底端不能缆丝的部位.应在附近局部加密环向预

应力自由 E

6.4.5 后张法有帖结预应力筋预留孔道安装和无枯结预应力筋

铺设店，符合下列规定:

l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。昆凝土结构t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

GB 50204 的相关规定和l设计要求执行:

2 有在ii结预{应力筋的预留孔迫.其产品尺寸和性能应符合

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和l设i·1 要求，波纹管孔道，安装市I其表丽J业消

洁、无锈蚀和油污.安装应稳固，安装后无孔洞、裂缝、变jf; •
J主口不应封裂或脱口;

3 元帖结I面应力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

L)锚回肋数盐和l布置.应符合设计要求:设计元要求

时，应保证张拉段无粘结预应力筋~不超过 50m ，

且销固肋敬茧为双数，

2) 安装时，上下相邻两环元粘结预应力筋锚固位置应

错开一个铺周肋，以锚固肋数盘的一半为元粘结预

应力筋分段(张拉段〉数虽;每段无粘结预应力筋

的汁到(i~度1~考虑加入一个销因l的宽度及两端张位

工作氏度和锚具氏度，

3) 应在浇筑混凝土前安装、放fl.;浇筑混凝土时，严

禁踏压撞碰无帖结预应力筋、支撑架以及端部预

坝，件，

的无粘结预应力筋不应有死弯，有死弯时必须切断:

幻无粘结预应力筋中严禁有接头:

4 在预留孔洞套管位置的预应力筋布置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
6.4.6 预应力筋安装完毕.应进行预应力筋隐蔽工程验收，其

内容包括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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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预应力筋的品种、规格、数量、位置等 s

2 锚具、连接器的品种、规格、位置、数量等;

3 锚垫板、锹固梢的位置、数量等，

4 预留孔道的规格、数盐、位置、形状及槛浆孔、宇If.气兼

泌水管设置等5

5 销固区局古i\l1Jl1~虽构造等。

6.4.7 预应力筋张拉或放张应制定专项施工方案，明确施工组

织，确定施工方法、施工顺序、控制应力、安全措施等.

6.4.8 预应力筋张拉或放张时，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5

设计元具体要求时，不得低于设计强度的75%。

6.4.9 囚形构筑物缠丝张拉应符合下列规定:

I 缠丝施加预应力前，应先消除池璧外表团的混凝土浮粒、

污物，壁板夕|、侧接缝处宜采用水泥彤、浆抹平压光，洒水养护:

2 施加预应力前，应在池壁上标记预应力钢丝、钢筋的位

置和次序号s

3 缠绕环向预应力钢丝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

1) 预应力钢丝接头应密排绑扎牢固，其搭接长度不应

小于 250mm;

2) 缠绕预应力钢丝，应由池壁顶向下进行，第一圈距

池顶的距离应按设计要求或接缠丝机性能确定，并

不宜大于 500mm;

3) 1也璧两端不能用绕丝机缠绕的部位，应在顶端和底

端附近局部jJ日密或改用电热张拉.

的?也壁组丝前.在池壁周围.必须设置防护栏杆5 已

缠绕的钢丝.不得m尖砚或重物撞击;

4 施加I预应力I时，每缠-盘钢丝应剖II定一次钢丝应力，并

应按本规范附录表c. O. 2 的规定做记录。

6.4.10 圆形构筑物电热张拉钢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1 张拉前.应根据电工、热工等参数计算伸长值，并应取

一环作试张拉.进行验证3

82



2 预应))1目的弹性棋盘应由试验确定;

3 jlH直可采用螺丝端忏.墩粗头柜ill 形垫板.帮条锚具 U

形垫板或其他锚具，

4 张拉作业j点符合下列规定:

J)张拉顺序，设计元虽要求H才.可由?也壁顶端开始，逐

环向下 2

2) 与锚固肋桐l交处的钢筋应有良好的绝缘处坝，

3) 揣丰|螺栓接电源、处应除锈，并保持接触紧密，

4) 通电前，钢筋应测定初应力，张才立端应刻画{市长

际i己;

5) 通电后，应进行机具、设备、线路绝缘检查，由IJ定

电流、电压及通电H才闷，

6) 电热温度不应超过 350"(; ;

7) 张拉过程中应采用木锤连续敲打各段钢筋，

8) 伸长值控制允许偏差为士6%; 经电热达到规定的伸

长值后，应立 ap.ill:行锚固.销固必须牢固百T !C占 2

们每一环预应力筋应对称张拉，并不得间断;

10) 张拉应一次完成:必须JIJ.复张拉时.同一根钢筋的

重复次数不得超过 3 次，当发生裂纹时，应变'换JJ1i

应力筋;

II) 张拉过程中.发现钢筋伸长时间超过JJ1H-I-时间过多

时，应立即停电检查;

5 I.也在每环钢筋中选一根钢筋，在其两端和中间附近各设

一处四I!IJ点进行应力值测定;初 i卖数应在钢筋初应力建立后通电前

测量，来i卖数应在断电并冷却I后测量;

6 I且热张拉应按本规范附录表c. O. 3 和表c. O. 4 的规定做

记录。

6.4.11 预应力筋保护层的施工应在满水试验合格后、池内满水

条件下.ill:行喷浆. I愤浆层的厚度， I.主满足预应力钢筋的净保护层

厚度目不应小于20mm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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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4.12 喷射水泥砂浆预应力筋保护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水泥砂浆的配制应符合下列规定.

l)砂子粒径不得大于 5mm; 却IJJ[模数应为 2.3-3.7 ，

最优含水率应经试验确定:

2) 配合比应符合设计要求，或经试验确定5 无条件试

验时，其灰砂比宜为 1'2-1'3; 水灰比宜为

0.25-0.35;

3) 水泥哇!、浆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:设计元要求时

不应低于 M30;

4) 砂浆应拌合均匀.随拌随喷，存放时间不得超过2h;

2 喷浆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

1) 喷浆前，必须对工作面进行除污、去泊、消洗等

处理5

2) 喷浆机罐内压力宜为 0.5MPa，供水压力应相适应$

输料管长不宜小子 10m; 管径不宜小于 25mm;

3) 应沿池壁的圆周方向自下向上喷浆;喷口至工作面

的距离应视回弹及喷层密实情况确定;

4) 喷枪应与喷射而保持垂直，受障碍物影响时，喷枪

与喷射面夹角不应大于 15° ,

5) 喷浆时应连续，层厚均匀密实;

6) 喷浆宜在气温高于 15"C时进行，大风、冰冻、降雨'

或当日气温低于 O"C时，不得进行喷浆作业;

3 水泥砂浆保护层凝结后应加遮盖，保持湿润并不应少

于 14d ，

4 在进行下一道分项工程前，应对水泥砂浆保护层进行外

观和粘绪悄况的检查，有垒'鼓、开裂等缺陷现象时，应凿开检查

并修补毯:实;

5 水泥彤、浆试块强度验收应符合本规范第 6.5.3 条规定，

试块留宜 喷射作业开始、中间、结束H才各臼iT一组试块，共三

组，每组六块，每构筑物、每工作班为一个验收批。

84



6.4.13 有枯结、无粘结预应力筋的后张法张拉施工应符合下列

规定:

l 张拉前，应清理承压板面，检查承压板后面的混凝土

质量;

2 张拉顺序应符合设计要求;设计元要求 1:1寸，可分批、分

阶段对称张拉或依次张拉;

3 张拉程序应符合设计要求;设计无要求时，宜符合下列

规定:

1)采用具有自铺性能的锚具、普通松弛力筋时，张拉

程序为 0→初应力→1. 03σ∞n (锚固) ;

2) 采用具有自锚性能的锚具、低松弛力筋时，张拉程

序为 0→初应力→σ∞n (持荷 2min 锚固) ;

3) 采用其他锚具时，张拉程序为 0→初应力→1. 05σ∞n

(持荷 2min) →σ酬(锚固) ;

4 预应力筋张拉时，应采用张拉应力和伸长值双控法，其

预应力筋实际伸长值与计算伸长值的允许偏差为士6% ，张拉锚

固后预应力值与规定的检验值的允许偏差为土5%;

5 张拉过程中应避免预应力筋断裂或滑脱，断裂或滑脱的

数量严禁超过同一截面预应力筋总根数的 3%，且每柬钢丝不得

超过一根;

6 张拉端预应力筋的内缩量限值应符合表 6.4. 13 的规定;

表 6.4.13 张拉端预应力筋的内缩量限值

铺具类别 内缩量限值 (0101)

支承式锚具 螺帽缝隙 1

(锹头锚具等J 每块后力H垫板的缝隙

锥塞式锁具 5

有顶压 5 ‘

央片式销具

元顶压 6-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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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张拉过程1应按本规范附录表c. 0.1 的规定填写张拉

记录;

8 预应力筋张拉完毕，宜采用砂轮锯或其他机械方法切断

超长部分.严禁采用电弧切断3

9 元帖结预应力张拉应符合下列规定

J) 张拉段无粘结预应力筋长度小于 25m 时，自:采用一

端张拉;张拉段无粘结预应力筋长度大于 25m 而小

于 50m 时，宜采用两端张拉:张拉段无粘结预应力

筋长皮大于 50m 时.宜采用分段张拉和锚固;

2) 安装张拉设备时，直线的无柏结预应力筋，应使张

拉力的作用线与预应力筋中心重合;曲线的无柏结

预应力筋，应使张拉力的作用线与预应力29J 中心线

末端重合.

10 封锚应符合设讨要求:设计元要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J)凸出式销固端铺具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50mm;

2) 外'iJ，W预应力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50mm;

3) 封锁混凝土强度不得低于相应结构混凝土强度，且

不得低于C40.

6.4.14 有粘结预应力筋张拉后应尽早进行孔道灌浆;孔道水泥

浆满浆应符合下歹IJ规定:

1 孔道内水泥浆应饱满、密实，宜采用真空括在浆法.

2 水灰比~:为 0.4-0.45. 宜掺入 0.01%水泥用茧的铝粉;

搅拌后 3h 泌水率不宜大于 2%. 泌水应能在 24h 内全部iff新被

水泥浆吸收，

3 水泥浆的抗压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.设 il 无要求时不应

小于 30MPa;

4 水泥浆抗压强度的试块倒置 每工作JJ£J:I 个验收批

至少留E一组.每组六块，试块强度验4阴豆符合本规范第 6. 5. 3

条规定.

6.4.15 预应力筋保护层、孔道浓浆和封锁等所用的水泥砂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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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泥浆、混凝土.均不得含有氯化物。

6.5 砌体结构

6.5. I 砌l体所用的材料，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机制;烧i，~Hi砖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IO. 其外观质量应

符合驯行同家标准《烧结苦涩砖» GB/T 5101 一等品的要求:

2 石材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30. 且质地坚实.元凤化剥

层和l裂纹:

3 砌块的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.

4 ill人现场砖、石等砌块成符合现行网家标准《砌体工程

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 GB 50203 的相关规定.水泥、砂应符合本

规范第 6.2.6 条的相关规定.

5 !ill!筑li'.J~主应采用水泥砂浆，其强度等级}§f.符合设计要求.

且不应低于 MI0:

6 庇采用机械搅拌砂浆.搅拌时间不得少于 2min 并J亘在

初J凝11可使用;出现泌水时应拌《T均匀后再用。

6. 王 2 砌筑砂浆试块留置及验收批:每座li!I!体水处理掏筑物的

同一类型、强度等级砂浆.每砌筑 100m' 砌体的砂浆作为一个

验收批，强j支伯应至少检查一次，每次应留宜试块一组，砂浆组

成材料有变化H才，应增加试块留置数量，

6.5.3 砌j筑砂浆试块强度验收时其强度合中指标准应符合下列

规定

1 每个构筑物各组试块的抗压强度平均值不得低于设计强

度等级所对应的立方体抗压强度，

2 各组试块巾的任意一组的强度平均值不得低于设计强度

等级所对应的立方体抗压强度的 75% 。

6.5.4 !ill!体结构的li!IJ筑施工除符合本节规定外，还应符合现行

国家标准《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GB 50203 的相关规定

和设讨要求。

6.5.5 砌j筑前应将砖石、!ill!块表面上的污物和水锈消|踪。即J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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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块)应浇水湿润，传应用水浸透。

6.5.6 砌体中的预埋管洞口结构应加强，并有防渗措施，设计

无要求时，可采用管外包封混凝土法(对于金属管还应j}日焊止水

环后包封);包封的混凝土抗压强度等级不小于 C25. 管外浇筑

厚度不应小于 150mm o

6.5.7 @J筑池壁不得用于脚手架支搭。

6.5.8 砌体砌筑完毕，应~IJ进行养护，养护时间不应少于7do

6.5.9 砌体水处理构筑物冬期不宜施工.

6.5. .10 砖砌池壁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各!iii层间应上下错缝，内外搭砌，灰缝均匀一致 5

z 水平灰缝厚度和竖向灰缝宽度宜为 lOmm，且不小于

8mm、不大于 12mm; 圆形?也壁.里口灰缝宽度不应小于 5mm;

3 转角或交接处应同时砌筑，对不能同时砌筑而在?留置的

临时间断处应砌成斜楼，斜锥水平投影长度不得小于高度的

2/3 0

6.5.11 砌砖时砂浆应满铺满挤，挤出的liY浆应随时刮平，严禁

用水冲浆激缝，严禁用敲击砌体的方法纠正偏差。

6.5.12 石砌池壁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分皮砌J筑，上下错缝，丁、顺搭砌，分层找齐;

2 灰缝厚度·组l料石砌体不宜大于 lOmm，粗料石砌体不

宜大于 20mmj

3 水平缝，宜采用坐浆法，竖向缝，宜采用激浆法。

6.5.13 砌石位置偏移时.应将料石挺起，刮除灰浆后再砌，并

应防止碰动笔rSill料石，不得撬动或敲击-

6.5.14 石li!!J体的勾缝应符合下列主!I.定.

I 勾缝前.应消扫干净砌体表丽上粘结的灰浆、泥污等，

并洒水湿润 j

2 勾缝灰浆豆'采用细砂拌制的 1 ; 1. 5 水泥住j)浆，砂浆嵌入

深度不应小于 20mm;

3 勾缝宽窄均匀、深浅一致.不得有假缝、通缝、丢缝、

88



断裂和南ii结不牢等现象.

4 l.J缝完毕应清扫!ilIJ体表面粉附的灰浆.

5 勾缝砂浆凝结后，应及时养护。

6.6 塘体结构

6.6. 1 1应体基挝Iihili工应符合本规范第 4 萃的相关规定和设计要

求，并应符合下JiIJ规定.

I 开挖I时.应严格控制基底高程和边:iIli坡度;采用机碱开

挖时.基底和l边披应至少留出 150mm，由人t挖至设讨标高和

边坡坡度，如局部出现起挖，必须按设ii 必求进行处理.

2 基底和边坡不得有树根、石块、 1;£皮等杂物.避免受水

浸泡和受冻;发现有与勘察报告不符合的土质II才，应进行消除.

按设计要求处珉，

3 基底坡脚线和l边坡 l 口线应修边整齐、顺iL 基底J1ii平

整.不得有反圾，边;版顶面不得随意堆士。

6.6.2 糖体的衬监、护坡结构施工前，应将施工影响范围的基

底丽、城面、坡顶T盯消息!干净，并整平j J幸底和JlJ.坡的土体应密

实.J{密实度应达到j设计要求:坡脚结构!业技设计要求进行施

工，稳定牢fIiI.

6.6.3 骑体护坡、护坦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l 护披类型、结构形式等应按设计要求确定.

2 应由坡底向披顶依次进行施工:

3 施工Ji17.j'j{本规范第 5.5.4 条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6. 6. ~ 据你衬里的类型、结构层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;衬里

l市完整、平 JiIDi、稳定.衬里的施工质显;检验 )1f.符合设计要求和国

家有关规范规定。

6.6.5 搪体防渗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l 防渗材料性能、规格、质量应按设H要求严格控制

2 防渗材料应按国家街关标准、规定进行检验，

3 防渗部位应彼设ii 要求进行施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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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预埋管的防渗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
6.6.6 塘体棍凝土、砌J体结构工程施工应符合本规范第6.2

6.5 节和 6. 7 节的相关规定。

6.6.7 与:!j!l体连接的预制管道铺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«给水

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)GB 50268 的相关规定。

6.7 附属构筑物

6.7.1 主体构筑物的走道平台、梯道、设备基础、导流墙

〈糟)、支架、盖板、栏杆等的细部结构工程，各类工艺判〈如I吸

水井、泄空井、浮渣1i')、管廊桥架、闸楠、7.1<槽(廊〉、堪口、

穿孔、孔口等的工艺辅助构筑物工程，以及连接管道、管渠工程

等的施工应符合本节的规定。

6.7.2 附属协筑物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应合理安排与其相关的构筑物施工顺序，确保结构和施

工安全=

z 地基基li'JJ受到已建构筑物的施工影响或处于已建构筑物

的基坑范围内时，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地基处理;

3 施工前，应对与其相关的已建构筑物进行测量复核:

4 有关土石方、地基基础、结构等工程施工应按本规范第

4 、 6 章等的规定进行，

5 应做好相邻构筑物的沉降观现l工作。

6.7.3 细部结构、工艺辅助构筑物J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构筑物水平位置、高程、结构尺寸、工艺尺寸等应符合

设计要求;

2 对部壁混凝土结构或外形复杂的构筑物.采取相应的施

工技术措施，确保筷饭及支架稳固、拼接严密.防止钢筋变形、

走动，避免混凝土缺陷的出现，

3 施工中山严格控制过水的堪、口、孔、梢等高程和线形，

4 细部结构与主体结构刚性连接，其变形缝设置应一致、

JJ.t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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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与已淡筑结构衔接施T.B't· 应调 JE预留制筋、插筋，钢

筋披头应符合本规范第 6. 2. 4，条的相关规定 z 混凝土结合丽应校'

施工缝要求处世.

6 设备基础、穿埔管道、 l明相'i等采用二次海凝土或灌浆施

工时应~M实不渗.J'!:选择具有流动性好、早强快凝的微膨胀混凝

土或淄浆材料:

7 穿墙那位Mill::. J{接缝填料、止水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

6. 7.~ 混凝土成块的留览及混凝土试块验收合格标准 j豆何合本

规范第 6.2.8 条的规定，其验，&批的确定成符合下列规定

l 相继连续浇筑.同一混凝土配比、且均一次挠筑成型的

若干个附属构筑物，抗fli 试 J)t每次祟 i I 浇筑 100时作为一个验

收批留茧，元街区分构筑物:抗渗试块亦校每次祟计浇筑 500m'

作为一个验收批留置.无需区分j民板、如il)墙和顶饭，

2 Iii]一混凝土配比的主体和l 附属构筑物同时浇筑时，应以

主体结构为主设验收批，该附属构筑物元f后再'1"到!1Yf世试块.

3 设置施工缝、分次说筑的较大!l~t昆凝土附属构筑物，验

收批仍庇按本规范第 6. 2. 8 条的规定执行;

4 现浇钢筋混凝土笆'渠，应按本规范第 6. 2. 8 条的规定执

行;连续挠筑若干节衍巢，可按不超过 4 节或 100m 的施工段作

为一个验收批留置。

6.7.5 li!J)筑砂浆试块留B.及砂浆试块验收合格标准应符合本规

范第 6.5.2、 6.5.3 条的规定，其验收批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构筑物类栩栩同且单个砌体不足 30m' 时，该类型中却筑

物每次累计砌筑 100m' 作为一个验收批.

2 1i!J)体结构管渠可按两道变形缝之间的施工段作为一个验

收批。

6.7.6 砌体结构笆'渠的施工应符合本规范第6. 5 节的相关规定

和1设计要求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管渠变形缝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

l)变形缝内应消除干净，两侧IJ应涂IjjlJ冷底子汕一道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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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缝内填料应填塞密实;

3) 理直注沥青等填料应待灌注底板缝的沥青冷却l后，再

灌注t击缝.并应连续灌满泌实，

4) 缝外墙丽铺贴沥青卷材时，应将底层抹平，铺贴平

整.不得有拥包现象:

2 1ilIJ筑拱圈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I)拱胎的模板尺寸应符合施工方案要求. :11二留出模板

{'11 111<缝，板缝应严实平整 s

2) 拱JJ台的安装应稳固，高程准确，拆装简易;

3) 砌筑前，拱胎应充分湿润，冲洗干净，并均匀涂ij;lj

隔离剂;

4) 砌筑应自两侧向拱中心对称进行，灰缝匀称，拱中

心位置正确，灰缝砂浆饱满严密 i

5) 应采用退茬tZdlJJ筑，每块砌块退半块留在，拱圈应

在 2'lh 内封顶，两侧拱圈之间应满创IWi浆，拱顶上

不得堆笠器材;

3 采用混凝土砌块砌筑拱形管渠或官'渠的弯道时.宜采用

模形或剧?在砌块 s 彻体垂直灰缝宽度大于 30mm 时，应采YIHlII

石混凝土淄实，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C20;

4 反拱li!JJ筑应符合下歹I)规定:

1)砌筑前，应按设计要求的弧 JJ!'制作反拱的样板，治

设计轴线每隔 10m 设一块，

2) 根据样扳拉线先砌中心的一列陀、石.并找11£商

程后接盼J间 MI]. 灰缝不得凸出Ji专面，反拱砌筑完成

后应待彤、浆强/)[达到设计抗压强度的 75%时，方

可踩压;

3) 反拱表副主光滑平川WI. 商和允γ1 偏差应为土lOmmj

5 拱形管渠侧埔砌筑养护完毕安装拱胎前 两侧峭外回填

土时. J齿内应采取措施.保持墙体稳定:

6 砌筑后的砌体应及时ill行养护. jj0 -1、得遭受冲刷、振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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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撞击.彤、浆强度达到设 i ，.抗压强度的 75%时.方可在无振19J

条件下拆除拱胎.

7 砌筑结构管渠抹而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1)渠体表面粉1接的杂物应清理li干净.jf洒水湿、润.

2) 水泥砂浆抹凶i~自:分iJtl道.第一道抹面应;Jill平使表面

造成中fl槌纹，第二道抹平后，应分两次压实抹光;

3) 抹而 I!Y. I:F.实抹平，施工缝留成阶梯形.接在时，应

先将留在均匀涂刷水泥浆一道.并依次抹压.使接

在严密; 1~11阳角应抹成圆角，

的抹T町砂浆终~I!舌.应及时保持湿润养护.养护 u才闷

不盒'少于 14d;

8 J-二装矩J~管渠钢筋混凝土荒板应符合下列规定

I)安装前，墙1Jj应清扫干净.洒水湿润，而后销浆

安装，

2) 安装的饭缝宽度应均匀一敛.吊装H才l豆轻放.不得

碰撞:

3) 盖饭就位后，相邻饭底错台，j;'茸大于 lOmm. 板端

j主地长度.允许偏差为士JOmm; 板缝及板端的三角

灰，采用水泥砂浆填实.

6.7. 7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管渠施工成符合本规范til 6. 2 节的

}Jt~豆和设计要求.并应符合下列规定。

1 现浇拱形售渠筷板支设时.拱架结构应简单、坚固.便

于制作与拆装;倒拱形渠底流水面部分，应使内模略低于设1t;商

程，且拱面模板应圆整光滑 s 采用木板时.拱丽中心11:设八字缝

扳一块，

2 现浇圆形钢筋混凝土结构管渠筷板的文设应符舍下列

规定:

1)淡筑混凝土基础时，应坦li设固定钢筋骨架的架立筋、

内模箍筋地锁和外模地ftii;

2) 基础混凝土抗压强度达到U 1. 2MPa 后.应固定钢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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骨架及管内筷;

3) 管内槟尺寸不应小于设计要求，并使于拆装 3 采用

木模时，应在囚内对称位笠各设八字缝板一块 z 浇

筑ll'oi英扳应洒水湿透，

4) 管外缺:直面部分和堵头板应一次支设.直阁部分应

设八字缝板，弧面部分宜在浇筑过程中支设，外模

采用框架固定 H才 F 应防止整体结构的纵向扭曲

变形:

3 官渠变形缝内止水带的设置位置应准确牢固，与变形缝

垂直，与墙体中心对正;架立止水 f作的钢筋应预先创作成型;

4 管渠钢筋骨架的安设与定位.应在基础Ii混凝土抗压强度

达到规定要求后，将钢筋骨架放在预埋架立筋的预定位置，使J't

平直后与架立筋烨牢;钢筋骨架的段与段之间的纵向钢筋应相间

地焊接与绑扎，

王 智渠基础l下的彤、垫层铺平拍实后，混凝土浇筑前不倒踩

踏;浇筑管渠基础垫层时，基础liIii高程宜低于设计基础闭，其允

许偏差应为 O----lOmm;

6 现浇钢筋混凝土矩形管渠的施工缝应留在地底腋角以上

不小子 200mm 处:侧埔与顶饭宜连续浇筑，浇筑至崎顶时，宜

间歇 1- 1. 5h 后，再继续浇筑顶板，

7 混凝土烧筑不得发生离析现象，宫';在两侧应对称浇筑，

芮差不宜大于 300mm;

8 圆形管架两但I)混凝土的浇筑.烧筑到管径之半的高度I时，

宜间歇 1-1. 5h 后再继续浇筑，

9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货架. I除J豆遵守常规的混凝土浇筑

与养护'要求外.Jj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)管渠顶及fA顶混凝土的树落度宜降低1O-20mm;

2) 宜选用碎石作混凝土的粗骨料 s

3) 增加二次振怖.顶部厚度不得小于设计值;

.p 初凝后抹平压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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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浇筑管渠混凝土时.应经常观察锁板、文架、钢筋骨架

预埋例和预留孔洞，有变形或位移II才. !主立即修整.

6.7.8 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管巢施工应符合本规范第6.3 节

的规定和设讨要求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装配式管荣的基础与墙体等上部构件采用杯口连使时.

杯口宜与基础一次连续洗筑，采用分别浇筑时，其基础面应凿毛

并清洗干净后方可挠筑:

2 矩形或拱形构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:

I)基础杯口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的 75% 以后，方可进

行安装.

2) :ld装前应将与构件连接部位凿毛清洗.杯底也告11设

水泥砂浆，

3) 安装fit应使构件稳固、接缝间隙符合设计的要求，

3 官 m侧墙内j极间的竖向接缝应采用设计要求的材料城实:

设计元要求时.宜采用自H石混凝土或水泥彤、浆填实，

4 后t坦杯口 7屁凝土的古是筑.宜在墙体构件间接缝填筑完毕，

杯口钢筋纠l扎后进行.后浇杯口混凝土达到设 i 1-抗压强度的

75%以后方可回IS!土.

5 矩形成拱形构件边行装配施工时，其水平接缝应由11m与水

泥砂浆.使接缝咬合.且安装后j业及时勾抹压实接缝内外而二

6 矩形或拱形构件的填缝或勾缝应先做外缝.后做内缝. ~j

适时洒水养护，内部填缝或勾缝，应在管渠外部囚填土后进行:

7 笛 m顶板的安装成轻放.不得振裂按缝，于l'应使"Wi板缝

勺地饭缝错开。

6.7.9 笛'渠的功能性试验应符合现行网家标准《给水仲水管道

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»GB 50268 的相关规定.压力管荣水压试

验fI才.其允许渗水是应符合式 (6.7.9-1 )的规定

压力管渠 Q， =O.Oω;=0.0咛 (6. 7 川

无压管渠闭水试验时，其允讷渗71<.if1应符合式(6. 7. 9-2)

95



的规定:

无压慨: Q2=l25JE=1255 (67 刊

式中 QJ 压力管渠允许渗水:liJ: [L/Cmin' km汀，

Q 无压管渠允许渗水1lJ;[m'/(24h· km)J;

D，-管道内径 Cmm);

S 管渠的湿周j司长 Cmm) 。

6.8 质量验收标准

6.8.1 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2

主控项目

I 模饭及其支架应满足淡筑混凝土时的承载能力、刚度和

稳定性要求，且应安装牢固:

检查方法.观察 s 检查筷扳支架设计、验算。

z 各部位的模板安装位置正确、拼缝紧密不漏浆;对拉螺

栓、垫块等安装稳固:模板上的预坦l件、预留孔洞不得遗漏，且

安装牢固 s

检查方法.观察，检查模板设计、施工方案.

3 院板清洁、脱模剂涂刷均匀.钢筋和I混凝土接在处无

污溃.

检查方法.观察。

一般项目

4 浇筑混凝土前，模板内的杂物应清理干净，钢筷板板而

不应有明显锈渍;

检查方法观察，

5 对消水混凝土工程及装饰混凝土工程，应使用能达到设

计效果的模板;

检查方法，观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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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整体现浇I昆凝土模板安装允 VI 偏差应符合表 6.8. 1 的

规定.

表 6.8. I 整体现浇混凝土水处理构筑物模板安装允许偏差

允许偏足 向~数li1
险呼't项目

(mm)
位查}I 怯

地 111 自数

相邻击1i.J:; 2 何 20m fH相尺盘测

2 表Ifii平整且t 3 ?甘 20m
川 12m U尺配合

事尺险在

3 向现 ±5 饵 10m 片j坤off，仪恻 lit

H::;:5m 5 1
池恒、 每 10m m ，~钱或

4 垂直皮
忡

5m<.H 。 l%H
('fIt件〉 经纬仪测Ji.\2

主二二 15m 且~6

平而
L~20m 士 to

创池 7745 20m运L运SOm +1./2000 J1I\NJ~ I在 illl
尺寸

L二字SOm 士 25
(也t仓)

池咱 ω 阪饭
句地

士3 4
句f

被面
(每仓}

6 挠、桂 士3 每然桂 ff1\M尺Ji.\测
尺寸

，'Jr(，空 士3 每阴 l

捕、向净全 士3 得 10m l

lif板 10 每侧面

轴线 埔 何 I Dill
!1m纬 f)(测量7 俨d

每件{，n事 说、桂

预坦m‘&哇!甘 3 每件

中心
顶Wi洞 每涧 刷锅J过监测8 5

ftilt

中 L、 (ii:路 3 每 5rn III俐尺监测

9 I Jt水带
垂丘皮 3 iii :,m

Jfl唯线缸告

悯尺晴测

神 I L 为1日提士底脏和l池体的托、宽或直径.H 为池壁、旺的高度;

Z 止血带指~il 为防止变形缠渗水成漏血 1M 设 Lt.的阻*装.n. 不包括施工单

位为防止混iliH.施工缝漏*而hnflJJtJJ<蜒 g

3 仓指构筑物 '-I-r rl1变 J~缝，施工组分刚而成的 次混筑成割的结构单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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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8.2 钢筋应符合下列规定:

主控项目

1 进场钢筋的质量保证资料应齐全，每批的出厂质量合格

证明书及各项性能检验报告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和设计要

求;受力钢筋的品种、级别、规格和l数iiJ: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s 钢

筋的力学性能检验、化学成分检验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

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 GB 50204 的相关规定;

检查方法 观察s 检查每批的产lrJ~， H:l厂质撮合格证明、性能

检验报告及有关的复验报告。

2 钢筋加工时.受力钢筋的弯钩和l弯折、箍筋的末端弯钩

形式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:应验收规

范» GB 50204 的相关规定和设讨要求s

检查方法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.用钢尺:!iJ:狈IJ.

3 纵向受力钢筋的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受力钢筋采

用机械连接接头或焊接接头时.其接头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

土结构工程施工质盘验收规范» GB 50204 的相关规定进行力学

性能检验5

检查方法:观察.检查施工记录，检查连接材料的产品质量

合格证及接头力学性能检验报告圄

4 同一连接区段内的受力钢筋，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接头时，

接头而积百分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结验

收j知'在» GB 50204 的栩戈既定;采用绑扎接头时，接头而积百分率

及最小始接氏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6.2.4 条第 3 款的规1定;

检查方法·观察;检查施工记录:用钢尺量由 I) (检查数:!iJ: 底

板、如 l墙、 I页饭以及柱、梁、独立基础等部位拍测均不少于 20%λ

一般项目

5 钢筋应平血'、无损伤. ~是而不得有裂纹、汕污、颗粒状

或片状老锈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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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方法:观察;检查施工记录。

6 成型的网片或骨架应稳定牢固，不得有滑动、折断、位

移、伸出等情况:绑扎接头应扎紧并向内折;

检查方法:观察侈

7 钢筋安装就位后应辑、团，无变形、走动、松散等现象;

保护层符合要求:

检查h法:观事。

8 钢筋力IJ工的形状、 g寸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其偏差应符合

表 6.8.2-1 的规定;

表 6.8.2-1 钢筋加工的允许偏差

俭查项目
允 I午偏差 检习贯敬.!il

(mill) 范围 点数
检奋方法

受力钢筋戚到氏度 十5. -10 J材饲J~茧测

2
弯起 l 鸣、起点位置 士20 每批、每一类型

俐筋|弯起点iRJ皮
用钢尺监测

O. 一 10 抽查 1%且

3 箍筋尺寸 士
不少子司根

2
用钢尺盘测，

:览、向各litl 点

9 钢筋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.8.2-2 的规定。

表 6.8.2-2 钢筋安装位置允许偏差

检查项目
允 VI 偏羔 检夜数 ill

检查方法
m 呐川 范围 点数

受 })1现筋的问WE 士 JO 每 :>m 1

2 受力钢筋的书|即 +5υF 1i]: !)rn

3 钢筋勾起点位置 20 每 vITI

4 报筋、横|乌l钢筋间距
绑-l'L骨架 ±20 每 50'1

焊接管保 土 JO 每 5m 1

b
因环钢筋同心皮

土 10 每 3m 用钢尺
(直径小于 3m 管状结构〉

陆i)t。

6 w.拉预理I!f牛
'I' ，C.'线位置 3 每fll'

水平FTi羔 士3 每f'I:

基础 。~斗 10 每 501 4

7 受力俐筋的保护层 桃、梁 。- r 5" 每枝、梁 4

扳，捕、拱 。~十3 t.15m 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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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8.3 现浇混凝土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主控项目

1 现浇混凝土所用的水泥、细骨料、粗ft料、外加剂等

原材料的产品质量保证资料应齐全.每批的出厂质量合格证明

书及各项怕，能检验报告应符合本规范第 6. 2. 6 条的规定和设计

要求，

检查方法·观察 s 检查每批的产品出厂质量合格证明、但 E能

检验报告及有关的复验报告。

2 混凝土配合比应满足施工和设计要求.

检查方法 观察:检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.检查试配混凝土

的强度、抗渗、抗t东等试验报告，对于商品混凝土还应检查出厂

质量合格证明等.

3 结构混凝土的强度、抗渗和抗码:性能应符合设tl 要求;

其试块的留j'1及质量评定应符合本规范驾~ 6. 2. 8 条的相关规定，

检查方法·检查施工记录:检查混凝土试块的试验报告、混

凝土质由;评定统讨报告.

4 混凝土结构应外光内实;施工缝后浇带部位应表丽密实，

无冷缝、蜂窝、露筋现象，否则应修理补强;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施工缝处理方案，检查技术处理

资料。

5 拆梭，时的混凝土结构强度J~符合本规范第 6. 2. 3 条的相

关规定和1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有同条件养护下的混凝土强度试块

报告.

一般项目

6 浇筑现场的混凝土切落度或封 l 幸I)稠度符合配合比设计

妥求;

检查方法.观察 z 检查1比凝土.1ft落度或维勃刺度俭验记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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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施工配合比.检盒现场搅拌很凝土原材料的称盘记隶。

7 模额:fF.洗筑中元变位、变J~、漏浆等现象.拆槟后无剧1

模、缺棱掉角及损伤表商等现象: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施t记录。

8 施工缝JR淡*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.表面平!币，.元明显

漏浆、错台、色差等现象;

检查方法观察.枪查施工记录。

9 混凝土表而无明显收缩裂缝:

检查方法 观察，检奇混凝土记录。

10 X'j拉螺栓孔的填封应密实、平将.无收缩现象:

检查方法·观察，检查填封材料的配合比.

6.8.4 装配:<t.:i昆凝土结构的构i'l 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:

主控项目

1 装配式混凝土所用的原材料、预制构件等的产品质量保

证资料应齐全. 1:寻他的出厂质最合格证明书及各项性能检验报告

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和l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 观察;怜查每批的原材料、构件出厂质量合格证

明、 ft能检验报告及有关的复验报告.对于现场制作的混凝土构

件应按本规范第 6. 8. 3 条的规定执行。

2 T:J)jjt~构件上的预坦!件、插筋、预留孔洞的规格、位f圭和l

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·

检查方法观察.

3 1:1)\制构件的外观质盘不应有严肃质量缺陷.目不应有影

响结构性能和安装、使用功能的尺寸俐差，

检查方法，观察，检查技术处理方案、资料.斤j钢尺量现~ 0

4 预制构件与结构之间、预制构伺之间的连接见1符合设计

要求;构件安装应位置准确.垂直、稳固， ~IJ邻构件湿接缝及杯

l二l 、析、梢填充部位混凝土应密实，元漏筋、孔洞、央渣、疏松现

象制筋机械或焊接接头连接可靠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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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方法:观察;检查预留钢筋机械或焊接接头连接的力学'

性能检验报告，检查棍凝土强度试块试验报告.

5 安装后的构筑物尺寸、表团平整j主应满足设计和设备安

装'及运行的要求，

检查方法·观察;检查安装记录:用钢尺等量测。

一般项目

6 预ilill构件的混凝土农而应平整、洁净，边角整齐s 外观

质盘不宜有一般缺陷:

检查方法观察;检盗技术处丑I!方案、资料。

7 构件安装时，应将杯仁l 、杯槽内及构件连接丽的杂物、

污物r，!f理干净，界而处理满足安装要求.

检查方法·观察。

8 现烧混凝土杯口、杯饱内表而应平整、密实，预制构件

安装不应出现扭[山、损坏、明显错台等现象，

检查方法:观察-

9 预计引l构件i创作的允许偏羡应符合表 6. 8. 4-] 的规定;

表 6.8. 牛 1 预制构件制作的允许偏差

允许制lP. (mm) 检查敬盘
险查项目 精企方法

占巨 ~、桂 范ua 点数

长度 土5 10

宽 8 士5

榄献I旧 两 土5 士 5 2 III俐尺愤测

2
尺寸 lUi班 I·'· -2

Iff H. -2 何构{叶

3 4反对 In线总 10 2 nJ ll1尺 fit测

在顺匪 LlJOOO. 且 1.1 7;;0 且 11I '1、纯f弧串岖l.
4 9

〈或 1111梁的 IUJlI[J 不大于 20 不大 r 20 惘尺后测

5 表 1!Ii甲略皮 5 z m2m ，'[尺、

">l: J,Ii!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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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6.8.4-1

允i于偏差 (mm) 检查数虽
检查项H 检盗 1itt

』面 梁、性 范|且 点数

111.t:"钱位11 5 5

6 Hi f:1P. f't 虫草枪位\'1: 5 5 用俐尺监测

111处
蜡{栓III 蹈民JJl 卡 10. -5 +10. • 5

7 顶阳孔训l'j:I.L.'、线位叫 5 5 炯炯尺 1位恻

8 受力钢筋的保护g +5. -3 +10. -5 4哥构件 4 fIj俐尺盐酣

注 1 I. 为严J件 I~ l!( (mm):

2 受 JJ钢筋的保妒后偏差 仅在必j~ll·j进行位企

3 横鼠I盯尺寸栏内的内 对悦革措)tJvm.

10 钢筋混凝土池底板必杯 U 、机、梢的允许偏羔 IYl符合表

6.8.4-2 的规定，

表 6.8. -1-2 装配式钢筋，昆凝土水处理构筑物

底饭及杯口、杯槽的允许偏差

先，'HIO茬 院在敢肯t

检查项 II 检查方洼
(mill) 范例 ，!儿童生

由l池 '~J手 七20 每血池 6 III钢J~l茸测

底匾轴线位移 得!Ii池
用纽约仪测lit

z 10 2
横纵各 1 点

轴线位置 8 'fi} 5111 fI1 \M尺监测

"f:'\ lll杯U 、
内 Ii\;而同科 侮 5m 1fJ/~准仪测耻3 O. -5

杯梢

M宜、顶直 +10. -5 也ij 5m !TI l钢尺吐测

预间1仲、顶草m 5 每件 1 用钢尺 lit测
4 中 'L'、 1trJ1偏f$

自I \11洞 10 每洞 川钢尺虫测

II 顶 1(，1 混凝土构件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农6.8.4-3 的

规定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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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.8.4-3 预制壁饭(构件}安装允许偏差

允许偏坦 栓在数量
撞王宝项目

(mm)
愉盒方法

范1M 点数

堕棍、墙版、挠、
每块板(每梁、桂} 用钢尺1ft!!!3 l

位中心轴线

2 坚敏、墙板、柱1固和 士5 饵块板(悔性〉 Ifl水准仪测!it测

堕桂、埔饭且 1-1ζ5m 5 部块板〈每到吉、怯) l Tn垂球配合
3

柱jfi;直皮 H>Sm 8 每块饭(每提.位〉 钢尺监测

4 挑m高程 -5.0 每粱 1 用;i<~'仪篮恻

5
~缸、墙极与

士 10 句l快桓 l HI钢尺 lit测
定位'P线半径

里艇、墙植、
每扯 z Tn l刊尺亚洲6 土 [0

lit构件间隙

注 H为坚阪E柱的生尚.

6.8.5 圆形构筑物细丝~~拉预应力混凝土应符合下列规定

主控项目

1 预应力筋和预应力铺具、夹具、连接器以及保护层所用

水泥、liY、外加剂等的产品质量保证资料应齐全.每批的出厂质

量合格证明书及各项性能检验报告应符合本规范第 6. 4. 2 条的相

关规定和l设计要求.

检查方法观察，检查每批的原材料出厂质结合格证明、性

能检验报告及有关的复验报告。

2 顶应力筋的品种、级别、王!t楠、数量、下料、墩头!JO工以

及环I:'J预应力筋和销共稽的布置、销固位J~~必须符合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:观察.

3 缠丝时.构件及饼接处的混凝土?副主J2L符合本规范第

6.4.8 条的规定:

检查方法·观察.检瓷泌凝土强度试块岚验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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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缠丝应力应符合设计要求;缠丝过程中预应力筋应无断

裂，发生断裂时应将钢丝接好，并在断裂位置左右相邻锚固槽各

增加一个锚具;

检查方法:观察;检查张拉记录、应力切llJ量记录.技术处理

资料。

5 保护层砂浆的配合比叶量准确，其强度、厚度应符合设计

要求.井而与预庇力筋(钢丝〉制i结紧密，元漏喷、脱落现象;

检查方法:观察 4 检查水泥砂浆强度试块试验报告，检查u贵

浆施」二日录。

一般项目

6 预应力筋展开后应平}/顶，不得有弯折，表面不应有裂纹、

JlVJ 、机械损伤、氧化铁皮和油污;

检查方法:观察。

7 预应力铀具、夹具、连接器等的表而应元污物、锈蚀、

机械损伤和裂纹;

检查方法:观察。

8 缠丝}I民序应符合设计和l施工方案要求;各圈顶应)J筋缠

绕与设计位置的偏差不得大于 15mm;

检查方法:观察;检查张拉记录、应力测量记录 i 每圈预应

力筋的位置用钢尺量，并不少于 1 点。

9 保护层表面应密实、平整，元宅鼓、开裂等缺陷现象;

检查方法:观察;检查技术处理方案、资料。

10 预应力筋保护层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. 8. 5 规定。

表 6.8.5 预应力筋保护层允许偏差

检查数量
检夜项目 允许偏差 (mm) 检在方法

范围 点数

平整度 30 每 50m 2 j羽 2m 直尺配舍塞尺11t测

2 J¥.)度 不小于设讨债 每 50m2 1 II览浆 flU埋厚度标 i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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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8.6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应符合下列规定

主控项目

l 预应力筋和预应力销具、央具、连接器以及有粘结预应

为筋孔道激浆所用水泥、砂、外加齐IJ 、波纹管等的产品质量保证

资料应齐全，每批的出厂质量合格证明书及各项;性能检验报告应

符合本规范第 6.4.2 条的相关规定和l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每批的原材料出厂质量合格证明、性

能检验报告及有关的复验报告。

2 预应力筋的品种、级别、规格、数量下料加工必须符合

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观察。

3 张拉时混凝土强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6.4.8 条的规定，

检查方法.观察.检;盒混凝土试快的试验报告.

4 后张法张拉l股力和I jil'-I§: 1ι 断裂或滑脱荣立盘、内缩敏等

应符合本规范 6.4.13 条第 4 、 5 、 6 :1在的规定和设计要求:

检查方法观察;检在张拉记录.

5 有粘结预应力ilJ'j孔道泌浆应饱满、密实:灌浆水泥砂浆

强JJt1.应符合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 观察，检查水泥砂浆试块的试验报告。

一般项目

6 有柏结预应力筋应平顺I. 不得有弯折，表而不应有裂纹、

刺、机械损伤、氧化铁皮和油污，元啦!i综预应力筋护套应光滑.

无裂缝和l明显搁皱，

检查方法，观察.

7 颁应力甘'，IJI 、夹具、连接器等的表面应无污物、锈蚀、

机械损伤和裂纹，1JJi纹付外观应符合本规范第 6.4.5 条约 2 款的

规定:

检查方法.观察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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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后张法街粘主古预应力筋预留孔道的规格、数量、位置和

J~状应符合设 i I 要求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，

J) 预留孔迈的位置应牢固，浇筑混凝土时不应出现仰

移和l变形:

2) 孔边应平顺，端部的预足II铺垫饭 JOr.垂直于1L道巾

心线 3

3) I戊1L用管道应封闭良好，接头j豆严密且不得漏浆，

4) I在浆孔的问距 T丑剧波纹管不有:大于 30m ，书h芯成

型孔i直不宜大于 12m:

5) [IU绞孔.it!的IIl I 线波峰部位应设排气(泌水〕管.必

要时可在最低点设置扫|水孔;

6) j住浆子L及泌水管的孔径应能保证浆液畅通.

检查方法 观察;用钢尺量.

9 元帖生ri l:!Ji应;})筋的铺设应符合下.JiIJ规定，

0 元粘结顶j主力筋的k位牢凶.淡筑1比诞土not不 l业 ill

现移位和变形，

2) 端部的预埋铺垫饭W.主Ii;宦于预应力 5l万.

3) 内担I!式固定端垫板不应重叠，铺具勺也饭应贴紧·

4) 元帖生占 I到应力筋成束-Ilj置时应能保证混凝土密实并

能裹住预应力筋，

5) 尤利1主Imi应力筋的护套J茸完整.局部破损处应采 J IJ
防水胶'，J7缠绕紧密.

检寻'OJ 法观察.

JO 预应力筋张拉后与设计位置的偏羔不得大于 5mm，且

不得大于?也峰翻 lui短边边长的 4%

检查方法.每℃作班检杏 3% 、且不少于 3 柬预应力筋，用

钢尺益。

JJ 封锁的保护层}I'£)j[、外露预应力筋的保护屈原皮、封锁

l!{凝土强度应符合本规范第6.4. 13 条第 10 款的规定;

检查方法·观察;检查封锚混凝土试块的试验报告.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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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%、且不少于 5 处;预应力筋保护层厚度，用钢尺量。

6.8.7 混凝土结构水处理构筑物应符合下列规定

王控项目

1 水处理构筑物结构类型、结构尺寸以及预埋件、预留孔

洞、止水带等规格、尺寸应符合设 H 要求，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、测量记录、隐蔽验收

记录。

z 混凝土强度符合设计要求，混凝土抗渗、抗冻性能符合

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检查配合比报告，检查混凝土抗压、抗渗、抗冻

试块试验报告。

3 混凝土结构外观无严重质量缺陷，

检查方法·观察，检查技术处理方案、资料。

4 构筑物外壁不得渗水，

检查方法.观察，检查技术处理方案、资料。

5 构筑物各部位以及预埋件、预留孔洞、止水带等的尺寸、

位置、高程、线形等的偏差，不得影响结构性能和水处理工艺平

面布置、设备安装、水力条件s

检查方法.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、测量;放样记录。

一般项目

6 混凝土结构外观不宜有一般质量缺陷:

检查方法观察，检查技术处理方案、资料。

7 结构无明显混溃现象.

检查方法·观察。

8 结构表面应光洁利用1、线形流畅 z

检查方法观察。

9 j昆凝土结构水处理构筑物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.8. 7 的

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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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.8.7 混凝土结构水处理构筑物允许偏差

允许偏差 检盒数量

检盒项目 险查方法
(mm) 范围 点数

轴线位移 池里、桂、梁
每池r>& 、 用经纬仪测:!it

8 2
桂、梁 纵横制线各 i ,- 1 点

池岛建ll!、 每 10m

底板顶 每 25m2

2 尚属 士10 用水准仪测 lit
顶，阪 每 25m2

陀、梁 得柱、梁

-'It面尺寸 I，写;;:Wm 十20

t池体的辰、 20m<LζSam +UlOOO
L( 、宽各 2;

用钢尺组'测3
盲径各 4

宽]ix丘径) L>SOm 土50

池壁 每 10m 1

j民饭 十10. -5 每 Jam 用钢尺证测

4 俄国尺寸 柱、梁 平事件.‘ 梁

.fL 、 i伺、 每孔、
用钢尺盘测士10 I

梢内均守主 洞、槽

一般平面 8 每 25rn2
用 2m 直尺配合

5 表而平擎度 塞尺检:1!t

轮在Il而 5 每 10m 用水准仪测 til:

H骂王Gm 8 每 10m l
6 峭面垂直度 用司在线检查

5m<H豆豆20m L 5H/l OOC 每 10m

顶坦!1牛、预埋管 3 每件
用钢尺1il:测

中心线 预留洞 10 每洞
7

用经纬仪测it!:位衍，偏移
水槽 土5、 每 10m 2

纵横轴线各汁 l 点

8 且主度 0.15% 每 Jam 水准仪测母

?主 1 H 为池~全商.1-为池J4-:的民、宽或直径:

2 俭J1l'轴线、中心线位置时.应沿纵、横两个方向测位.并取其中的较

大包t;

3 水处理构筑物所安装的设备有严于本条规定的特殊姿求时，应按特殊要求

执行.但在水处311l掬筑物施了.前.设 il-且在{~必须给予明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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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8.8 砖石砌体结构水处理构筑物应符合下列规定.

主控项目

1 砖、石以及1i.!Jl筑、抹而用的水泥、 r&等材料的产品质量

保证资料应齐全.每批的出厂质撮合格证明书及各项性能检验报

告应符合本规范第 6.5. I 条的相关规定和I设计要求.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产品质量合格liE 、出厂检验报告和必

有关的进场复验报告.

2 1i.!Jl筑、抹而哇!、浆配合比应满足施工和1本规范第 6.5. 1 条

的相关规定，

检查方法.观察，检查砌筑砂浆配合比单及记录;对于商品

砌筑砂浆还应检查出厂质量合格证明等a

3 砌筑、抹丽砂浆的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i 具，试块的留置

及质fE评定应符合本规范第 6.5.2 ‘ 6. 5. 3 条的相关规定;

检查方法·检查施工记录，检查1i.!J l筑砂浆试块的试验报告。

4 1i.!Jl体结构各部位的构造形式以及预坦!件、预留孔洞、变

形缝位置、构造等J1l符合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、测量放样记录。

5 1i.!JJ筑应垂直稳固、位吮正确，灰缝必须饱满、密实、完

验，无透缝、通缝、开裂等现象;砖砌抹丽时，彤、浆与基层及各

层间应粘结紧密牢固，不得有空鼓及裂纹等现象，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.检查技术处型资料.

一般项目

6 砌筑前，传、 11表面应洁净，并充分湿润 a

检查方法:观察.

7 1i.!JJ筑fMj<应灰缝均匀一致、极平竖直，灰缝宽度的允许

偏差为土2mm;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每 20m 用钢尺量 10 皮传、有砌体进行

折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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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抹面时，抹面接茬应平整，阴阳角清晰顺直;

检查方法:观察。

9 勾缝应密实，线形平整、深度一致;

检查方法:观察。

10 砖砌体水处理构筑物施 t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.8.8-1 的

规定;

表 6.8.8-1 砖砌体水处理构筑物施工允许偏差

允许偏差
检查数母

检企项目 中唯查方法
m

范旧 点辈k

轴线位n (池盟主.隔Jj曲、性)
各池咳、

HI经纬仪测量10
隔h吉、忧

2 高应(池应、隔瑜、柱的顶而〉 士 15 句·5m 用水准仪测量

平而i尺寸{池体
L运20m 士 20 每池 4 j付钢尺盘测

3
辰、宽或~径} 20<L";;SOm 士L/1000 每池 4 用钢尺监测

垂直度{池啦、
H<iζ5m 8 每 5m

经纬仪测量:gJt吊线
4

隔增、柱) 1-f>5m l. 5H/l OOO 每 5nl 配合钢尺盘测

消水 5 每 501
用 2m 直尺自己合

J 表面-¥唱主I!t

?昆 11< 8 每 5m
;J;t;尺应 jj!'J

顶坝件、
5 每件 用钢尺监测

6 中心位世
预坝管

fJij且II洞 10 得涧 用钢尺盘测

注 1 L 为池体~、宽或直径;

2 H 为池盗、隔墙或柱的高度.

11 石砌体水处理构筑物施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.8.8-2 的

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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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.8.8-2 石砌体水处理构筑物施工允许偏差

允i午偏且 险盒敛酣
俭1主项 H 检查方法

(mm 范田 点鼓

袖线位置〈池些〉 10 件地坐 ltI经纬仪1J! li~

2 而程〈池壁顶而〉 土 15 坤 5m 川水准仪测1ll

平而尺寸(地体 L骂王20m 土20 .tij 501 1
3 Itl钢尺监测

氏、宽或宜径} 20<1.运50m 士1./1000 每 5m

,I 刷1本)""度 +10. -5 每 501 if!钢尺且测

H运5m ]0 每 501 1 经纬仪'"
5 垂直皮(池~IV

H>Sm 2H/IO∞ 得 5m l 吊线、饷尺盟

甘f水 1υ <fif 501 用 2m l1尺配音
6 表而平整皮

池水 15 每 5m :属尺量测

预剧{牛.顶理管 5 每间 l JII钢尺时测
7 中心位l'I:

顶埋jfi， 10 每洞 m啊)(!il测

注 I I.为池体民、w.或直径，

2 H 为池盟;OJ lit"

6.8.9 构筑物变形缝应符舍下列规定:

主控项目

l 钩筑物变形缝的止水带、柔性密封材料等的产品质盐保

证资料应齐全，每批的出厂质量合格证明书及各项性能检验报告

应符合本规范第 6. 1. 10 条的相关规定和 l设计要求:

检查方法 观察.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、山厂检验报告和及

有关的进场复验报告。

2 止水带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安装固定稳l且.无孔洞、

撕裂、扭lUI 、榴皱生号，现象;

检查方法观察.检查施工记录.

3 先行施工侧的变形缝结构端而应平整、垂」豆，混凝土

或砌筑砂浆应密实.止水吁中与结构l咬合紧密 端面混凝土外观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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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出现严重质量缺陷，目无r9J 思一般质量缺陷;

检查方法:观察-

4 变形缝应贯通.缝览均匀一敛:柔性密封材料嵌填应完

辑、饱满、密实;

检查方法·观察。

一般项目

5 3t:形缝结构端而部位施工完成后.止水带应完整，线形

真川Wi. 无损坏、走动、沼皱等现象，

检究方法:观察。

6 交}吕缝 l坷的填缝板应完整.无脱落、也I<损现象;

检查方法:观察.

7 柔性密封材料i技ij'{前缝内应清洁杂物、污物 ;j投棋应表

面平整，某，淤l支应符合设讨要求，并与两侧揣面粘结紧密.

检查方法.观察。

8 构筑物变形缝施丁，允ill 偏差应符合表 6. 8. 9 的规定。

表 6.8.9 构筑物变形缝施工的允许偏差

允iff偏差 检查敏盘
检查项目 桃盘方法

( 11\111) 范因 点数

结构峭 ((Ii平整JJr 8 饵处
1f1 2m直尺配合

搭尺孟t测

2 结构端1m垂且度
2H(HlOO.

得处 川Ijf~绒服测
且不大干 8

3 变形雄宽度 土3 句处饵 2m 川钢尺1il测

止Jk·:ri!毛Ill'
不小于

每拟 HI悯尺监测4
ll!ll 要求

止血惜 结构瑞丽 士5
5 每处每 2m 川钢I~ tol测

位1世 止血带中止 土5

6 相邻铺他 士5 每处 4 11/钢尺 rd恻

法 H 为结构圭阿 (mm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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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8.10 搪体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1 基榕应符合本规范第 4.7.2 、 4.7.4 条等的规定，且基糟

开挖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.8.10 的规定;

表 6.8.10 塘体结构基槽开挖允许偏差

允许偏12 幢查数量

检查项目 (mm) 俭查方法
范IE 点数

l 轴线位移 20 每 tOm 用经纬仪测 lit

2 基底前程 土20 每 10m 用水准仪illl血

3 平面尺寸 土 20 每 10m 用饷尺E测

4 边坡 设H 边敏的 0-3%范 111 每 10m HI披JJt尺测量

2 揽体结构质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5.7.10 条等的规定，对于

钢筋混凝土工程，其模板、钢筋、混凝土、混凝土结掏构筑物还

应分别符合本规范第 6.8. J 、 6. 8. 2. 6. 8. 3 和 6.8.7 条的规定.

6.8.11 现浇钢筋混凝土、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管渠应符合下列

规定

1 模板、钢筋、混凝土、构件安装、变形缝应分别符合本

规范第 6.8.1-6.8.4 条和 6. 8. 9 条的规定，

2 混凝土结构管渠应符合本规范第 6. 8. 7 条的规定，且其

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.8.1] 的规定.

表 6.8. II 混凝土结构管渠允许偏差

允许偏差 检查数血

俭盒项目 (rnm) 憧资方法
范凶 41费生

轴线位投 15 每 5m III经纬仪测盘

2 ~底尚在 土 10 每 Sill 1 m}~准N测量

3 臂、快圆断而尺寸 不IJ、于役计要求 得 Gm m钢尺量测

4 班占西断l创尺寸 不小于设叶薯，J< 7号 5m flI钢尺耐测

5 墙前 士 10 每 5m 阳i间尺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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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6.8.11

允iii 偏差 检查数fit
位企项日 险TI'方法

(mill) 范旧 点数

6 提底'扣钱?平侧宽度 土 10 也IJ SOl 9 用俐尺预测

7 崎而垂直皮 10 每 501 2 f~纬 f~或吊线、钢只检查

8 墙 IfiJ平带 I ll' 10 每 5m 2 HI 2m II{.R撞击

9 墙厚 1- 10 , 0 每 5m 2 川钢尺且测

n 盟底向程在竣工盾的，!涵恻fR允 i华倘若 nS掠土20mm 执19.

6.8.12 砖石砌J体告渠工程的变形缝、fI专石砌体结构管渠质量验

收应分别符合本规范第G.8.8、 6.8.9 条 (19规定.且砖石砌体结

构智深的允许偏差应符合灰6.8. 12 的规定。

表 6.8.12 砌体管渠施工质量允许偏差

尤，1-偏差 (mm) 险在曼史耻

检查项目 混段土 t龟壳为法

的 料也 块石
砌块

范旧 ~i数

轴线位置

"
15 20 15 iIi 501 m经纬仪测量

P'fJ程 士 10 士20 土 10 每 5m H1/~~'仪 illun
2 m版

中心线匈侧宽 士 10 士 10 土 20 土 10 每 5 1ll 2 Jn \R尺监测

3 墙内 土20 土20 士 20 每 SOl 2 JTI俐}{盘测

.\ 墙吗E 不II、于iIl !1 型求 得 5m 2 用制尺由测

5 峭而蚕豆度 15 15 15 每 5m 2
辈辈纬仪Jli:吊

线、钢尺世测

6 墙而平报应 10 20 30 10 每 5m 2 用 2mr~尺盘甜

7 拱圈断而尺寸 不小子设计要求 每 5m 2 用钢尺监测

6.8.13 水处型工艺的辅助构筑物工程中，涉及钢筋混凝土结构

的模板、钢筋、混凝土、构件安装等的质量验收应分别符合本规

范第 6.8.1-6.8.4条的规定，涉及砖石砌体结构的质量验收应

符合本规范第G.8.8条的规定，工艺辅助构筑物的质量验收应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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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下列规定:

主控项目

1 有关工程材料、型材等的产品质盘保证资料应齐全，并

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和l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.观察，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、出厂检验报告及有

关的进场复验报告。

Z 位置、高程、结构和工艺线形尺寸、数量等应符合设计

要求，满足运行功能.

检查方法观察;检查施工记录、测量放样记录.

3 混凝土、水泥砂浆抹面等光洁密实、线形和顺，元~§.水、

滞71<现象，

检查方法:观察。

4 垠板、槽板、孔板等安装应平整、牢固，安装位置及高

程应准确.接缝应严密，堪职、穿孔槽、孔II臣的底缘在同一水平

面 L

检查方法:观察;检查安装记录;用钢尺、水准仪等盘测

检查。

一般项目

5 工艺辅助构筑物施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.8.13 的规定.

表 6.8.13 工艺辅助构筑物施工的允许偏差

iti'F偏差 惋资数且

院查项目
(mm)

栓1'(方法
也因 λ~H1l

工艺井 15 每!Ii l

l
轴线

恒、屈、槽孔、 IIfl III经纬仪测量
f~l血

<m凝土结掏)
5 每 3m

工ZJf井底 土 10 得出

2 刮程 板擅顶、槽 混凝土结构 士5 用水准仪测匪

底、孔眼中心
得 3m i

哩l饭安装 土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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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6.8.13

允许偏差 检查数量
检查项目

(nun)
检查方法

范围 点数

工艺其1
不小于

每j坐
设计要求

3 净尺寸 丹i钢尺Lt测

混凝土结构 士 5
棚、孔、 II~ 每 3nl l

现板安装 土句δ

工艺才|二 10 每座 2
瑞丽

混凝土结构 1.5H!lOOO
经纬仪或

垂直度 坝、桦i 、
每 3m l 吊线.钢尺摇;测

τ:rL 、 liE! 型板安装 I. OH!IOOO

工艺J-I二 10 每座 ?
用 2m靠尺盘测 g

。
墙面

混凝土结构 5 H豆顶、稽底用
平整皮 饭、垠‘楠、

也~3m 水平仪测ill孔、 llli! 型4匠安装 2

工艺:n -t 10. 0 锋座 2
6 精j早 用钢尺盘测

饭、且豆、梢、孔、 II民的结构 +5 ，。 每 3m

7 子Lnli!间liP. 士 5 每处 l ffJ钢尺坠澳II

注， H 为全高(111.111.)。

6.8.14 水处理的细部结构t程中涉及模板、钢筋、混凝土、构

件安装、砌筑等质量验收应分别符合本规范第6. 8. 1~6. 8. 4 条

和 6.8.8 条的规定;混凝土设备基础、闸槽等的质量应符合本规

范第 7.4.3 条的规定;梯道、平台、栏杆、盖板、走道板、设备

行走的钢轨轨道等细部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:

主控项目

1 原材料、成品构件、配件等的产品质量保证资料应齐全，

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:观察: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、出厂检验报告及有

关的进场复验报告。

2 位置和高程、线形尺寸、数量等庇符合设计要求，安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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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稳固可靠.

检查方法.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、测量放样记录。

3 固定构件与结构预坦n件应连接牢固 s 活动构件安装平稳

可靠、尺寸匹配，无走动、翘i;!J等现象 s 混凝土结构外观质盘无

严重缺陷，

检查方法.观察，检查施工记采和有头的检验记录

4 安全设施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;

检查方法·观察 s 检查施工安全技术方案。

一般项目

5 混凝土结构外J.!lI.质量不宜有一般缺陷，钢制构件防腐先

将.活动走道板无变形、松动等现象;

检查方法观察-

6 梯道、平台、栏杆、盖板(走道板〉安装的允许偏差应

符合表 6.8.14-1 的规定，

表 6.8.1 4-- 1 梯道、平台、栏杆、盖板{走道饭)安装的允许偏差

检查项目
允许偏差 险查敏趾

栓在11法(mm) 抱回 点数

橙梯
匠、宽 士5 每庵 各 2 IAIM尺监测

附步间距 每处 用钢尺盘测.取最大的土3

桂、宽 土5
每处每

各 l It!俐尺量测
2 平台 5m

同古II凸四J!l' 3 每处 HJlm 直尺Jlt测

在抨
直顺!f£ a !Jj 10m 2Om/)、线最测，取政大{民

3
毒W.i: 每 10m 用毒线.制尺监测3 1

/'(顺皮 10 也If 5m IA 20m 小钱盟测，

1日ill!士
取Jii太阳

盖4亚
川l~尺盟副

JE艇
相邻阳是 自 每 5m

取!IJ:大的

41<走迫扳〉
fII 20m IJ、线最阔，

直顺应 5 饵 5m
非氓凝土 取且主大「且

直-Ili
相邻问 :l:i

用直尺.r.J:恻
2 1哥 5m

取盛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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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构筑物上行走的清污设备轨迫铺设的允许偏差也符合平

6. 8. 14毛的规定。

表 6.8. 14-2 轨道铺设的允许偏差

允许偏羡 检在辈且应
检在项目

(mm)
检查方法

也 11~ 点数

1 轴线位置 5 每 10m 1 用经纬仪测虽

2 掣L顶商程 士2 1ff 10m 用JJ< ~E仪训HI!:

3 两轨间距或阅形iltl革的半径 土2 每 lOrn 1 用钢尺茧测

轨道按头间隙 土o. 5 得处 1 用~尺测-!it

5 轨道援头左、 {j、上三而错位 f寻处 1 用;\l~尺.!d测

注: I 轴线仪1i: :<1 平行 l树直线轨i蓝.府，为两平行轨道之间的中线;对 1!1l1~轨

边.为止t凶心{交5rJ~ :

2 平行两直线轨i直接头的位~t应辛苦开.Jt铅开Jiti离不应等 f行走设备前h'i轮

的轮峙。

6.8. IS 水处理构筑物的水泥砂浆防水层的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

国家标准《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» GB 50208 的相关规定。

6.8.16 水处理构筑物的防腐j丢质量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建

筑防腐蚀工程施」二及验收规范»GB 50212 的相关规定执行"

6.8.17 点处理构筑物的钢结构工程.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钢结

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GB 50205 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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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泵房

7. I 一艘规定

7. I. I 本章适用于给排水工程中的固定式取水(排放)、输送、

提升、增压泵房结构工程施工与验收。小型泵房可参照执行.

7. I. 2 泵房施工前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.

1 施工I11J应对其施工影响范围内的各类建(构〉筑物、河

岸和管线的基础等情况进行实地详WJ调查.根据安全需要采取相

应保护措施;

2 复核泵站内泵房以及各单体构筑物的位置坐标、控制点

和水准点，泵房及迸出水流道、泵房与泵站内进出水构筑物、其

他单体构筑物连接的管道或构筑物，其位宜、走向、坡度和标两

应符合设计要求 a

3 分J:住式泵主li施工应与泵站 l句迸出水构筑物、其他单体构

筑物、连接管道兼顾，合J1H安封|单体构筑物的施工顺序，合建式

泵站，其泵房施工应包括迸出水构筑物等;

4 岸边泵房宜在枯水期施工，剂，应在11\前施工至安全部位.

需度汛时，对已建部分应有防护措施。

7. 1. 3 泵房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应按本规范第 4 章的相关规定

执行，

z 泵房地下部分的混凝土及砌筑结构工程应按本规范第 6

章的有关规定执行，

3 泵房地下部分采用说井法施工时 .iN.科合本规范第 7. 3

节的规定:水中东房沉井采用浮运法施下:lIt可按本规范第 5. 3 节

的相关规定执行.

4 泵房地而建筑部分的结构工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

120



地面工秤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 G I3 50209 及其相关专业规范的规定.

5 泵站内与泵房有关的迸出水构筑物、其他单体构筑物以

及管渠等工程的施工，应按本规范的相关章节规定执行，

6 预制成品管铺设的管道工程应符舍现行国家标准«给水

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» GB 50268 的相关规定.

7. 1. 4 J主采取措施控制泵房与进、出水构筑物和管迫之间的不

均匀沉降.满足设计要求。

7. I. 5 泵房的主体结构、内部装饰工程施工完毕.现场消理干

净.且经检验满足设备安装要求后，方可迸行设备安装。

7. I. 6 泵房施工l业制定高宅、起重作业及基坑、楼饭℃程等安

全技术措施回

7.2 泵房结构

7.2. I 结构施工前应会同设备安装单位.对相关的设备销栓或

销扳的预埋位置、预留孔洞、顶埋件等进行检查核对。

7.2.2 )成板混凝土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施工前.地基基础验收合格，

2 设计无要求时，垫层厚度不应小于 LOOmm. 平面尺寸宜

大于底饭.混凝土~il~度等级不应低于 CI口，

3 i昆凝土应连续说筑，不宜分层浇筑或浇筑而较大时，可

采用多层阶梯推进法浇筑.只;上下两层前后距离不宜小于1. 5m ,

|叫层的接头部位应充分振捣，不得满振;

4 在斜而星在底上浇筑混凝土[Ii. 应从低处开始，逐层到码，

并采取措施保持水平分层.防止混凝土向低处流动:

5 iti凝土表团应抹平、}王实.防止出现浮层和干缩裂缝。

7.2.3 i昆凝土结构的高、大模板以及流i草、渐变段等外J~复杂

的模板架设与支撑、脚手架措设、拆除等，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

并符合设计要求。模板安装中不得遗漏相关的J:ili埋件和预留孔

1间，且应安装牢固、位置准确，

7.2.4 与7t接触的混凝土结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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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应采取技术措施.提高混凝土质虽.迦免棍凝土缺陷的

产生 z

2 混凝土原材料、配合比、混凝土混筑及养护等应符合本

规范第 6. 2 节的规定;

3 应按设计要求设投施工缝.并宜少设施工缝;

4 混凝土浇筑应从低处开始，按顺序逐层进行，人模混凝

土上升高度应一致平衡，

5 混凝土浇筑完毕应l生时1~护.

7.2.5 钢筋混凝土进、山水流道施℃还应符合下列规定.

1 流道槟板1去=骂装克前宜边

安装与绑扎j应豆作统一安抖钊I'. 互相协阴 s

2 [!IIi1ii、倾斜而层棋板底部混凝土应振捣充分，模报丽积

较大时.应在适当位置开设便于进料和振捣的窗口，

3 变径流道的线形、断面尺寸应按设计要求施工。

7.2.6 平台、楼层、梁、柱、墙等混凝土结构施工缝的设~nJ茧

符合下列规定

l 瑜、柱底端的施工缝宜设在底板或基础已有混凝土顶而，

其上端施工缝宜设在楼板或大梁的下面;与其嵌固连接的楼层

板、梁或附墙楼梯等部要分期浇筑时，其施工缝的位)''12生插筋、

i投梢应会同设计单位商定;

2 与极连成整体的大断面梁.宜整体浇筑z 如能分.JlIJ洗筑，

;l击，施工缝1i:设在饭底而以下 20~30mm 处，板下有~托时.应

设在梁托下面;

3 有主、次梁的楼彼，施工缝应设在次梁跨中 1/3 范围内，

4 结构复杂的施工缝位置，应按设计要求留丘。

7.2.7 水泵与电机等设备基础施工应符舍下列规定:

1 钢筋混凝土基础工程应符合木规范第 6 擎的相关规定和

设计要求.

2 ;j<泵和电动机的基础与j民板槌凝土不同时浇筑时.其接

触而|除应按施工缝处理外，底板应按设叫计♂E变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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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8 水泵与电机安装进行基座二次说凝土及地脚螺栓预留孔

灌浆时.应遵守下列规定:

1 烧筑二次?昆凝土前，应对一次混凝土表面凿毛清型，届IJ

洗干净:

2 }也!出l螺栓埋人?昆凝土部分的油污应清除干净i 灌浆前应

清除灌浆部位全部杂物;

3 地j即螺栓的弯钩底端不应接触孔底，外缘距离孔哇不应

小于 15mm; 振捣密实，不得撞击地脚螺栓;

4 t昆凝土或砂浆配比1应通过试验确定;洗筑厚度大于或等

于 40mm 时，宜采用细石棍凝土灌注 4 小于~ 40lllm 时.直采用

水泥砂浆灌注;目;强度等级均应比基m~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提高

一级;

5 1昆凝土或砂浆达到设计强度的 75%以后.方可将螺栓对

称拧紧;

6 地脚螺栓预埋采用植筋时，应通过试验确定。

7.2.9 平极闸的闸槽安装位置fIlL准确a 闸槽定位及坦H件固定检

查合格后， )1[及时浇筑混凝土。

7.2.10 采用转动螺旋泵成型螺旋泵槽时，应将槽而压实抹光。

槽面与螺旋叶片外缘|町的节隙应均匀一致，并不得小于5mm。

7.2.11 泵房进、出水管道穿过墙体时.穿墙管部位应设置防7](

套管。套管与管道的间隙，应待泵房沉降稳定后再按设计要求进

行填封。

7.2.12 在施工的不同阶段，应经常别泵房以及泵站内其他各单

体构筑物进行沉阵、位移监测。

7.3 j冗井

7.3.1 泵房沉井施工方案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:

1 施工平面布置图及剖面(包括地质剖面〉图;

2 采用分节制作或一次制作.分节下沉或一次下沉的措施;

3 沉井制作的地基处理要求及施℃方法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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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刃脚的承垫及抽除的方案设计.

5 沉井制作的楼饭设计:

6 沉井制作的混凝土施工方案:

7 分阶段H势下沉系数.制定减阻、力n街、防止突沉和超

沉措施;

8 排水下沉或不排水下沉的措施;

9 沉井下沉遇到附(j~物的处理措施;

10 沉井下沉中的纠偏、控制l措施;

11 挖土、出土、运输、堆土或泥浆处理的方法及其设备的

选用;

12 封底方法及质量控制的措施;

13 施工安全措施.

7.3.2 沉井'施工应有详细的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资料和剖面圈，

并查勘沉井周围有无地下障碍物或其他建(构j 筑物、管线等情

况;地质勘探钻孔深度应根据施工馆要确定，但不得小于沉井刃

脚设计高程以下5m.

7.3.3 沉井制作前应做好下列准备工作:

1 按施工方案要求 .ill行施工平而布A泞，设定沉井中心桩.

轴线控制桩，基坑开挖'深度及边坡 s

2 沉井施工影响附近EE 仆的筑物、管线或河岸设施时.

应采取控制措施，并l应进行沉|海和位移监测，测点应设在不受施

工干扰和方便jj[1]盘地方，

3 地下水位应控制在沉井主iJi坑以下 O.5m. 基坑内的水应及

时排除，采用沉井筑岛法制作时，岛丽标高应比施工JtlJ最高水位

高出 O.5m 以上-

4 基坑开挖应分层有j于进行.保持平整和疏干状态。

7.3.4 制作沉井的地基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，地基承载力不能满

足沉井制作阶段的荷载时.除对地基迸行)111团等措施外.刃脚的垫

层可采用砂垫层上铺垫木或索氓凝土.且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垫层的结构厚度和宽度应根据土体地基承载力、沉井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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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结构高度和结构形式，经i十算确定 j 素混凝土垫层的厚度还应

便于沉'11 下沉前凿除，

2 砂垫层分布在刃脚中心线的两侧范旧.应考虑方便抽除

垫木;砂垫层宜采用中粗砂，并应分层告Ii设、分层秀实.

3 垫木铺设应使刃脚底面在同一水平面上.并符合设计起沉

标高的要求.平面布置要均匀对称.每根垫木的长度巾心应与刃脚

底而中心线重合，定位垫木的布置应使沉井有对称的着)J点，

4 采用索混凝土垫层时，其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，表

面平整。

7.3.5 沉井刃脚采用砖模时，其底模和斜田部分可采用砂浆、

砖砌筑.每隔适当距离砌成垂直缝。砖棋衰'面可采用水泥砂浆抹

面，并J血涂一层隔离剂。

7.3.6 沉井结构的钢筋、模板、混凝土工程施工应符合本规范

第 6 章的有关规定和l设计要求，混凝土应对称、均匀、水平连续

分层浇筑，并应防止沉井偏斜。

7.3.7 分节制作沉井时还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每节制作高度应符合施工方案要求，且第 节制作高度

必须高干刃脚部分.井内设有底梁或支撑梁时应与刃脚部分整体

浇筑捣实，

2 设计无要求时，混凝土强度应达到自主计强度的 75%后，

方可拆除模板或浇筑后节混凝土;

3 j昆凝土施工缝处理应采用凹凸缝或设置钢板止水带，施

工缝应幽毛并清理干净，内外模板采用对拉螺栓固定时，其对拉

螺栓的中间应设置防渗止水片;钢筋密集部位和预留孔底部应辅

以人工振捣.保证结构密实，

4 沉11 每次接高时各部位的轴线位置应一致、重合，及时

做好沉|峰和位移监测，必要时应对刃脚地基承载力进行验算，并

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地基及结构的稳定，

5 分节帘l作、分次下沉的沉井，前次下沉后进行后续接高

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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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) 应验1丰接高后稳定系数等.并$及时检查沉井的沉

降变化情况，严禁在楼高施工过程中沉井发生倾斜

和l突然 F沉;

2) 后续各节的槟板不应支撑于地面上，候板底部1直距

地而不小于 1m ，

7.3.8 沉井下沉及封底施L必须严格控制I. 实施信息化施工5

各阶段的下沉系数与稳定系数等应符合施工方案的要求，必要H才

还应进行涌土和流砂的验算.

7.3.9 沉井下沉方式应根据沉井下沉穿过的工程地质和17K文地

质条件、下沉深度、用自l环境等情况进行确定.施工过程中改变

下沉方式时，应与设tl 协商。

7.3.10 沉井下沉前应做下列准备工作:

1 将兰卡娃、隔墙、底梁等与封底及底板连接部位凿毛 3

2 预留孔、和l和预埋管临时壶ott击.防止渗溺水，

3 在沉井井壁上设侄下沉观测标尺、中线和垂线，

4 采用扫|水下沉得要降低地下水位时，地下水位降水阿皮

应满足 F沉施工要求:

5 第一节混凝土强度应达到设计强度，其余各节应达到设

计强度的 70%; 对于分节制作分次下沉的沉井.后续下沉、接

商部分混凝土强度应达到设计强度的 70% 。

7.3.11 凿除混凝土垫层戎相II涂给木应符合下列规定.

I 凿除或柑l除时，沉井混凝土强度应达到设计要求，

2 t监除混凝土垫层应分区域按l顺序对称、均匀、同步凿除 s

凿断线J血与;JJ脚底边齐平，定位支撑点最后凿|垛，不得漏凿，凿

l东的碎J;k应及时消除，并及时用砂或砂石国1真:

3 拍l涂垫木宜分组l、依次、对称、伊l步迸行.每仙 tH一组

~/l月2砂城实;定位垫木应最后:JIll除，不11J遗漏 3

4 第一节i'MI 设有混凝土底梁或支撑梁时. 1奇先将底梁下

的垫层除去.

7.3.J2 排水下沉施工j立符合 FYI]规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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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应采取措施.确保下沉和降低地 F水过程中不危及周围

建(构〉筑物、道路或地下管线.并保证下沉过程和终沉时的坑

底稳定:

2 下沉过程中J坐进行连续排水.保证沉判范罔内地层水

疏干;

3 挖土应分层、均匀、对粉、进行;对 1 有底梁或支撑梁的

沉井，其相邻格仓高差不茧'超过 O.5m. 开挖l顺序应根据地质条

件、下沉阶段、下沉情况综合确定，不得超挖;

4 用抓斗取土时，沉井内严禁站人;对于有底梁或支撑梁

的沉井，严禁人员在底梁下穿越。

7.3.13 不排水下沉施工Ji'L符合下夕'I规定:

l 沉井内水位应符合施工方案控制水{们下沉有困难时

应根据内外水位、井底什挖儿何形状、下-沉:量及迷率、地表沉降

等监视l资料综合分析调整井内外的水位差，

2 tiL械设备的配备应满足沉井下沉以及水中开挖、 1+\ 土等

要求.运行正常，废弃土方、泥浆J§l专门处 11!t· 不得随意排放;

3 7K中到挖、出土方式应根据井内水深、周用环境控制要

求等因素选择。

7.3.14 ilL井下沉控制tlJ豆符合下列规定:

1 下沉应平稳、均衡、缓慢.发生偏斜应通过调整开挖)1阪

序和!方式·随挖随纠、动中纠偏"，

2 !.业按施工方案规定的顺序和方式开挖;

3 苗L井下沉影响范围内的地面四周不得堆放任何东四，车

辆来往要减少振动，

4 沉井下沉监控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

J)下沉时标高、非曲线位移每班至少四'I量一次.每次下

沉稳定后JSSi.进行高差和中心位移茧的计算，

2) 终沉时，每小时洲一次，严格控制超沉，沉井封底

前自沉速率应小于 10mm/8h:

3) 如发生异常情况应)m密母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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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大型沉井应进行结构变形和裂缝观测。

7.3.15 沉井采用辅助方法下沉时，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沉井，外壁采用阶梯形以减少下沉摩擦阻力时.在井外续

与土体之间应有专人随时用黄砂均匀灌入.四周混入J!t.t砂的商差

不应超过 500mm ，

2 采用触变泥浆套助沉时.应采用自流渗入、管路强制压

注补给等方法.血~变泥浆的性能应满足施工要求，泥浆补给应及

时以保证泥浆液而高度 s 施工中应采取措施防止泥浆套损坏失

效，下沉到位后应进行泥浆置换，

3 采用空气幕助沉时，管路和喷气孔、压气设备及系统装

置的设iT应满足施工要求;开气应自上而下，停气应缓慢减压，

压气与挖土应交替作业，确保施工安全。

7.3.16 沉井采用爆破方法开挖下沉时.应符合国家有关爆破安

全的规定。

7.3.17 沉井采用干封底时，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在井点降水条件下施工的沉井应继续降水，并稳定保持

地下水位距坑底不小于 O.5m; 在沉井封底前应用大石块将刃脚

下垫实:

2 封底前应整理好坑底和消除浮泥，对超挖部分应回填砂

石至规定标高;

3 采用全断而封底时，混凝土垫层应一次性连续浇筑s 有

底梁或支撑梁分格封底时，应对称逐格浇筑s

4 钢筋混凝土底板施工前井内应无渗溺水.且新、老混

凝土接触古~\位凿毛处型.;f1清理!卡净;

5 封底前成设置泄水井，底板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且

满足抗浮要求时.方可封填泄水井、停止降水。

7.3.18 水下封底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l 基底的浮泥、沉积物和风化岩主Ii:等应消除干净:软土地

基应铺设碎石或卵石垫层，

2 混凝土凿毛部位应洗刷干净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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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浇筑混凝土的导管加工、设置应满足施工要求.

4 淡筑前，每根导笆'应有足够茧的混凝土.浇筑时能一次

将导管底埋住.

5 水下混凝土封底的浇筑顺序.应从低处开始.逐渐向周

围扩大:井内布隔盾、底梁或混凝土供应lit受到限制时，应分格

对称浇筑-

6 每根导管部J混凝土应连续浇筑.且导管且1\入混凝土的深

度不宜小于1. Om，各导管间混凝土浇筑面的平均上升速度不应

小于 O.2Sm/h，相邻导管间混凝土 t升速度宜相近.最终泼筑

成的混凝土丽应略高于设H 商程;

7 水下封底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l立.沉井能满足抗浮要

求时，方可将井内水拍除.并凿除表面松散混凝土进行钢筋混凝

土底板施工.

7.~ 质量验收标准

7.4. I 泵房结构、设备基础、沉井，以1>i沉井封底施工 'I"'有关混

凝土、砌体结构工程、附属构筑物工程的各分项工程质盘验收应

符合本规范第 6.8 节的相关规定.

7.4.2 i昆凝土及!ill!体结构泵房应符合下列规定

王控项目

l 泵房结构类型、结构尺寸、工艺布iyt平面尺寸及高程等

应符合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观察;检查施工记录、测盘记录、隐蔽验收

记录.

2 混凝土、仰J筑砂浆抗压强度符合设计要求=混凝土抗渗、

抗冻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.混凝土试块的留'R及质量骏收应符合

本规范第 6.2.8 条的相关规定. !ill!筑砂浆试块的留)1及质;段验收

应符合本规范第 6.5.2 、 6. 5. 3 条的相关规定:

检查方法:检查配合比报告:中在查混凝土试块抗压、抗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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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冻试验报告.检查砌筑fIV浆试*抗压试验报告。

3 混凝土结构外观元严茧质量缺陷; 11切体结仰砌筑完整、

准浆密实.无裂缝、边缝等现象:

检查方法·观察;检查施工技术处理资料。

4 井壁、隔墙及底板均不得渗水.电缆沟内不得有湿渍

现象.

检查方法观察。

5 变径流道应线形利用1、表而光洁，断而尺寸不得小于设

计要求 3

检查方法观察，

一般项目

6 混凝土结构外观不13·有一般的质量缺陷; li!IJ体结构砌筑

齐整 勾缝平稳，缝宽一致，

检查方法.观察团

7 结掏元明显湿溃现象.

检查方法·观察，

8 导流墙、板、榕、坎及挡水墙、板、墩等表而应光洁和l

顺、线形流畅，

检查方法·观察团

9 现浇钢筋混凝土及砖石砌筑泵房允许偏差应符合表

7.4.2 的相关规定。

表 7.~.2 现浇钢筋混凝土及砖石砌筑泵房允许偏差

允iT偏~ (n1l11) 位于t数Ii!

有刷体
雄在方法检查项目 I[

混凝士 的l!IH牛 粗、细
旧

I.~\败

主料斗"
料.(j

轴线 l自艇、脑~~ 15 10 "0 15 每
用钢尺‘经 tIl部榄、纵向

l且测班位?世 晴、楠、始 8 10 lG 10 位~ l.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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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7.4.2

允的偏耳~ (mm) 俭节~数且i

石砌体
位在项目 j'l也 院查方法

棍凝土 砖砌体 垣Lim
II斗

占数

1'0:r1-6
料白

电层、J耻

砸、墙、 士10 士 15

lot.始 不少干2 阿应 用Jkm'仪测 ht

吊装的 5
主耻而 得

击~

墙、忡 个 10 1-20. 1 10 位

梁、顶l!i ·←。 一 10 一5

3
般l(n 椒、纵向

!II钢 i>( 前恻
j>(寸 轩 1 点

涧梢
土 10 土 20

向月'气'

预电J1件
。 也主

中心 币1血管
处
帧、纵向 月1钢J>(、

位11~ 持 1 点 只k准仪恻E

自j臼旧 10

v云;'ZOm 土 20

平而尺 20m<J
士 I.; laoe

5 寸(民 运二GQm 版纵向
if!钢尺监测

宽或且 冉 1 飞飞飞

径 J
50m<1
~250nl

+50

三工5rn 8 10
合}

部

6 垂直Ill'
5m<H 1.5 1-11 2Hr!Oo{; 1 点

用垂球、 1M尺
ζ20m 1000 {古 !阳"

ff>2om 30

垫!茧!臣饭 10
7 表 l阳

顶艇
mZm 直尺、Ill..

平惶度
mJ.K. 5 前I~* 10

'IE尺监测

崎位梁 8
混血 8

20
II{水 1 ;:i

注 L 为军房的民、宽或 tH王 H ).1瑜、杜骂的同 l且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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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4.3 泵房设备的混凝土基础及闸榴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主控项目

1 所用工程材料的等级、规格、性能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

的规定和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·检查产品的出厂质量合格证、出厂检验报告和1进

场复验报告。

2 基础、闸抱'以及预埋1tl气预留孔的位置、尺寸应符合设

士!要求:水泵和屯机分装在两个层问时，各层间板的高程允许偏

差JJL为土 lOmm; 上下层间板安装机电和水泵的预留洞中心位置

应在同一垂直线上，其相对偏差应为 5mm;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、泪IJ [，1记录，用水准仪、经

纬仪it(由IJ允词偏差。

3 二次混凝土或时创立材料的强度符合设计要求，采用植筋

方式时.其抗拔试验应符合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:检查二次混凝土或淄浆材料的试块强度报告，检

查试件试验报告。

4 混凝土外观无严重质量缺陷.

检查方法:观察;检有技术处理资料。

一般项目

5 混凝土外%且不宜有一般质量缺陷.表而平整.外光内实，

检查方法:观察;检查技术处理资料.

6 允许偏差l血符舍表 7.4. :1 (j(J相关规定。

表 7.4.3 设备基础及闸槽的允许偏差

险王宝项门
先g于闹革 检查缸晴

(mm) 范l目 点数
俭班Ht1~

轴线
)~泵与电动机 8

摘.纵向

位忧 闸栩

句座 月1经n仪测监
5 持测 l 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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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7.1.3

允i守偏茬 险'!i.数 lit
检查收回 院'!i.方法

(mm) /也因 l，!.\敷

设岳基础 -20
z 问踉 f普座 1 点 用A、准仪测 lit

闸槽II(槛 土 10

jff:直匪
HIiOOO

待陪 两梢各 1 点
JIJ垂线、

且不大于 20 制KI~测

3 闸惰 叫闸栩 rill 冉、距 士5 lIl ffi Z 点 川俐尺E测

闸榈扭1111 2 句冉 2 ，~~~
HI垂线、

( pI 身且两情相对〉 钢尺!it测

职峭~~程 +20 何处 1 .~..; J1J *~ljJl.侧 l~
f面哇地

i 脚螺栓
'I'心目1 士2 得处

书1嗣I. 顶部:
用悯尺 lit洲

各 1 点

中心 frLi'1 5 何处
摘.纵 jil)

用经纬仪jj1lbl
岳 1 .~!，~

烦地r[r
尚砚 个20 每处 I .fX )fj点准 fj(测ljJ:5 动地脚

蜡{怜
点半 1)( (带惰的铺阪〉 b

锚顿
得处 :点 川串乎尺E测水平 l且〈带螺统的

锚阪〉
2

平 lflf尺寸 士 10 匈座
横、纵向

ITJll~尺监测
各 I .'.~.'.

6
且础

*平1)[
L/200.

tIt处 川水平尺 lit测
外形 且不大于 10

吁， til.盘
H!200

得处 1/.( HJ 联线、

且不大于 10 铜尺ht棚

中，L'位眈 8 每处
榄.纵向

ITI经纬仪测 lit
f于 1 飞'i

地脚蝇

7 性 IJi 深度 十20 每处 1 点 JTI探尺 fa测

I'{f{L
孔~垂在1)( 10 每处 1 ft..i飞

用垂线.

俐尺lit测

闸椭 点平Jll' 3 每处 l 点 III水平尺陆测
8

J旺槛 平啦!主 2 侮处 1 点 tH线由测

注 I L 为基础i\<J~或宽 (mm): H 为基础、阳刚的问l!r (mm);

2 轴线位置允许偏k· 时i't)~J止指与管j丰实际巾·c、的偏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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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4.4 沉::!Hlll作应符合下列规定，

王控项目

1 所用工程材料的等级、规格、性能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

的规定和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 检查产品的出厂质盆合格证、出厂检验报告和迸

场复验报告。

2 混凝土强度以及抗渗、抗冻性能应符合i&t计要求;

检查方法 检查沉井结构混凝土的抗压、抗渗、抗词:试块的

试验报告.

3 混凝土外观元严重质量缺|馅，

检查方法观察，检查技术处理资料

4 制作过程中沉井无变形、开裂现象，

检查方法 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、监测记录，检查技术处理

资料。

一般项目

5 混凝土外观不直有一般质:应缺陷，

检查方法:观察-

6 垫层厚度、宽度，垫木的加恪、数虽应符合施工方案的要求，

检查方法:观察.检查施工记录.检查地基承载力检验记

录、彤、垫层压实皮检验记录、混凝土垫层强度试验报告。

7 沉井制作尺寸的允的偏差应符合表 7.4.4 的规定.

7.4.5 沉井下沉及封底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五控项目

l 封底所HJ工程材料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和设 i I 要求:

检查方法:检查产品的出厂质量合格证、出厂检验报告和l进

场复验报告.

2 封底混凝土强皮以及J'1[渗、抗1Jf<性能应符合设计'~)R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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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方法:检查封底混凝土的抗压、杭渗、抗冻试块的试验

报止
口。

表 7.4.4 沉井制作尺寸的允许偏差

t许饷芷 枪击数吐

梭盒哩!忖
(mm)

位验/ifl，
范 l回 t且数

t 皮
士0.5%1

?哥边 1 点 网制尺监测
Jl豆豆 100

←一
2 宽度 士0.5%13. 11ζ50 HI俐尺!让测

卜一
平 1iI~1il边 1 点

3 I 1111 向 Ijt +30 川钢}~llt测
尺 l血 iii ·1 点

「一 寸
士0.5%D， •4 XH£

4非血? 2
Tnt«尺 Itt测

〈阴}吕〉 且运100 (栩?f. lliE rn

←一
5

两附加 对角线怔 1%
2 用钢尺盐测

线:£ 卡1豆 100

6 多 t !lt!事 Ill' 士 15 每 10m 延 I~ I .l.~\ mm尺 I，t恻

JI·咂、隔墙 Jiili 每边 1 点 m经纬仪测hi.?
[~jlJj[

ζI%H
If".锐、自尺 Itt测

国 I~ 1 山

8 肌足II件巾心线
士 10 得件 1 点 1日m尺 tit测

也w

9 市I l\'I fL (桐〉
土 10 7号处 1/.飞 JTI钢尺 lit测

I,i.t!'

注 I. 为币"H~皮 (mm)
H 1-J饥W，虹J.!X (mm);
H 为沉JI·tf;)芷 (mm):

U 为沉Jt外径 (m时，

3 封底前IlL底标高l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封底后混凝土底饭厚

度不得小于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检查沉井下沉记采、终IJC后的沉降监视l 记录 ;HJ

水准仪、钢尺或测绳量制'1 .1)'[底平11混凝土底板顶面向程.

4 下沉过程及封底时沉井元变形、倾斜、开裂现象: IJC:!+
结构无线流现象.底极无渗水现象:

检有方法:观察，俭查沉井下沉记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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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项目

5 沉井结构元明显渗水现象;底极混凝土外观质量不宜有

一般缺陷，

检查方法:观察。

6 沉井下沉阶段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.4.5-1 规定。

表 7.4.5-1 沉井下沉阶段的允许偏差

位查项目
允许偏是 检查数:!It

(mm) 范围 点数
位资方法

不大于下沉且
用'*推仪测 lit (下沉

1 沉井四 深20IE%的1.5%- Jr<井方相井I四角或因
知而差 且不大 相互垂直处

阶段:不少于 2 次地11;

于 500
终沉阶段 1 次IhJ

每应

顶丽中
不大于下沉且 }jJ经纬仪测监(下沉

z
心他移

探监的1. 5%. l 点 阶段不少于 l 次J8h l
且不大于300 终沉阶段2 汰18h)

注 下沉速度较快时应适当增加测量频率.

7 沉井的终沉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.4.5-2 的相关规定.

表 7.4.5-2 沉并终沉的允许偏差

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(mll1)
检查数量

范1M 点'由
检查JHlic

1 下沉到位后 .J)脚平面
不大于下沉也深度的

中心位置
t% 下沉且深度小于

用经纬仪

10m 时应不大干 100
测最

lr<方井四知或

下ITi到位后.沉井四iiJ
不大于该两角间水平 圆井相互垂在处

21 ;四JB为相Tf.~il间在
距离的 l%. 且不大于 各 1 点

径与J司 I自由J交点}中任
300，两角问水平距离

匈座

JfJ水准仪

问两ifJ的刃脚底面两边
4、于 1阳，时应不大

测匪

于 100

3
不大于 100 ，地应为

取1i井问f(J或

刃脚平均同程 软土JJ lJ1"可根据使HH';，
回井相互费 ι 用水准仪

件和l施工指件确定
处共 4 点.取 测盟

平均的

tt 下沉屈、商1Jl· lid恼下沉前与下沉后，IJI阳市程;t;/$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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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调蓄构筑物

8.1 一假规定

8. 1. 1 本章适用于水培、水柜、调蓄池(消水池、调节水池、

调蓄水池)等给排水调苔构筑物的施工与验收。

8. 1. 2 调带构筑物工程除按本章规定和l设计要求执行外，还应

符合下列规定:

1 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应按本规范第 4 :l在的相关规定执行;

2 7Jc柜、调蓄池等贮水构筑物的混凝土和砌体工程应按本

规范第 6 章的有关规定执行;

3 与调蓄构筑物有关的管道、近出水构筑物和砌体工程等

应按本规范的相关章节规定执行。

8. 1. 3 调蓄构筑物施工前应根据设计要求.复核已建的与调蓄

构筑物有关的管道、足t出水构筑物的位置坐标、控制点和水准

点.施工时应采取相应技术措施、合理安排各构筑物的施工顺

序，避免新、老管道、构筑物之间出现影响结构安全、运行功能

的差异沉降。

8. 1. 4 调苔构筑物施工过程中应编制j施工方案，并应包拍施工

过程中施工影响范围内的建(构)筑物、地下管线等监控监视tl

方案。

8. 1. 5 调蓄构筑物施工应制定高空、起重作业及基坑支护、模

扳支架工程等的安全技术措施。

8. 1. 6 施工完毕的贮水调蓄构筑物必须进行满水试验。

8. 1. 7 贮水调蓄构筑物的满水试验应符合本规范第 6. 1. 3 条的

规定.主1'1"7.编制il! tl定沉降变形的方案.在满水试验过程中.应根

据方案测定水池的沉降变形盘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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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2 * ~菩

8.2.1 水t苦的基础i施工应遵守下列规定.

1 地基处理、工程基础桩应按本规范第 4. 5 节规定和设计

要求，进行承载力检测和1桩身质量检验，

2 "M" 形、球形等组合壳体基础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J)基础下的土基应避免扰动，

2) 挖土胎时宜按"十"字或"米"字形布置.用特制

的靠尺控制，先挖成标准槽，然后向两侧扩挖成型;

3) 土胎表丽的保护层宜采用 1 ' 3 水泥砂浆抹雨，其厚

度宜为 15-20mm. 表面应平整密实;说筑混凝土

时不得破坏，

的混凝土洗筑厚度的允许偏差应为+5 、 -3mm. 混凝

士表而应抹压密实;

3 基础的预埋螺栓及滑槟支承杆 位置应IIHifO ，另必须采

取防止发生位移的固定措施。

8.2.2 71<塔所有预埋件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，设51牢固.

8.2.3 现浇钢筋混凝土陋|筒、框架结构的塔身施工应符合下列

规定:

1 模板支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:

。制定模板支架安装、拆卸的专项施工方案;

2) 采用滑到筷饭或"三节棋板倒模施工法"时，应符

合国家有关规范规定，支撑体系安全可能5

3) 支模币J. 应核对圆简或框架基础l预坦!竖向钢筋的规

格、基丽的轴线和高程，

的有控制囚筒或框架垂直度或倾斜度的措施

5) 每节模板的高度不宜超过I. 5mj

2 混凝土浇筑应符合下列规定

J)制定混凝土洗筑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;

2) 挠筑前，役'板、钢筋安装质量应中最验合格;混凝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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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比符合设计要求.

3) 混凝土输送满足浇筑要求 整个浇筑过程中应经常

检查模板支撑体系俯况，

4) 施工缝l也凿毛. i古理干净:

5) 混凝土烧筑完成后应进行养护;

3 模板支架拆卸成符合国家有关规范的规定。

8.2.4 预ilN钢筋混凝土钢筒结构的塔身装配j业符合下列规定.

l 装配前，每节预制j塔身的质量验收合格;

2 采用上、下节预埋钢Pi;对接时.其圆度应←致.钢环应

设1临时拉、撑控制点.上下口调平并找正后，与钢筋焊接:采用

l:!ii留钢筋搭接日、j. 上下节的预留钢筋应错开.

3 圆简或框架培身上口.f\il标出校制的中心位J1.;

4 凶l简两端钢环对接的接缝)jL按设 i-I 要求处理，设计元要

求时.百I采用 1 ' 2 水泥砂浆抹压平整，

5 囚筒或框架塔身采用预留钢筋搭接时 其接缝混凝土强

度刮于主体混凝土一级.表面应抹压平弛。

8.2.5 钢架、钢圆筒结构的搭身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制定专项方案.并应有施工安全措施;

z 俐构件的制作、预拼装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安装.现场饼

後组装应符合国家相应规范的规定和设计要求.

3 安装前.钢织或钢圆筒嗒身的主杆上应有小线标志 3

4 钢构{II'采用螺栓连接H才.应符合下列规定:

J) 螺栓孔位不正衍扩孔时，扩孔部分应不超过 2mm;

不得用气如M行穿孔或扩孔:

2) 钢架或钢囚筒构件在交叉处汹有间隙fl;j. 应装设相

应厚度的垫圈或垫饭;

3) 用螺栓连接构件时.麟、杆应与构件而垂直，虫草母紧

回后.外露丝in应不少于两扣;剪力的螺栓，其丝

才H不得位于连接构件 (I<]!W力面内.必须加1垫Il才.每

端地图不应超过两个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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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螺栓穿人的方向，水平螺栓应由内向外;垂直螺栓

应由下向上，

5) 钢架或钢圆筒塔身的全部螺栓应紧固，水柜等设备、

装J.]~全部安装以后还应全部复拧;

5 钢构f斗争焊接作业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和设计要求;

6 钢构件安装时，蝶栓连接、焊接的检验应按设 ~'I 要求

执行，

7 钢结构防腐应按设计要求施工。

8.2.6 预制砌块和砖、石lilJJ体结构的塔身施工还应符合本规范

第 6. 5 节的规定和设计要求。

8.2. 7 7}(~昔的贮水设施施工J"§i.按本规范第 8. 3 节的规定执行。

8.2.8 水塔避雷针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，

1 避雷针安装应垂直，位置准确，安装牢固;

2 接地体和接地线的安装位置应准确，焊接牢固.并应检

验接地体的接地电阻;

3 利用塔身钢筋作导线时，应作标志，接头必须焊接牢固，

并应检验接地电阻。

8.3 水柜

8.3.1 水柜在地面预制j或装配时应符合下列规定

I 地基处1型符合设计要求;

2 水柜下环梁设置吊杆的预留孔应与培顶提升装置的吊杆

孔位置一致，并垂直对应，

3 7](柜满水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l)]j(柜在地而进行 f均水试验时，应对地下室底饭及内

墙采取防渗漏措施.

2) 保温水柜试验.应在保温层施工前进行.

3) 充水应分三次进行，每次充水宜为设计水深的 1/3 ，

且静世时间不少于仙，

4) 充水至设计水深后的观汩IJ时间，钢丝网水泥水柜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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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少于 72h; 钢筋混凝土水柜不应少于 48h;

引水柜及只配管穿越部分，均不得渗水、漏水回

8.3.2 7]<.柜的保温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I 应在7l<.柜的iVli水试验合格后进行喷涂或安装;

2 采用装配式保湘层H才，保泪堕仁的固定装置应与7]<.柜|二

预埋件位£1.一致，

3 采用空气层保视时，保rliAf在接缝处的水泥砂浆必须填塞

密实。

8.3.3 水枢吊装J豆制定施工方案，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。

l 吊装方式的选定及常用机械的规楠、数量:

2 吊装架的设计.

3 吊装杆件的材质、尺寸、构造及数量，

4 保证平稳吊装的措施:

5 吊装安全技术措施。

8.3.4 钢丝网水泥及钢筋混凝土倒锹先水柜的吊装应符合下列

规定，

1 水柜中环生世及其以下部分结构强度达到l规定后方可吊装 5

2 吊装前Jti.在塔身外壁用固标明水把底而的坐?在位12 ，并

检查吊装架及机电设备等，必须保持完好;

3 应先作吊装试验.将水柜提升至1苟地而 0.2m 左右.对

各部位进行详细检查，确认完全正常后方可正式吊装.

~ 7l<.柜应平稳吊装:

5 吊装水柜下环梁底超过设计高程 0.2m; 及时垫人文座调

平并固定后，使水柜就位与支座焊接牢固 a

8.3.5 钢丝网水泥倒锥壳水柜的制作用科合下列规定:

1 施工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1)宜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，不宜采用矿渣硅酸盐水泥

或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j

2) 宜采用细JJl'棋盘 2.0-3.5. JlIi大粒径不宜超过'lmm

砂，含泥盘不得大于 2.% ，云句:含量不得大于0.5'%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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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钢丝网的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.其网格尺寸应均匀.

且网面平直。

2 模板安装可按本规范有关规定执行，其安装允许偏差应

符合表 8.3.5-1 、表 8. 3. 5-2 的规定，

表 8.3.5-] 钢丝网水泥倒锥壳水柜整体现浇模饭安装允许偏差

项 自 允词斗扁羞 (mm)

轴线位置〈对塔身轴线〉 5

高度 土5

平而尺寸 士5

表而平整度〈用弧民 2m 的弧形尺憧查) 3

表 8.3.5-2 钢丝网水泥倒锥壳水柜预制构件模饭安装允许偏差

项 目 先 ~'f偏差 (mm)

l主度 土3

宽度 土2

厚llt 土 i

预 WI孔中心lv.X'J: 2

在面平整皮()f! 2m"尺检查〉 3

3 筋网绑扎应符合下歹IJ规定·

I)筋网的表商l应洁净，元iUlY引11锈蚀;

2) 低碳冷拔钢丝的连战不应采用焊接;绑中L时搭接妖

度不茧'小于 250mm;

3) 纵筋，宦m整根钢筋，绑于L须平直. loJ距均匀.

-I)钢丝网应铺平绷紧.不得有波浪、*艇、网泡、丝

头外翘等现象;

5) 钢丝网的搭接 l王度，环向不小于 JOOmm. 竖向不小

于 50mm; 上下层搭接位iyt应铺开.

6) 绑扎结点应按梅花形封|列.其间距不宜大于 100mm

112



(网边处不大于 50mm) ,

7) 严禁在网面上走动和抛}J¥物件，

如绑扎完成后应进行全而检查 s

4 水泥砂浆的拌jl.~与使m应符合下列规定:

I) lK灰比宜为 O. 32 ~ O. 40，灰砂比宜为 1 ' ]. 5~

1 ' 1. 7 ,
2) 应拌合均匀，拌合时间不得小于 3min;

3) %i.随拌随用，不宜超过 lh. 初凝后的砂浆不得

使用;

4) 抹)j三中砂浆不得1m水稀释或撒干水泥吸水;

5 钢丝网水泥砂浆施工IE.符合下列规定

I) 抹压砂浆前.应将网层内清理干净:

2) 施TJ阪序应自下而上，由中间向两边(或一边〕环

圈迸行;

3) 手工施浆.钢丝网队M浆应压~~抹平.待每个网孔

均充满砂浆并稍突出 nJ .方可力II抹保护层砂浆并压

实抹平， 0、浆施工缝及j;f梁交角处冷缝处j主细致操

作.交角处宜抹成圆角，

~)机械振动时，应根据构件形状选用适宜的振动器;

ri\、浆应振捣至不再有明显下沉.元气?包逸出，麦丽

:·H 现稀~~时为止;

5) 喷浆法施工应符合本规范第 6.4. 12 条的规定，

6) 水泥砂浆表面压光应待砂浆的游离水析出后i进行:

压光宜进行三遍.it<后一遍在接近终凝时完成，

7) 钢丝网保护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，设计元妥求 n才.

宜为 3........5mm;

8) 水泥砂浆的抹压宜-次连续成W; 不能一次成li!i n才.

接头处应在在l>浆终凝前拉毛，接茬前应把该处浮渔

清|涂，用水冲洗干净，

6 砂浆试块留置及验收批 每个lK柜作为一个验收批，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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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值应至少检查一次，每次应在现场制作标准试块三组，其中一

组作标准养护，用以检验强度;两组随壳体养护，用以检验脱

板、出厂或吊装时的强度，

7 压光成活后及时进行养护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.

1)自然养护·应保持砂浆表面充分湿润，养护时间不

应少于 14d;

2) 蒸汽养护·温度与时间应符合表 8.3.5-3 的规定，

表 8.3.5-3 蒸汽养护温度与时间

序号 项 目 温度与时间

室温 IO"C 以下 >12h

静'It朋 可巨温\O-2S"ι >8h
2在泪 25

G

C 以上 >6h
2 升温速度 10-IS "C /h

3 恒温 65-70~. 6-8h

4 降温应!Jt lO......15 'C /h

5 降嗣后没水或覆盖洒J~养护 不少于 IOd

8 水泥砂浆应达到设计强度的 70%方可脱模.

8.3.6 预制装配式钢丝网水泥倒锥壳水柜的装配应符合下列

规定:

I 预制的钢丝网水泥扇形板构件宜侧放，支架垫木应牢固

稳定;

2 装配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

I)下环梁企口面上，应测定每块壳体构件安装的中心

位置，并检查其高程，

2) 应根据7j( t苦中心线设fA~构件装配的控制桩，用以控

制构件的起立高度及其顶部距水柜中心距离;

3) 构件接缝处表面必须i由毛，和II 山的连接钢环应调整

平顺，都缝前JJiL ~I'j)\:干净，并使接在丽湿润;

3 装配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1)吊装I叶，吊纯与构件接触处应设木垫饭;起吊时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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虫草猛~，吊离地而后应立即检查.确认平稳后 . ;T
lIt徒刑;

2) 宜按一个方向顺序进行装配，构件下端与下环梁饼

钱的三角缝应衬垫，三角缝的上 l国缝口应临时封堵.

构俐的临时支撑点应力 II垫木饭;

3) 构{II 全部装配兴，经调整就位后，方可固定穿筋，插

入顶留钢筋环内的两根穿ilJ'j. )市各与预留钢环靠紧，

并使用短钢筋，在接络中每隔 0.5m 处与穿筋焊接，

4) 中环梁安装模板前，应检查己安装固定的倒锥完完

体顶部高程，按实视 'J 肉和作为安装模饭控制水平的

依据，混凝土浇筑前 . )!!i. 先理设塔顶栏杆的预埋件

和伸入顶荒接缝内的顶留钢筋，并采取措施控制其

位置，

5) 倒锥壳壳体的接缝宜在".，环梁混凝土浇筑 1币进行，

接缝宜从下向上浇筑、振动、材;压密实.并应由其

中一缝向两边方向进行:

4 水桓顶盖装配前.应先安装和固定上环梁底棋，其装配、

穿筋、接缝等施..r:可按照本条的规定执行. {且按缝插入穿筋前必

须将塔顶栏杆安装好.

8.3.7 钢筋混凝土水柜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I 钢筋混凝土水柜的制作应按本规范第 6 f苦的相关规定执

行并)jL符合设计要求;

2 钢筋混凝土倒锹完水柜的混凝土施工缝宜留在中环梁内，

3 jE锥壳Tji盖模板的支撑点应与倒锥壳模饭的支撑点相

对应。

8.3.8 钢水恒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1 钢水恒的制作、检验及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钢结

构工程施工质五l(脸收规范» GB 50205 的相关规定和设计要求.

对于球形钢水柜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球形储罐施工及验收规

范» G B 50094 (II)相关规定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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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71c恒吊装应视吊装机械性能选用一次吊装，或分柜底、

柜壁及顶盖三组吊装，

3 吊装前应先将吊机定位.并试吊，经试吊检验合格后.

方可正式吊装;

4 71<柜内应在与吊点的相应位置IJ日十字支Jij1.防止71<柜起

吊后变形，

5 整体吊装单支筒全钢水I品还应符合下列规定:

J)吊装前，对吊装机具设备及地锁规格，必须指定专

人进行检查，

2) 主牵引地销、 7)(塔中心、吊纯、止动地销四点必须

在同一垂直而上，

3) 吊装离地l时，应作一次全面检查，如发现问题. I.业

荡地调整，符合要求后，方可正式吊装;

的水塔必须一次立起，不得中途停下.立起至 70
0

后.

牵引速度应减缓 4

5) 吊装过程中.现场人员均应远离塔高1. 2 倍的距离

以外，

6) 71<塔吊装完成.必须紧困地脚螺栓.~j 安马克拉线后.

方可上增Ifffl综钢丝绳，

8.4 调蓄池

8.4. 1 调蓄池工程施工应1，，1)定专项施工方案，主要内容应包括

基坑开挖与支护、模板支架、混凝土等施工方法及地层变形、周

1m环挠的监视1J 0

8.4.2 相关构筑物、各工艺管道等的施工顺J芋应先深后浅; J也

基受扰动或承载jJ不满足要求时.应按段计要求.ill:行1m!型处础。

8.4.3 应做好基坑降、排水，施工阶段构筑物的抗浮稳定性不

能满足要求时，必须采取抗浮措施。

8.4.4 构筑物的导流、消能、非IF气、排空等设施应按设计要求

施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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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~.5 水池、顶板上部去:I面的|汤水、防渗、保温等措施应符合

本规范第 6 章的相关规定和设讨要求.

8.~. 6 J也下式构筑物水池满水试验合恪1污.方可进行防水层施

T , }U~II·t进行?也坐外和池顶的土方回城施工。

8.4.7 担l填土作业应均匀对称，防止不均匀沉降、lSI移。

8.5 质量验收标准

8.5. J 调蓄构筑物中有关混凝土、砌体结构t程、附属构筑物

工程的各分项下程质-l，t验收应符合本规范第 6. 8 节的相关规定

8.5.2 钢筋出凝土圆筒、框架!结构水珞疮身应符合下列规定:

主控项目

l 水塔塔身的结构类型、结构尺寸以及预埋仲、 T:Jij 自i 孔 I同

等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:观察.检查施」二记;{、测量记录、隐蔽验收

记录。

Z 混凝土的强度、抗冻性能必须符合设计要求.其试块的

留置及质量评;ιJ茧符合本规范第 6.2.8 条的相关规定;

检查方法 检查配合比报告，检在混凝土抗iF-:、抗泊、试块的

试验报告B

3 j苔身I昆凝土结构外观质量无严11\:缺陷.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处理方案、资料。

4 珞身各部位的构造形式以及预坦!件、预制孔洞位置、构

造等庇符合设ii 要求，其尺寸偏差不得影响结构性能和相关构

件、设备的安装.

检查方法:观察a 检查施工记录、测量放样记录。

一般项目

5 混凝土结构外观质虽不宜有一般缺陷.

检查方法.观察:检查处理方案、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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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棍凝土表而应平整密实，边角整齐;

检查方法:观察.

7 装自己式塔身的预制掏件之间的连接J§J.符合设计要求.钢

筋连接质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:

检查方法:检查施工记录、钢筋接头检验报告。

8 钢筋混凝土困简或框架塔身施工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

8. 5. 2 的规定。

表 8.5.2 钢筋混凝土圆筒或框架塔身施工允许偏差

允许偏差 (mm) 检查数11\
险盒项目 检查 Jr法

剧筒塔身 框架培身 范回 点墨宝

中·C'垂直度
1. 5H/1000. I. 5H/IOOO.

锦应 1
钢尺配合

且不大于 30 且不大于 30 垂球盐测

2 壁厚 -3. +10 3. +10 每 3111 两度 4 JH锅尺Inl晨'

3 恒架塔身桂间距 L/500 每位 用\M尺1\l测
和对角线

因简堵身.IT径或 圆简培身4 ;
4 框架节点距踏身 士20 ±5 眶架塔身每 J!I钢尺E测

中心距肉 节点 l

J咽弧怔为 2m

5 内外表面平整度 10 10 每 3m高度 z 的弧形尺

监测

6
恒!II!塔身每节

5 每位 I 用钢尺监测
位顶垠平同差

7 I]勤埋臂、预埋件 5 5 每件 I 用俐尺测报
中心位J:'t

81t面 I\'if~洞中·c·位置 10 10 1埠洞 j干l钢尺置测

注， H 为圆简踏 !H1jl.!r (mm); L 为性问距~X对角线民 (mm).

8.5.3 钢架、钢因l筒结构水培塔身应符合下列规定.

主控项目

1 钢材、连接材料、钢构件、防腐材料等的产品质量保证

资料应齐全，每批的~\-\厂EEi主合格证明书及各项性能检验报告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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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和设 i'l 要求，

检查方法:检查产品质"!iJ:合格证、出厂检验报告和进场复验

报告。

2 钢构件的预拼装质量经检验合格，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预拼装及检验记录。

3 俐构件之间的连接方式、连接检验等符合设 H 要求.组

装应紧密牢固:

检查方法:观察.检查施工记录，检查螺栓连接的力学性能

检验记录或焊接质量检验报告。

4 塔身各部位的结构形式以及到i埋件、预留孔洞位置、构

造等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其尺寸偏差不得影响结构性能和相关构

件、设备的安装 z

检查方法:观察:检查施工记录、测flU皮样记录。

一般项目

5 采用螺栓连接构件时.螺头平而与构件间不得有间隙，

螺栓应全部穿入.其穿人的方向符合规范妥求 s

检查方法，;(1\\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。

6 采用焊接连接构件时.焊缝表丽质量符合设计要求;

检查方法 ι 观察，检查焊缝外观质盘检验记录，

7 钢结构表而涂层厚度及附着力符合设计要求;涂层外观应

均匀.无榴皱、空泡、凝块、透底等现象，与钢构1'1二表而附着紧密，

检查方法.观察;检查厚度及附着力检测记录。

8 钢架及钢囚筒塔身施工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.5.3 的

规定。

表 8.5.3 钢架及钢圆筒塔身施工允许偏差

允词偏是 (mm) 检奇数1量
植在项目 检查方法

俐斜塔身 倒四简陪!< 范回 ，~J.敬

1. 5H/1000. I. 5H/IOOO.
中 ·L·垂11& jll血 垂球配音悯尺监测

且不大于 30 IiA、大于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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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哀 8.5.3

允许偏挂 (mm) 战查数fit
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

钢架地身 制圆筒塔身 范1l!1 点数

2 位i可臣和对角线草 1./1000 两桂 1 片i钢尺盘测

3
钢架节点距珩身

5 1jJ -W点 用钢尺E测
中心距离

I元~2m +001200 每座 4 用钢尺曲调
4 培身直径

岛>2m +10 得应 4 III钢尺监测

内外表l国平整度
饵 3m 用强民为 2m 的

5 10 2
高度 弧形尺耻剖

如接附件且顶部孔 每件
用制尺盘测6 5 5

洞中心位置 (得洞】

注 H 为钢架或圆简塔身高度 (mm);

L 为柱问距或对If!线长 (mm)

00 为四简墙外径.

8.5.4 预制砌块和砖、石@J体结构水塔塔身应符合下列规定-

主控项目

1 预哥哥砌块、陵、石、水泥、砂等材料的产品质量保证资

料应齐全，每批的出厂质盐合格证明书及各项性能检验报告应符

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和设计要求.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产品质盘合格证、出厂检验报告和ill

场复验报告.

2 砌筑砂浆配比及强度符合设计要求;其试块的留fl及质

量评定应符合本规范m 6. 5. 2 、 6.5.3 条的相关规定，

检查方法:检查施工记录，检查砂浆配合比记录、砂浆试块

试验报告。

3 砌J块@J筑应垂直稳固、位置正确，灰缝或?在缝饱满、严

密，元透缝、通缝、开裂现象;

检查方法:观察;检查施工记录，检查技术处理资料曰

4 培身各部位的构造形式以及预埋仰、预留孔1问位rJ.、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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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呼应符合设计妥求.其尺寸偏差不得影响结构性能和相关构

件、设备的安装;

检查方法:观察.中青查施工记录、扭!Jill放样记录。

一般项目

5 砌筑Jiil 、臼ltlilj{切块、砖、在i"!< 前l应洁净.并充分湿润:

检查方法观察。

6 预制砌块和1i~ fl~ Jill!筑砂浆灰缝应均匀一致、横平竖直.

灰缝宽度的允讷偏差11土2mm;

检查方法 观察，用钢尺随-IMII 翻II 10 皮砖、石砌体进行

折算。

7 砌筑进行勾缝时，勾缝应密实，线形平整、深度一致.

检查方法观察，

8 预制仿j占k和砖、石砌体塔身施工f1~允许偏差应符合表

8, 5, 4 的规定。

表 8， 5，~ 预制砌块和砖、石砌体塔身施工允许偏差

允许闹革 (mm) 撞击E数!it

栓在项目 自I制晤。.i'k. 检查方法

li~砌叫自身
..;刷增11 范旧 点敛

中心垂直度 I. ~H 1000 21-111000 饰店 1在球配合 i时尺 fit测

2 坚厚 月之小于世叶要习; +20 每 3m 4 川钢I~ fit il!l10 1'1度

0" ζ5m 士0，/1 00 士 1)， /100 何应 HI钢J~!it测
~ IIIi身在径

日，>5m 士50 士 50 每应 川俐尺监测

内外表而平橙 I盘 20 25 11~ 3m 2 川呱 l'=: J.12m 的

而皮 呱I~尺位在

, 班组n管、预剧 I't- 5 3 得何 J+HM尺 fit il!l
中t位世

6 1世iffl洞中心位置 10 10 每洞 m钢尺 lit测

注 I-I :JJ踏身 f，':iJ1t (0101) \

口。为增身攸而外轮 (mm)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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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5.5 钢丝网水泥、钢筋混凝土倒锥壳水柜和1囚筒水柜制作应

符合下列规定:

主控项目

1 原材料的产品质量保证资料应齐全，每批的出厂质:!iI:合

格证明书及各项性能检验报告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和设计

要求;

检查方法: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、出厂检验报告和迸场复验

报告@

2 7l<柜钢丝网或钢筋的规格数虫、各部位结构尺寸和l净尺

寸以及预埋件、预留孔洞位J'1.、掏造等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其尺寸

偏差不得影响结构性能和相关构件、设备的安装;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、测:L1放样记录.

3 砂浆或混凝土强度以及混凝土抗渗、抗冻性能应符合

设计妥求;砂浆试块的留)1应符合本规范第 8. 3. 5 条第 6 款的

规定.混凝土试块的留 ft应符合本规范第 6.2.8 条的相关

规定;

检查方法:检查砂浆抗压强度试块的试验报告，混凝土抗

压、抗渗、抗冻试块试验报告。

4 水柜外观质量元严重缺陷;

检查方法:观察:检查加固补强技术资料.

一般项目

5 钢丝网或钢筋安装平塾.表丽无污物.

检查方法·观察。

6 混凝土水柜外观质量不宜有一般缺陷，钢丝网7](柜壳体

砂浆不得有空鼓和缺棱掉角，表面不得有露丝、露网、印网和

气泡;

检查方法:观察团

7 水柜制作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. 5. 5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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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8.5.5 水柜制作的允许偏差

fUr制定 惋查散盘
检直项目

(mm)
位班;由法

抱回 点数

轴线位\"1 (川硝身轴线〉 10 每!I'. 9 铜尺配合唱垂球!Jl训

2 引，构印度 +10. -3 得出 4 用制尺血测

3 叩尚!lt 士 10 每座 2 111霄'尺 'If恻

4 平丽1町、尺寸 上 20 每座 用制民!~测

击耐平?曹度 甸园i
In姐 l毛 :J.J 2m 的, 5 2
弧形尺险斗If

G 预J.!R~牙、预邱件巾 'L'、位置 5 何处 用悯尺1il测

7 预阳孔lf'll1j "L'、位'1'1 10 每桐 }[J ill 尺!在酬

8.5.6 钢丝网水泥、钢筋混凝土倒锥壳水租和囚简71e柜吊装成

符合下列规定:

王控项目

I 顶it"1水币，、水把预i1i'1构件等的成品质盘主手枪l~、验收符

合设计要求，拼装连接所用材料的产品质量保证资料应齐全. 4哥

批的出厂质五t合格证明书及各项性能检验报告应符合国家有关标

准规定和设计要求:

检盒1n1i， 观察，检我预制件j成品制作的质量保证资料和相

关施工检验资料:检查每批原材料的出厂质量合格证明、性能检

验报告必有关的复验报告。

2 预制水柜经满水试验合格，水中巨预制l构件经试饼装检验

合格.

检习't方法·观察，检查1IJi ilitl水柜的满水试验记录.检有水柜

顶制构件经试饼装检验记录.

3 钢筋、预埋1'\、 T:ili 凶手L洞的规格、位置平'11数司J\在符合设

i I 要求.

险在方法:观察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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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水柜与塔身、预jhl! 构件之间的拼援方式符合设计妥求.

构伺安装应位置准确，垂直、稳固，相守II构件的钢筋接头连接可

靠，湿接缝的混凝土应密实，

检查方法:观察，检查施工记录，检查预留钢筋机械或焊接

接头连接的力学性能检验报告，检查混凝土强度试块的试验

报告.

5 安装后的水桓位置、高程等应满足设计要求，

检查方法:观察;检查安装记录;用钢尺、水准仪等视lJiil

检查.

一般项目

6 构件安装时，应将连战丽的杂物、污物清理干净.界而

处理满足安装要求;

检查方法.观察.

7 吊装完成后.7)(柜无变形、裂缝现象，表而应平整、洁

净，边角整齐;

检查方法.观察:检查加固补强技术资料.

8 各拼按部位严密、平顺，无损伤、明显错台等现象;

检查方法观察.

9 防水、防腐、保温层应符合设计要求;表面应完整，无

破损等现象，

检查方法:观察:检查施工记录，检查相关的施工检验

资料.

10 水板的吊装施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.5.6 的规定。

表 8.5.6 水柜吊装施工允许偏差

icilfO\副趋 位查数量
撞击军项目

(mm)
幢直Jf法

范rm .9.数

1 轴线位置〈对瑞身轴线〉 10 ntl韦 1 E球.俐尺 1Il: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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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8.5.6

允1于偏是 检查数匪
陪伴项目 险直Ji法

(mrn) (fJ.回 ，l，!;i.数

2 底部1J1程 士 10 每座 In水准仪;J11 ，l

3 桂配式水缸吊尺寸 士20 得应 4 用钢}{liU则

装配式If-帆占而1平整度 切j-2m 两度
斤I弧民 J.j 2m 的

4 10 2
弧形Ji!.雄市

5 顶埋管. fll J!l[{'1ι11.(;、位 1'1 J 得 1'1 川钢民盐测

6 围困孔洞中心位置 10 旬洞 JfI悯尺量测

8.5.7 钢水但制作及安装的质国;验收j业技现行国家你准《钢结

陶t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~G l3 50205 的相关规定执行，对于球

形钢水柜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球形储罐施」二批验收视 t1i. »
G l3 50094 的相关规定。

8.5.8 i青水、加i苔(调节)水池混凝土纺构的质量验收应符合

木规范第 6.8， 7 条的规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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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功能性试验

9.1 一股规定

9. I. 1 水处理、识l苔构筑物施工完毕后.均应按照设计要求进

行功能性试验.

9.1.2 功能性试验须满足本规范第6. ]. 3 条的规定，同时还应

符合下列条例:

1 池内清理洁净.水池内外壁的缺陷修补完毕;

2 设计预留孔j~J 、预!1J!管口及迸出水口等已做临时封堵，

且经验算能安全承受试验压力 s

3 池体抗浮稳定性满足设计要求，

4 试验用充水、充气和非11，*系统已准备就绪，经检查充水、

充气及排水闸门不得渗漏 s

5 各项保证试验安全的措施己满足要求，

6 满足设计的其他特殊要求。

9. I. 3 J}J能性试验所需的各种仪器设备应为合格产品，并经具

有合法资质的相关部门检验合格。

9. I. -t 各种功能性试验应按附录 D、附录 E填写成验记录。

9.2 满水试验

9.2. J 满水试验的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I 选定洁净、充足的水说:注水和放水系统设施及安全措

施准备完毕 5

2 有盖池体顶部 (I~ Jill气孔、人孔盖已安装完毕.必要的防

护设施和照明等标志己配各齐全，

3 安装水位~iJ!rl标尺，标定水位测钊.

4 现场测定蒸发量的设备应选fIJ不透水材料和j成，试验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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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走在水池叶，;

5 对池体有观测沉降要求时 . J.豆选定观担IJ 点. :fl'测量记录

池体各观测卢、初始高程。

9.2.2 池内注71<-应符合下~IJ规定

1 向池内注水向分三次迸行，每次注水为设计水深的 1/3 ，

对大、中型池体，可先注水至池唆底部施工缝以上.检查底板抗

渗质量，无明显渗漏时. j耳继续泼水至第一次注水深度;

2 注水时水位上71 速度不宜超过 2m/d; 相邻两次注水的

问隔时间不应小于 24h:

3 每次注IF.}宣读 24h 的水位下降值， j十算渗水量. :(E注水

过程中和l注水以后.应对池体作外观和沉降量检视~;发现渗水盘

或沉降量过大时.应停止注水.待作出妥善处理后方可继续

注水，

4 设计有特殊要求时，应按设 ii 要求执行。

9.2.3 水位观现IJ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利用水位标尺iJ!~针观测、记录注水时的水位ttl:

2 注水至设计水深进行水量测定时，应采用水位泪IJ 针视~:.l:

*位，水位祖IJ针的读数精确度应达 l/ lOmm;

3 注71<-至设计水深 24h 后，开始祖IJ读水位测针的初读数:

4 淑H卖水位的初读数与末读数之间的间隔时间应不少

于 24h:

5 测定时间必须连续.测定的渗水盘符合标准时，须连续

测定两次以上:扭~定的渗水量超过允许标准，而以后的渗水缸;逐

渐减少时.可继续延长观测;延长观测的时间应在渗水盘符合标

准时止。

9.2.4 蒸发盘测定应符合下列规定，

I j也体有盖时蒸发盘忽略不计;

z 池体无盖时，必须进行蒸发盘测定;

3 每次测定水池中水位时，同H才说m~水箱巾的水位

9.2.5 渗水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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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池渗水量按下式计算:

户去[(E， -E，) 一 (e， - 白 )J (9.2.5)

式中 矿一一渗水量 [L/(m' • c!)];

A , 水池的水面面积 (m'沁

A, 水池的浸湿总I回帜 (m') ;

E，一一水池中水位现l针的*JJ读数 (m时，

E，一一扭IJ读£，后 24h 水池中水位测针的末读数 (mm);

e，一一洲读 E， 时水箱中水位狈.~针的读数 (mm);

e, 扭Iii卖£，时71<箱中水位测针的读数 (mm) 。

9.2.6 f，的水试验合格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

I 71<池渗水il);计算应按池壁(不含内隔楠f)和f也底的浸湿

丽积讨 11:;

2 钢筋混凝土结构水池渗水盘不得超过 2L/(m'· c!);砌

体结构水池渗水量不得超过 3L!(m" c! )o

9.3 气密性试验

9.3. J 气密性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:

1 需进行满水试验和气密性试验的池体，应在满水试验合

格后，再进行气密性试验3

2 工艺测温孔的加l格封闭、池顶盖板的封闭、安装现~i鼠仪、

测压仪及充气截门等均已完成，

3 所得的空气压缩机等设备已准备就绪。

9.3.2 试验精确度成符合下列规定

1 扭!~气压的 U 形特刻皮精确至毫米水位;

2 捆IJ气汩的1日)豆叶主IJ度精确至 l "C ;

3 捆iJi证池外大气压力的大气压力计辜IJ皮精确至 lOPa o

9.3.3 测读气压应符合下列规定，

l 测谈池内气压值的fJJ读数句末读数之间的问隔时间应不

少于 24h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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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 每次测读池内气压的同时、测读池内气温和池外大气压

力，并换算成同于池内气压的单位。

9.3.4 池内气压降应按下式计算:

P = (P,II +P. 1 ) 一 (P&
273 • L

Pn2) 、<-;;.一一一」
国二 273 + £2

(9.3.4)

式 l 卡 尸一一池内气压降 (Pa) 斗

Pd1一一池内气压初读数 (Pa);

P，!2一一池内气压末读数 (Pa);

p民l 测量 PdJ 时的相应大气压力 (Pa) ;

Pat一一测量 Pd2时的相应大气压力 CPa) ;

[I一一测量尸dl 时的相应池内气混 CC);

[2-一一测量 Pd2时的相应池内气温 ("Cλ

9.3.5 气密性试验达到下列要求时，应判定为合格:

1 试验压力宜为池体工作压力的1. 5 倍:

2 24h 的气压降不超过i式验压力的 20%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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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给排水构筑物单位工程

分部工程、分项工程划分

表 A 给排水构筑物单位工程、分部工程、分项工程划分表

州、分仔部分:程立部\俨〉工\\、程丁吉飞工\、程主、>
构筑物℃程或按独立合同承建的水处理构筑物、管渠.

U司蓄构筑物、取;j(构筑物、排放构筑物

分.rJii工程 验收批

因耀、提坑支护结钱J (各类囚护)‘基坑

地基与 土4才.方 开始 f元支护基坑开挖、有支护基坑开挖)、

基础工程 基坑回填

地基基础 地基处理、混凝土基础、桩基础

J良板(钢筋、模饭、混凝土3 、墙体及内

部结构 t钢筋、模扳、棍凝土J、顶板 t钢

现浇混凝 筋、模板、混凝土)， iYi应力混凝土(后张 按不|司

土结构 法预应力混凝土〉、变形缝、表面层 (llJi腐 单体掬筑物

层、防71<.层、保翻层等的基面处理、涂衬)、 分别设置，分

各类单体构筑物 项工程(不

预制掬件现场和i作(钢筋、模板、混凝
设验收 itt

装配式 土人 E页如i构件12装、圆形构筑物缠丝张拉
11才) ;

主体结构 混凝土 预应力混凝土、变形缝、表而层〈防腐层、
2 单体科J

[程 结构 防水层、保1副主等的基而处理、曾告衬〉、各
筑物分项工

主是肌体构筑物
程凯需要叫

且t验收批:
砌体(Ii奇、石、顶~j;11 ~1jJ你)、变形缝、表

砌w纺伪 Ifil)去{防腐层、 ~}j l)cg 、保磁层等的基面处

理、涂中.j) 、护披与 if'Jt!、各占传单 1丰构筑物

钢~i.f勾现场制作、俐结构fIlj拼装、钢结构

钢结构 安装(如接、俭f墨等，)‘防!何民 f 丛uTi处理、

涂书.j) 、各类l1't{牛构筑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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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A

自业:
~I筑物工应&1牵扯1 \1什f';J ,i< l1'的 ;K处理构筑物、 tl·m.

阴市问筑物.取水构筑物、排放构筑物

分Jm I..£i 验收Itt

现挠 ill挺土fV斗 +'1 ( 1I~ IIi,.悦阪.说提七) •

组1';0;但结构 俐制构件(现场制 H 安装、防 J由民}、细 3 且他分

部结构 1~! 1:扭 "I 按

附阀构筑 !艺辅助
Ill.凝上结构( t1~筋.悦恒、 1且挺士). !!Ii 哇!巳注位 1vt.

体结构.俐 ill t与〈现场制作、;坚装、阳'i /fJ5 施 r 问巾 16f.
物1:1'< 构锐物

层人工ι辅助陶筑物 H 川哼分为

I"l 司主体 '!.'l 构工凹的·现饶混凝土结构、装
{'il二个验

怦~
配式泪凝 l th构.刷体结构.

收lit

混凝Lfi~if It]附!再构筑物仁程 (('J ..tf配'

i芷 tH

水付m
顶制岱 同现行回来标准 E始 It ~I'/~ 管 ittl 程施!可验收脱范》

铺设 GB 50268

II', I 单体构筑物 c但也指 !1vt构筑物〈取点头部、耻水涵盖3 、选*阳J.J1j(水

来 Jjj吁 or·体构筑物). Iii-披构筑物 f排政"、 :UJY-桶郭 nJ 血井、 III'放军

伤咛单体构筑物) .水处JlR构筑物{草房、训 1\ 配血池、f.J水池、 w点池。

沉性，池、 cι沉淀池.曝气池.琐的池. 1咀池、放货lf 池. jiHt 地跑}:i!

楠、幅~呼币体构筑物J. 'ifl\l.制前向筑物{睛 1Ji.ffi. t母‘提月 1豆的.训

占市池 水且可‘ J~极等1)1体构筑物) ;

2 细l部结构指主体构筑物的主 ill平台 协itt. 设品基础 导流端〈榈} 直

艇、且恒句WI现混混提土或m辅料I; 对 1一混艇土结构 与主体钻构J.: Pl~ Iril
"·1连续说筑施工时. J~钢筋‘快饭、抛蹦士等分项仁程验收 可与主体生Ja

向工缸古 Jr· ;
3 各类工艺辅助问筑物指各类工ιJr· .管晦桥挺‘阳I ft'I、*附 f廊 L 捆门、

穿孔、孔口.斜艇、导iii.描〈匾〉哼.对于混凝土平"酣j体结构 与主体结

构 T 程同时连续提筑.砌筑施工时 It柄筋.1>1额、旧事t土、砌体非分项

」→程验收可与ιE体结构I:扭(c井;

.. K输管黑的分项 Cl'l应倍'11段氏度~J分成者 F个验收批分项工程验收

批、分阜in主届世验收记最eli.式间现行回事际准《给血排*'"'边..L1'<施 E

与验收规范) CO 50268 -2008 习~J3， O.l 和1表且 0， 21

5 管理用房.配电脚.脱水机 1月、鼓风机 }}-j. 泵 !if 等的地面 ill筑工程 1司现行

同家标准 I ll!蜕 i 程施 i 质 ill验收统柿叫 u· (;B 50300-2001 附录日

舰;..E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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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分项、分部、单位工程质量验收记录

工程名称 i 分部工程名称 1 |分项-[程名称|

施工单位| 专业工民 | | 项目经理 |
验收批名称、部位|

分包单位| 分包项目经理| |施工班iii!" I
主 质lit验收规植规定的

施工单位检查评定 ie最
监理(建设)

检查项目及验收标准 单位验收记最

控
2

3
项

4

5 I I I I I I I I I I 合格率

目 6 I I I I I I I I I I 合格率

2

加 3

项 ·1 告格串

目 5 告怖率

6 合恪串

施工单位

检查评定结果 项目专业质血检it且 年月 FI

监剧〈础设〉

单位验收
盹J'I!工程师

fJ，论
(ill 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) 年月 日

B.O.l 分项工程(验收批)的质量验收记录由施工项目部专业

质量检查员填写，监理工程师(建设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)组织

项目部专业质量检查员迸行验收，并按表B.O.l 记录。

表 8.0..1 分项工程(验收批)质量验收记录衰

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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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0.2 分部(子分部)工程质量问由总监理工程师(建设项目

专业负责人〉组织施t项目经理和有关勘察、设计项目负责人进

行验收，并按表B. O. 2 记录。

表 B.O.2 分部(子分部)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

编号

工剧名称 分i~iU:丰'iff，称

施工单位 技术部门负 Ji人 WI才部门负 ~i 人

分包单位 分{且单 Ff. 负~!人 分也技术负世人

I f-号 分.rYt I....霞名称 验收ttt数 。也 J:单位俭11 ifit 马丰收泣 J\!.

2

3

.
>

6

质 li1控制资料

安全和功能检验

(检测) J1it'i

;W.I感质 tit验收

分包J阳市 J~! 日经理 it· J1 卡|

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句二 月 口

!i盘
勘察单位 工页 H 负责人 年月 11

收 改i十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5-1 EI
Q'!.

Ui.

监理(佳设} 总 l院JJU:手里 ~llj 年 )J 11
单位 (建设单位项日专、 Ik负贞人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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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0.3 单位(子单位)工程质盘竣工验收记录由施工单位填写.

验收结论由监理(建设)单位填写，综合验收结论由参加验收各方

共同商定，建设单位填写，应对工程质盘是否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

及总体质量水平作出评价，并按表且0. 3-1-表13.O. 3~4 记录.

表 8.0. 3-J 单位(子单位)工程质量峻工验收记录表

编号

工在名你 J:程炎!l'i 工程造价

施J:单位 技术负责人 开工日期

项目经理 项目技~负责人 峻工日用l

if-号 项目 验收记帚 验收结论

共直符合分标部1 分部工在 经 1If且设计耍草

分部

2 质贤控制 共经一审一查一符项合要求要求-司坝，.. 阜:
资料核查

经核定符合规范

安全相主要
共核盒 项.符合要求

3
使用功能核 一一共一抽项查5 项. 符合要求
我且抽在

一一一项.结果
经i且工处璐符合要求 项

4 现!if，质量 不共符抽符合查要合-求要一一求一一-一项项，现s
位验

5
结合验收

结it

建设单位 监到单位 施工单位 设叶单位

~、

(公市} 〈公章》Jill
碰 (公章〉 〈公章)

收

'yl
位

单位 om rIl 单位〈项日〉

!!l~i人 且监m ..t:程师 单位负蛮人 负责λ

·'f fI II 'I' fj IJ 年月 口 经仨 月 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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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B. O. 3-2 单位(子单位)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表

x程名称 施 I:单位

序号 资料名称 份数 核夜，也见

l取材料(钢筋、钢绞线、士毕斗l' 、水泥、{沙石、

混凝土外)JU l'f!j 、防腐材料、保温材料等)、半成

材Eli:质险
品与成品〈橡胶止水带(圈)、预拌商品混凝土、

预拌商品俗、浆、彻w、钢制构1牛、泪凝土预制构
保证资料

件、民应))锚具等人设备及自己件等的出厂屈辱I

合恪iiEtYJ及性能检验报告(泣口产品的商检报

告)、 i垂杨复验报告等

①1昆凝土强度‘混凝土抗渗.混凝土抗111，. !it
浆强度、钢筋焊，在、钢结构知贱、钢结伪栓接:

2 施 i二检测 ②书H去完整性检测、地1去处理俭测:@回填土丹

实LJt;@防腐层、防水j芸、伤Uli!，层桃验;@构筑

物沉降、变形xw.~g ，⑤固护、图摆监测等

①桩基础功裁测试提前，载试验、基础承载力检

结构安全 和I!II; ②构筑物满水试，俭‘气密性认、验，③If.力管

3 和|使用功 1层水压试验、无压管染严密性试验i己*;③地下

能性检测 水取水构筑物抽水消洗、产水量测定:⑤地表水

14k水构筑物的试运行;®构筑物11i:It.及高程等

施工测 lit
①位和!桩(副桩)、永久 CHili Bon *If~点测fi1

复核:②施工放样复核;③骏 r测监

D施工组织没计(施工大纲上专题施工Ji案

施工技术
及批!eL;②图纸会审、施工技术交底;③设计变

D 更、技术联系单，③质T主事故 f问题)处理;⑤材
管理

料、设备进场验收、lI·m仪祷校核·报告;⑤工程

会议纪要、治商L己录;白施工l:I ic

6 验收 i己隶
①分硕、分古)1 (子分部)、单位(子单位)工

在!质量验收记录:②隐蔽验收记录

①地注-基础i 、地层等VII网处理以反Il革徘.7]<. ;②柏:

4垂成粉.，③文护结构施工;③沉井下沉: ®i昆凝

7 施 I:记录
土挠筑; ®Bi应 )J 张拉及耀浆:①预11副构件吊

。手)运、安装:③钢结构预饼装 a ⑨焊条烘生丹、

饵接热处理;⑩顶坝、顶留;Q])防腐、防水、保

温j芸基面处理等

8 竣工图

结论: 结论:

施工项目经理 总%';王电工程师

年月 日 作月 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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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8. O. 3-3 单位{子单位)工程观感质量核查表

工程名林| 施工悦仿|

If-号 撞在Iii问 llh在质filtll祝 II' 在

现挠混凝土结构

←-一一2 装配式泡凝土结构

卜→一- 主体向筑物
3 钢结构

卜一-

白体结构

5 骨1Il.桶烧、管描

←一一-6 附属构筑物 组l部钻构

7 J:芷辅助封，向

8 ~形键

9 设如越硝

10 防水.防腐、保温 12

11 剧埋{牛、预阳于 L (涧〉

12 胆l填土

l:i 较饰

地而应筑=按‘ ill筑工税施工

14
服愤验收统一标准 I GB 50300-
2001 中[If)革 G. 0.1·3 的现定

执行

15 且体布11:

16

展，'~ordll综合评价|

结论. 知i~

施五项口经剧 .C. 监Jl~ J fi.师

年月 [I 年 l)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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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且 0.3-4 单位{子单位)工程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性检测记录表

工醉如 f~; I |施呻ilLI

if号 安全剧功能战聋项目 节U>\核查患且 功能JUI直销w:

r/!iA飞试验、气辅相试盼记草

压力怕·深水日试验、 λ照管挺严密件试验
2

记录

3 主I牛肉筑物位监且向程测1i!汇且和i抽查检验

LL:辅助构筑物位白皮j(6 1'J~~flt汇(;.». JUI在
0\

崎盼

s 混l!.!土试快抗Jf.j地 Ill'试验汇恩

6 A<泥时韭试块抗压强度a二且

7 说挺土以块抗事试验汇(;.

8 ~t艇土试块抗峙，试验汇且

9 钢结构饵接元如i检测报告il且

主144t的实体的棍艇 按«1fl提土纣，构工10
土强}直打Ii佳检验 施程工质量验收现范'

主仲钻构旦;体的讷筋 C Ij 5020'1 - 2002 第

II 10. I 节的现定执行保护臣服[Jt jib在憧拉

12 桩蕃础功洲或静 4革试验损告

13 地草草础 Jm日1俭测报告

II 阳帽、防水、保i咀 J;j险恻汇且且抽查检验

15 地F水取 Ij(构筑物 J，IIJf-附洗产 *lit测定

16 地&*血水向筑物的试且行 it!址且拙直捡嘘

跑 11ii建筑按《也辄工程施工质 E验收统

17 标准)0 C l3 50300 - 2001 中附>K G. o. 1-3 fi~ 规

定执行

写~r~ 结论

施工J]l11'1 经理 屈、航础工程师

'f fI H 勾一 月 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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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 预应力筋张拉记录

CO.I 预应力筋张拉应按表c.0.1 记录。

表c. O. I 预应力筋张拉记录表

预庇7J筋张拉记录~l 编号

构筑物名称 顶院力束编号 lHll 口 WI 年月 日

剧应力钢筋
标而l 抗拉

%扭时视

种类
脱怖 强度

凝土强l!t
Ml、

(MPa)

张扭扭站'111< 7J "" ι 巾 民缸'. 张拉I/·ttll凝土构件龄用l d

张拉~LJ~ A 端 ZT •• 111
压力表

设 f持编 I;. I 日峭

压力的 (MPa)
姐 ~R

1~拉!J (kNJ 切始 控制
位庇

应力 Iii力
)J阶压力表民数 lHA§ 端瑞 阶段 阶段

(MPa 丁 段

理论f'I'1毛的 (mm) 伺川 民 uιmn 山h阳模 叶岛，压( AMh占h理〉自主敬

实测{中I' u且 (mm).

A 榄 B划

阶段 的战伸山世 ,lb .i< i主敬 f占哥哥们 I' til"lll i111 古战缸

(mm) (MPa) (mOl) (MPil)

-!JJt古应力阶段 (Ut)

相邻级知l阶段 (2"0 )

倒匮

次张拉

也张tjLli'J.力阶段

控制应力阶段

伸出 lit主Iii (mm) tJ.A t>L.
lli!li!时压力哀iii:数

实测仲 1，，(且 (mm) }:t> 仰 i主 u" 偏差 (mm)

张拉耐力偏)2 <%)
洒世‘国I曾悄况

监剧〈建设 ) '~·f守
施工项 FI

技本 if(世人 l 跑一ι91 ic ...t!: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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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O. 2 缠绕钢丝应力测量应按表c. O. 2 记录。

表c. O. 2 缭绕钢丝应力测量记录表

如k统钢丝J.，.江 )J浏览记录表 编号

l 徨名称 构筑物名称 .
施工单位 施工口 Wl 句:刀 r.1

构筑物外径 盟主饭施 I

锚|必胁数 钢丝自.i.垂

钢丝环资1 1J~段钢筋氏度 (m)

环号 !IIi 号
平均应力 成力损失 应力损失平

(N/mm2 ) (N.'mIl12 ) <%>

施工项目

监J!H (建设)单位

技术负责人 质检员 jj!~嵌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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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O. 3 电热张拉钢筋应按表 C.O.3 记录。

表 C.0.3 电热张拉钢筋记录表

'll热张j~钢筋记，在农 编号

工匠，g称 掏筑物名称

施工啦位 施工H 阳l 年月 ~I

构筑物外径 壁恒施工

愉凶!的数 悯筋直径

俐丝环敬 每段铜加拉Ill' (m)

RlIlJ (年‘ 气汹
一次 一次 二议 二位 钢筋:&

f~'~值
耳号 肋号 电压 'll流 l t! ffi 电流 面温度

月、 R) ('C)
('C)

(mmJ
(v) CA) (V) (A)

施工项目

监~I' (~设)单位

技术负世人 民位vi 测监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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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O. 4 电热张拉倒筋应j)识11liU主张次 c. o. 4ic录 •
•

表c. o. 斗 电热张拉钢筋应力测量记录表

I~热~~拉悯筋比 1J测司iU~泣表 编号

王怦科称 构现物名称

施工 IYl. (tf. 施王 H 阳i 年 )1 门

r.1筑物外1世 咂艇。西I:

锁闭IV;敬 1M筋t:il1>

钢丝环敬 句段悯筋 ((I.!t (Ill)

I; 阳l
/.¥-4; (mill)

(t主F卜 、 n. n川 >
月。\} Ill;ι; 但'l~飞 同il. JJ (;..I 111m!)

!JJ i主敬 末民敬

施 E项目

监旦旦〈注没) If'.作
技A之负J!i人 Jj!i柿./Ii 测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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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D 满水试验记录

表 D 满水试验记录表

构筑物满JJ<试验记录表 编号

工程名称

施工单位

掏筑物名称 注水 H 期 年月 |才

构筑物结掏 允许渗J/(盘 L/ (mt • d)

构筑物平面尺寸 水而目1积 AI m2

Jj(探 湿润而积 At m2

~Jl读记录 如j诙:数 末读敬 两次读数差

翻IJ读时间

(年月 1'1 11才分)

构筑物水位£ (mm)

蒸发水箱水位e (mm)

大气温度('C)

水瓶 eel

m 3 /d L!(m2 • d) 占允许盘的百分率: (%)
实际渗Jj(1Jl q

试骏结论:

施工项目
监·边! (建设〉单位

技术负责人 质检员 测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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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E 气密性试验记录

表 E 气密性试验记录表

气密性试验记录~i 揣 f'J

E程名称

施 I 单位

池号 陆IIWJ I ~f- 川日 11

气电顶简直径 (m) 顶而而积 (mη

气宝j虚而丘径【 m) 底丽而在! (rn勺

气直向JJt (m) 气写在悼IH (m:勺

测读记录 初读数 A<读数 间吹民敬差

测读时间

(年月日时分}

池内气压 CP，)

大气压力 (Pa)

池内气泪('C)

池内水位 E (men)

lli 7J降 (Pa)

压力降占试验压力

010)

抽泣

试验结论

施工项目
监理 cm设〉单位

技术!Mlλ 质位员 测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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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F 钢筋?昆凝土结构外观质量缺陷评定方法

F.O.l 钢筋混凝土结构外观质量缺陷.应根据其对结构性能和

使用功能影响的严重程度，t:!<表 F. O. J 的规定进行评定，

表 F.O.I 钢筋混挺土结构外观质量缺陷评定

芋，弥 现 且 严l[(峡陷 一股缺陷

黯简
钢筋未被混提土包裹

纵1;IJ~jJ 钢筋部位 其他lW筋有少!让
向外露

峙Z阳
但最土我 lui缺少血迦

结构主要'主 11 :lil位 其他部位有少世
砂浆而形成石子外露

孔洞
混凝土巾 fL穴探1ft刷1

结构主要受 JJ部位 l~他部位有少量
民皮扭过保护后即 1ft

央谊
棍凝土 'I'夹有杂物 H

结构圭直受 JJ部位 其他部位南少监
深!It超过保护Q/草!It

疏松 混凝土 ll~ )i古部不密实 结构主'!!l受力部位 其他部位有少量

撞1!I:t从 1且提土击而延
结构主要景 )J部位4 其他部位有少量不配

裂缝
foil草t且凝土内部

影响结构性能或使用r)) 响结构性能或使用功能

佳的裂键 的到撞

连接
结构连接处混凝土缺

jj;战部位 fi影响结构 连接部位基础不膨响

部位
陷且应提响筋 jf接仲

10 ;1)性能的缺陷 结构传力性能的也是陷
松动

缺梭协ffJ‘陵ffJ+ f时*挝酶土结构 fflt'
其他混提士结构不影

外形 a、姐 1111 不平、 ~i!I lnr 眼H;J;Jn功能止在我饰放果
阿萨~ f;J; ITI功能的恤附

lUI非 的陆陷

外表
结构在而且阳、 J中 l叫…的[山叫句叫
皮层砂 Ui污哼 刊'llKI坦班上钻构缺陷 响使m功能的献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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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G 混凝土构筑物渗漏水程度评定方法

G. O. J 渗漏水程度应按表 G. 0.1 规定进行评定.

表 G.O. I "漏水程度评定

/忙活 状况描述与定义 标识符号

i涩Mt
}宦凝土构筑物侧坐 呈现明显色降变化的涮班底，在边风

，专&

最fl·Ti相温llE可悄虫. UII~器及llt太子睡人齿的状革

水从iii.艇上构筑物侧咽串 1M 在外坐上可观察到IJIVI显的 iil

串串 提水腹范围，缸i画风 ifd'1 下在!l!也不会消失 叩憧人 I~大于 。

蒸;£lil的状态

悬挂在视凝土构筑物侧堕顶部的水耻、构筑物侧牺渗曲.1*

水珠
In HII短楝引流井g挂在ml:部的水珠.J!:滴 i.间隔时间也过

O
lminl 串漏水用于俯纱能够拭下.但短时间内可观娱到擦拭

部位从湿润至Ii<渗出的变化

且c拔。每回事革土构筑物侧坐T!il部的 Ik珠、构筑物侧坚静漏71<

滴躏
用细短悼寻l 前un，挂 IOtlii'部的水珠. Jt滴落座度每分信I至

世 1 满 2 惨漏Ik川干#il纱不易拭千.且随时间内 "I明显现察
v

到擦拭部位{f7l<窜出相篇章的变化

线梳 指渗漏Ik5\线由L 流淌或喷串状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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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范用词说明

l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.对要求严格程

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l下.

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

正而 l司采用"必须"，反而l司采用"严祭 11 :

表示严格.在正常忻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

正面词采用 1'1.血"，反而词采用"不应"或..不得";

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讷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1司.

IE而词采用"宜"，反面词采用 u不宜";

表示有选择，在-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.采用"可".

2 规范中J肯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、规范执行时，写法为 2

"J§i符合……的规定"或应按……执行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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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贝。

1. 0.1 ((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))GBl 141- 90) (以

下简称原规范)颁布执行已有18 年之久，对我国给水排水(以

下简称给排水〉构筑物工程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。近些年随着国

民经济和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，给排水构筑物T程技术的提高，

施工机械与材料设备的更新;原规范内容已不能满足当前给排水

」二程建设的需要。为了规范施工技术，统一施工质量检验、验收

标准，确保工程质量，特对原规范进行修订。

修订后的《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》称为《给水排

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111» (以下简称本规范〉定位于指导

全国各地区进行给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与验收工作的通用性标

准，需确定施工技术、质量、安全要求.并规定检验与验收内

容、合格标准及程序，以便指导给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与验收

工作。

1. O. 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、扩建和改建的城镇公用设施和工业

区常用给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，工业企业中具有特殊要求

的给排水构筑工程施工及验收，除特殊要求部分外，可参照本规

范的规定执行。

1. O. 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给排水构筑物工程所使用的原材料、

半成品、成品等产品质量会直接影响工程结构安全、使用功能及

环境保护，因此必须符合国家有关的产品标准。为保障人民身体

健康，接触生活饮用水产品的E生性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《生活

饮用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)) GB/T 17219 规

定。本规范推广应用新材料、新技术、新工艺，严禁使用国家明

A淘汰、禁用的产品。

1. O. 4 给排水构筑物工程建设与施工必须遵守国家的法令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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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 0 1:程有具体要求而本规范又无规定 n;t· 应执行国家相关规

范、标准.或由建设、设 VI 、施工、监理等有关方面协商

解决。

182



2 术语

本章给出的 18 个术i吾〔专用名词) ，均为本规范有关章节中

所引用的.本规范从给排水仰筑物工程施工过程和i质量验收实际

应用的角度.参照《中国土木建筑百科辞典 J.:程施工队全国

科学技术名词'中定委员会公布《土木工程名词» (科学出版社.

2003 版)及有关标准、规程的术语赋予其涵义嘈但涵义不一定

是术语的定义.同时还分别给出了相应的推荐性英文术语.该英

文术语也不一定是国际Jill用的标准术语.仅供参与 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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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规定

3.1 施工基本规定

3. 1. 4 本条规定了用于指导工程施工的施工组织设-VI 以及关键

的分项、分部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要求和审批的规定.

施工组织设计的核心是施工方案，本规范对施工方案编制主

要内容作出规定s 对于施工组织设汁和施工方案的审批程序，各

地、各行业均有不同的具体规定，本规范不便对此进行统一的规

定，而强调其内容要求和"按规定程序"审批后执行。

3. 1. 8 、 3. I. 9 此两条文保留了原规范关于施工测盘的规定.

没有增补内容:主要考虑施工测:Q;已有《工程测量规范》

GI3 50026和《城市祖 l 虫规范» eJj 8 等专业规范的具体规定.本

规范不便摘录.仅列出行业或专业的基本规定.

3. 1. to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.规定给排水构筑物工程所用的主要

原材料、半成品、构(配)卡|幸n设备等产品进入施工现场时必须

进行进场验收，并按国家有关标准规定迸行复验.验收合格后方

可使用.施工现场配制的混凝土、砂浆、防水涂料等应经检测合

格后使用。

3. 1. 16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，给出了工程施工质tit控制基本

规定:

第 1 ~j直强调工稳施工中各分项工程应按照施t技术标准进行

质盐控制.日在完成后进行检验(自检):

第 2 款强调各分项」二程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(互怜) .所有

隐般分项工程应进行隐蔽验收，规定未经检验或验收不合恪不得

边行其后分项...l程!IX下道工序。分项 E程和l工J于在概念上所有所

不同的. ~r!i!分项工程由一道或着十五l于组成.不应视同使用.

第 3 款规定设备安装前必须对基础性工作进行复核枪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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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质量验收基本规定

3.2.1 本条规定给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基础条件是施

工单位自检合格，并应按验收批、分项工程、分部(子分部)工

程、单位(子单位)工程依序进行。

本条第 7 款规定分项工程(验收批〉是工程项目验收的基

础，分项工程(验收批〉验收分为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:主控项

目，即在构筑工程中的对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检

验项目;一般项目，即除主控项目以外的检验项目，通常为现场

实测实量的检验项目又称为允许偏差项目。检查方法和检查数量

在相关条文中规定，检查数量未规定者，即为全数检查。

本条第 10 款强调工程的外观质量应由质量验收人员通过现

场检杏共同确认，这是考虑、外观通常是定性的结险，需要验收人

员共同确认。

3.2.2 本规范依据各地的工程实践经验将给排水构筑物单位

(子单位)工程、分部(子分部)工程、分项工程(验收批)的

原则划分列入附录A，有关的质量验收记录表式样列入附录H.

以供工程使用时参考。

3.2.3 本条规定了分项工程(验收批)质量验收合格的4 项

条件:

第 1 款主技项目，抽样检验或全数检查100%合格。

第 2 款一般项目，抽样检验的合格率应达到80%，且超差

点的最大偏差值应在允许偏差值的1.5 倍范围内。

b合格卒"的计算公式为:

一同一实测项目中的合格点(组〉数 ν
合格率一

同一实测项目的应检点(组数、 川

抽样检查必须按照规定的抽样方案(依据本规范所给山的检

查数量L 随机地从进场材料、构配件、设备或工程检验项H 中，

按验收批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所进行的检查。

第 3 款主要工程材料的进场验收和复验合格，出块、试件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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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合格。

第 4 款主要工程材料的质量保证资料以及相关试验、检测资

料齐全、正确;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和质量检查记录.

3.2.4 本规范规定按不同单体构筑物分别设置分项工程s 单体

构筑物分项工程视需要可设验收批;其他分项工程可按变形缝位

置、施工作业丽、标高等分为若干个验收批。

不设验收批时，分项工程为施工质量验收的基础;分部(子

分部)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的基础是分部〈子分部〉工程所含的分

项工程均验收合格。

3.2.7 本条规定了给排水构筑物工程质量验收不合格品处理的

具体规定:返修，系指对工程不符合标准的部位采取整修等措

施;返工，系指对不符合标准的部位采取的重新制作、重新施工

等措施.返修或返工的验收批或分项工程可以重新验收和评定质

量合格。正常情况下，不合格品应在验收批检验或验收时发现，

并应及时得到处理，否则将影响后续验收批和相关的分项、分部

工程的验收.本规范从"强化验收"促进"过程控制"原则出

发，规定施工中所有质量隐患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
但是，由于特定原因在验收批检验或验收时未能及时发现质

量不符合标准规定，且未能及时处理或为了避免更大的经济损失

时，在不影响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条件下，可根据不符合规定的

程度按本条规定进行处理.采用本条第4 款时，验收结论必须说

明原因和附相关单位出具的书面文件资料，并且该单位工程不应

评定质量合格，只能写明"通过验收"，责任方应承担相应的经

济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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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土石方与地基基础

4. J -假规定

4. 1. 9 本条强调基坑(槽〉土方施工中应对支护结构、周围环

搅进行监测，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，待恢复正常后方可继续

施工.本条中监测是指沉降观测、变形测量等工程施工安全监测

项目。

4. 1. 10 本条参考了《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

GB 50202 - 2002 附录 A. 1. 1 条"所有建(构)筑物均应进行施

工验槽"的规定，基坑开挖中发现岩、土质与建设单位提供的设

计勘测资料不符或有其他异常情况时，应由建设单位会同建设、

监理、设计、勘测等有关单位共同研究处理，由设计单位提出变

更设计.

4.2 围耀

4.2.3 本规范在原规范基础上增加了工程常用的围堪类型，如

双层型钢板桩填芯围堪、止水钢板桩、抛石固堪、钻孔桩围堪、

抛石穷筑芯墙止水围堪。土、草捆土、袋装土围堪适用于土质透

水性较小的河床s 袋装土围堪用袋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革袋、麻

袋、编织、袋等。

4.3 施工降排水

4.3.2 地下水位降低，底层结构会受到一定影响.如果降水期

间有泥沙带出，还会引起地层下沉，影响建筑物安全.本条第5

款规定设置变形观测点，水位观测是掌握降水效果，保证施工顺

利进行的重要环节;因此在设计井点时应同时考虑观测孔的设

置.本条第6 款规定基坑地下水位应降至坑底以下，通常应不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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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500mm.

4.3.7 本条第 4 款，集水井处于细砂、粉砂、粉土或粉质教土

等土层时，应采取过泼、或封闭措施.井壁过滤可采用无f&混凝土

管等措施，井底封闭可用水盘或水下浇筑混凝土等措施。

4.3.8 本条文中表4.3.8 给出了井点系统选用的主要条件，井

点通常分为真空井点、喷射井点、管井三类进行设计，降排水施

工应根据设计降水深度(或基坑开挖深度〉、地下静水位、土层

渗透系数及涌水盘;等因絮，综合考虑选用经济合理、技术可靠、

施工方便的降水方法。

4.3.9 本条强调了施工降排水终止抽水后，应及时用砂、石等

材料填充排水井及拔除判点管所留的孔洞，防止人、动物不慎

坠落。

4.4 基坑开挖与支护

4.4.4 本条的表4.4.4 纷出开挖深度在5m 以内的基坑可不加

支撑时的破度控制值，以便施工时参考.有成熟施工经验时，可

不受本表限制.

本条强调开挖基坑的边坡应通过稳定性分析计算-来确定，而

不能仅依据施工经验确定，在软土基坑坡政不宜设置静载或动

载.馆要设置时，应对土的承载力和边坡的稳定性进行验算.

4.4.8 土质条件或工程环境条件较差设有支撑的基坑，开挖时

应遵循"开梢支撑、先撑后挖、分层开f击和严禁超挖"的施工原

则。施工过程中，应特别注1主基坑边堆置土方不得超过施工方案

的设计荷载和堆1l:i白皮，以保证支撑结构的安全.

4.4.9 本条规定了基坑开挖前的li年排水时限和基本姿求 一般

情况下应提前2-3 周 G 对深度较大，或X'I土体有一定团结要求

的基坑.降排水运行的提前时间还应适当增加。

4.4. 14 基坑支护结向J'§J.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，参照表4.4.14

依据基J1C深度、土质、制l壁安全等级选川支护结构形式。护城桩

一般分为四大类. &P水泥土类，粉1贸桩、深层搅拌桩;钢筋混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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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类 预制桩、钻孔桩、地下连续峭f;钢板桩类·钢组合税、拉

森式专用钢板桩;木板桩类:木桩、企口板桩。除此之外.目前

已在工程中应用的还有 SMW 桩等形式E

4.4.15 鉴于工程实践中支护结构设计有时由施工单位进行具体

设计.本条对此作出规定。表4.4. 15 参考了《建筑基坑支护技

术规程» JGJ 120 - 99 表 3. 1. 3 。

4.~. 19 本条强调固护结构应进行测量监校，表 4.4.19 秸IMf

挖监视IJ项目是依据本规范第 4.4.15 条基坑边城(侧壁)安全等

级及重要性系数规定的，表 4.4.19 参考了《建筑基坑支护技术

规程» JGJ 120 - 99 表 3.8.3 0

4.5 地基基础

4.5.3 工程基础桩通常称为"基桩"，本规范指不衡与地基共同

承载的桩.

4.5.6 本规范规定了复合地基和桩基施工具体规定.如l水泥土

搅拌桩、高压旋喷桩、振叫咐、水泥粉煤灰!碎石桩、砂桩、土和

灰土扫干密桩、 f贯制桩及1毡注桩，参考了《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

质ht验收规范» Gll 50202 相关内容。

4.6 基坑回填

4.6.4 回填作业技术参数，如每层填筑厚度及压实迎世立. JlL根

据土质情况及!好JfI.fJL具，经过现场试验确定，以保证回棋压实满

足要求。

4.6.5 压头'皮，有的规范称为"压实系数" 本规范中的压实l度

除rEI归者外.皆以轻型击实试验法求得的最大干密度为lOoK

4.6.6 钢、木板桩支护的基扩Llill填时.庇fi(本条规定拆除钢、

木板桩.并对拆除后孔I问及拨出板桩后的孔洞应用砂填实。

4.6.9 本条强调基坑回填后，必须保拘原有的现l母控制桩点以

及iJLI>年观测脏点，并应继续进行观测飞直至确认沉降趋于稳定.四

周建仆的筑物安全无损为止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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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7 质量验收标准

4.7.1 本条第 2 款规定图摆必须稳固，但工程实践表明.土体

变位、沉降也会发生，必须加以限定;无开裂、塌方、滑坡现

象，背水面元线漏是堪体安全的基本要求目

4.7.2 本条对基坑开挖'和地基处理的质量验收作出具体规定，

主控项目的检查方法系指验收时.多数为现场观察或检查施工方

案、施工记录、试验报告或检测报告等文件资料;检查数量则指

工程项目在隐蔽前的抽查数量。

4.7.7 回填材料为土时，土质应均匀，其含水量应接近最佳含

水量(误差不超过3%);灰土应严格控制配合比，搅拌均匀，

颜色基本一致5 压实后表面平整、无松散、起皮、裂纹，天然在!、

石级配良好，粗细颗粒分配均匀，压实后不得有砂窝及梅花

现象。

表 4. 7. 7 回填土压实度的规定，系在原规范第 4.3.5 条文基

础上补充。本规范中压实度的检验点数根据各地工程实践来确

定。相对《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 GB 50202
2002 第 4. 1. 5 条〈强制性条文)控制较为严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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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取水与排放构筑物

5. 1 一般规定

5. I. 2 取水与相|放构筑物中进、出水管渠工程.包括现浇钢筋

混凝土管渠、涵渠和预制管铺设的管渠、涵渠;本规范统称为

管渠.

5. I. 5 本条规定了工程施工前应具备的母牛;条f'l' .特别是i附近

水体作业.施工船舶、设备的停靠、锚f白及预ih'1件驳运、浮运和l

施工作业时，应制定水下开挖基坑或沟槽施工方案，必要时叮迸

行试挖或试爆.设置水下构筑物及管道警示标志、水中及水面构

筑物的防冲撞设施。

5.2 地下水取水构筑物

5.2.1 地下水取水构筑物施工期间应避免地面污水及非取水层

水渗入取水层。如不慎造成取水层污染，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。

5.2.2 地下水取水构筑物大口井施工完毕并经检验合格后，应

按本条规定进行抽水清洗至水中的含砂量小干或等于1/200000

〈体积比).方可停止抽水清洗.

5.2.4 本条第 1 款管节为工厂预制的成品管节;采用无砂混凝

土现场制作大口井井筒或渗渠集水管时，应经试验确定其骨料粒

径、灰石比和水灰比，并应制定搅拌、浇筑和养护的施工措施，

其渗透系数、阻彤、能力和强度应不低于设计要求。

5.2.6 本条第 1 款施工方法有锯打法、顶管法、机械水平钻进

法、水射法、水射法与锤打法或顶管法的联合以及其他方法，第

4 款 (2) 要求锤打施力中心线或顶进千斤顶的合力作用中心线

与所施做的辐射管的中心线同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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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地表水固定式取水构筑物

5.3. I 本条第 3 款水下基坑(槽〉开挖，可采用挖泥船、空气

吸泥机或爆破法开挖;主体结构施工，可采用阁圾法、沉井法等

方法.沉井法施工，可采用筑岛法、浮运法施工;沉井的制作、

下沉及封底应符合本规范第 7.3 节的要求。

5.4 地表71<活动式取水构筑物

5.4.2 本条对水下抛石作业作:1~具体规定.由于地表水活动卫

取水构筑物所处河段都是冲刷河段，河岸受水流冲击很大.为保

证l仅水设施的安全，一般都要抛石护岸.护岸区是有一定范围

的.施工中要根据设计要求在岸上设E控制标杆，抛石船对着岸

上的标杆来控制抛石的位置。

5.4.11 水压试验应按《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

GB 50268 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5.5 排放构筑物

5.5.3 本条对翼地背后填土规定 在混凝土或Ji!JJ筑砂浆达到设

计抗压强度后方可进行，坦~土时，墙后不得有积水，墙后反滤层

与填土应同时进行。

5.5.4 本条对岸边排放的出7}: 口护坡、护坦Ji!JJ筑施工作出规定。

石料不得有翘口石、飞口石，翘口石系指顶而不平的副石，飞口

石系指外棱不齐的砌石。浆彻法一般指钳i浆法砌筑，要求灰浆饱

满、嵌缝严密，无掏空、松动现象?干Ji!Jm不用砂浆钊lli切，大多

采用立砌法.要求砌体缝口紧固• J底部应垫稳、填实.严禁

架空.

通缝指Ji!JJ体中上下皮块材搭校长度小于规定数值的竖向灰

缝;假缝指砌J体仅在表面做灰缝处理的灰缝，丢缝指Ji!JJ体未做灰

缝处理的灰缝.

5.5.6 本条对砌筑细石说凝土结构的试J;I<留iT及验收批进行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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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.浆向J行采用细石itt.凝上.每 100m' 的防j体为一个验收-IH: .

应至少检验一次强度;每次应制作试块一组.每细三块。

5.6 进、出水管渠

5.6.2 进、出水管渠铺设可采用卅槽法、沉管法或非开梢法施

T.。沉'l'1'法施工口I采用浮拖法、船吊法等进行管道就位，预制管

段的抱运、 i手运、吊运必下沉戚惊《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

收规范» G I3 50268 的相关规定执行.

5. 7 质量验收标准

5.7. I 本规范将钢筋混凝土结构、传石砌体结构...l;院的各分项

t程质应验收具体规定列入第 6.8. ] -6.8.9 条 t 各单体构筑物

..L程的质量验收仪列出其专项规定.

5.7.3 势~ 5 款规定混凝土衣而不得山现有毡'裂缝..(，i害裂缝应

指附录表 F.O.l 中的严草缺陷的裂缝.本规tIT中允VI 偏差j'j(胸

筑物尺寸.如It主(!-)、高(I-I)、半径 (R) 等的百分比控制H才.

构筑物尺寸与允许偏差计量咱位必须相同"

5.7.6 本条第 4 款参!!ll «混凝上结构工程.61JiT.质量验收规范》

GB 50204 - 2002 第 8. 2 节规i.E:一般项国 'I~ .外观质虽不宜有

一般缺陷 已出现的一般缺陷应按技术方案 ill行处理后前新验

收.一般缺陷见本规范附录者 F. 0.1 规定。

本规范中 Do 表示管道或囚形构筑物的外径. Di 表示内径.

预制管铺设的管渠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《给水排水管监工程施工

及验收规范» G I:l 50268 的相关规定。

5.7.8 本规范参照们昆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盘验收规范» GB

50204 - 2002 第 8. 2 节规定 混凝土结构主控项目中，外观质量

无严重缺陷-给排/1<-构筑物混凝土结构应比其他l'liJ (建)筑物要

求严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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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水处理构筑物

6. 1 一直量规定

6. I. I 7](处理包括给水处Z盟和污水处理，由于工艺要求，每个

单体构筑物都有其相应的、专一的功能要求，并在土建工程结构

结束后安装相应处理装览和设备。本章依!!!!分项工程〈工序〉施

工顺序对水处础构筑物施工及验收作出详细的规定。

6. 1. 3 本条规定了水处理构筑物的满水试验前应具备的基本要

求.并规定了混凝土结构、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结构、砌体结构

等水处理构筑物满水试验、池壁外和池1Ji的回填土方等施工顺

序;如常倒序施工.必须征得设计等方面同意方可进行。

6. l. 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，规定水处理构筑物施工完毕必须进

行满水试验，消化池满水试验合格后，还应按本规范第9. 3 节的

规定进行气密性试验。

6. 1. 7 砂浆的流动性也称为稠皮.现场测试采用 lOs 的沉入

深度.

6. I. 8 本条规定了位于构筑物基坑影响范围内的管i直施工应符

合的具体要求，强调应在回i束前进行隐蔽验收.合格后方可进行

回填施工，为保证管道地基承载能力，必英时经过设计的同意，

可进行j也基力II困处理或提高管道结掏的强度.

6. I. 9 管道穿jfE部位的处理应伺舍设 i I 要求.当设计无具体要

求 111'应按木条规定处理。

6.2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

6.2.2 本条规定 f水处功!构筑物的混凝土楼饭安装不同于其他

行业的具体要求.第6 款强训了池{丰混凝土模板对j>[螺俭设置的

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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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条第 7 款系《混凝土生自构工程施工质盎]陇收规范) GB

50204 - 2002 第 4. 2. 5 条内容 a

6.2.3 本条参考了《混凝土生市构工程J施工质母验收规范»GB

50204 - 2002 第 4.3 节的内容.在本规范第 6.8.3 条第 5 款进行

规定:混凝土模饭的拆除施t过程控制I'i>i.参照们昆凝土结构工程

hi!lJ::质币;验收规fωGB 50204 - 2002 m4. :>节规定执行.

6.2.4 水处理构筑物的钢筋进场检验以及钢ill'i JJII nil参照《混
凝士结构℃程施工质最验收规范» GB 50204 - 2002 第 5. I. 5.2 ,

5. :1 节的规定执行.本条仪对钢筋的连战、安装给山具体规定。

钢筋绑扎接头的才需馆长皮.除}业符合本规范-t< 6. 2. 4 要求

外.在雯'拉区不得小于 300mm，在受压区不得小于 200mm ，混

凝土设计强度大于 15MPe II才. J也最 II、搭核长!主应按本规范表

6.2.4 的规定执行，混凝土设 i! 强度为 15MPa 1I.j，除低碳冷拔

钢丝夕|、.最小搭接长度应按表中数值增加 5do ' 直径大于 25mm

的带肋钢筋.士t最小搭接长度应按表'/'相应数值乘以系数1. 1 J仅

用，对环氧树脂涂层的带肋钢筋.其占百小搭接!王j立 1血仪表中柑1业

数f![乘以系数J. 25 1&.用。

本条第 5 款强调丁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控制.钢筋保护层位小

厚度参见《给水拍 1:7)( 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» GB 50069

2002 第 6. 1. 3 条规定:鉴于水处:fiJi构筑物的特点，施了过程中

从钢筋的如 l工尺寸到钢筋耳11模板的安装都必须严格 )111 以控制.

6.2.6 本条参考了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ltl验收规范» Gn
502011 - 2002 第 7.2 节内容.对给打1:71<:构筑物工程的混凝土原材

料及外加剂、掺合料选择与使用作出规定"特别是强调水池混凝

土不得掺入含有氮盐成分的外加剂.外JIll剂和矿物掺合料的掺垦

应通过试验确定.混凝士中的碱含量控制参见《混凝土结构设计

规范» GB 50010 - 2002 第 3.4.2 条结构混凝土的基本要求

C25 、 C30 强度等级混凝土的战大碱7\是 3. Okg/m' ，使用~I，碱活

性竹料时，对世4凝土中的碱含虽可，F作限制.拌合用水的;j(质应

符合《混凝土用7j(标准» 1G1 63 规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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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.7 本条规定了混凝土配合比及拌制要求，参考丁《混凝土

结构工程施工质盘验收规范)GB 50204 - 2002 第 7.3.2 条规定

首次使用的混凝土配合比应进行开盘鉴定，其工作性质满足设讨

配合比的要求;开始生产时应至少留51一组标准养护试件，作为

验证配合比的依据a 混凝土试块的尺寸及强度换算系数应按《混

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 (GB 50204 → 2002) 表 7. 1. 2

的规定选用.

6.2.8 本规范结合行业特点，在总结工程实践经验基础上，并

参考了北京、上海等地方标准纷出了1昆凝土试块的留'E.、混凝土

试块的验收批和混凝土试块的抗压强度、抗渗性能、抗冻性能的

评定应遵循的具体规定，其中试块留置和验收批的规定视不同结

构或不同构筑物有所变化:但是试块的抗压强度、抗渗性能、抗

冻性能的非1'.定验收应按照本条的规定执行，

6.2.19 水工构筑物混凝土烧筑完毕后.应按施工方案及H才采取

有效的养护措施。当日平均气温低于5'C时，不得浇水;通常采

用塑料布或土工布覆盖洒水养护的方法.混凝土表面不便浇水或

使用塑料布时，宜涂刷养护剂，对大体积混凝土的养护，应根据

气候条件按施工技术方案采用控混措施;冬期施工环境最低温度

不低于一I5'C时，可采取蓄热法养护或带模养护等措施。

6.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

6.3.7 有裂缝的构件应进行技术鉴定，判定其是否属于严重质

ill:缺陷，经过有关处理后能否使用，施工单位提出的技术处理方

案.需有关方而进行确认。

6.4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

6.4.2 预应力筋、锚具、夹具相连接器的进场检验应按《混凝

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GB 50204 2002 第 6. 1 节和第

6. 2 节规定和l设计要求执行，预应力筋端部铺A-的制作还应执行

其第 6. 3. 5 条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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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4.9 预应力钢丝接头应采用18~20号绑丝绑扎牛固。

6. ~.12 本条第 5 款对喷射水泥砂浆试块留置、验收批作出了具

体规定;其质量验收评定应按本规范第 6. 5. 2 条和第 6.5.3 条的

规定执行。喷射 7KV~砂浆试块应采用边长为 70.7mm 的立方体，

每组六块。第]款水泥砂浆用砂的含水率宜为 1. 5%~5. 0% ,

最优含水率应经试验确定。含?尼量'小于 3% 。

6.4.13 本条第 3 款张拉辑序的规定参考了《公路桥涵施工技术

规范» IT] 041 - 2000 第 12. 10. 3 条内容。

第 4 、 5 ， 6 款参考了 «t昆凝土结构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 GB

50204 - 2002 第 6.4 节内容;过程控制时，检查数量应参照

执行。

6.4.14 本条第 4 款水泥浆抗压强度试块制作的具体规定，试块

应标准养护28山试块抗压强度的采用值(代表值)应为一组试

块的平均值;当一组试块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与平均值相差大于

20%时电应取中间4 个试块强度的平均值。

6.5 砌体结构

6.5.1 第 6 款规定砂浆应在初凝前使用，已凝结的f!'J、浆不得使

用，且不得掺入新拌制砂浆使用。

6.5.2 本条参考了《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GB 50203 

2002 第 4. 0.12 条，规定丁砌体水处理构筑物砂浆试块强度的验

收批和试块留置数量的规定:同类型、同强度等级的砂浆试块，

每砌筑 100m3
的砌体作为一个验收批，不足 100m3 也应作为一

个验收批;每验收批应留置试块一组，每组六块。当砂浆组成材

料有变化时，应增试块留置数量。

6.5.3 本条参考了《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 GB 50203 一

2002 第 4. O. 12 条，规定了砌筑砂浆 i式块验收其强度合格的标准

规定:统一验收批各组试块抗压强度的平均值不得低于设计强度

等级所对j盔的立方体抗压强度;各组试块中任意一组的强度平均

值不得低于设计强度等级所对应的立方体抗压强度的 75% 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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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中|综/ill}筑彤、浆试块外， fjij应力筋保护层、孔道准浆和1封锁等

所用的水泥砂浆、水泥浆等试块验收J1;强度合格的标准也必须执

行本条规定，只是试块留置及验收批规定有所不同。

6. S. 5 砌筑砌休时，砌j石应保持湿 if~ ，砖应提前 1........ 2ζl 浇水

湿润。

6. S. 10 本条第 3 款的规定参照了《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

范» GB 50203 - 2002 第 5.2.3 条(强制性条文λ

6. 5.12 本条第 1 款参考《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GB

50203 - 2002 第 7. 1. 7 条规定分层找平，每砌 3-4 皮为一个

分层高度，每个分层高度应找平一次。

6..6 塘体结构

6.6. 1 !fIt体构筑物因其施工简便、造价低，近些年来在工程实

践中应用较多， ~II mOL八Kl二工艺中的氧化糖，本规范在总结工

程实践的基础上作出了规定，基梢施」二是城体构筑物施工关键的

分项工程.必须按照本规范第 4 萃的相关规定和设计要求做好基

础处理和边坡修整.本条第 2 款对此进行了规定，边披应为符合

设计要求的原状土，不得人工贴补-

6.6. 5 Jj)f体结构;j(工构筑物防渗施工是撩体结构施工的关键环

节.首先应按设计要求控制防渗材料类型、规格、性能、质盐，

进场的防渗材料应按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，防渗材料施

工应按设计要求或参照《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)} ejj

17 有关规定对连按、焊孩部位的施工质量严格控制、检验与

验收。

6. 7 附属构筑物

6.7. J 本规范的附属构筑物桶盖了主体构筑物以外的所有却传II

结构、各类工艺井、工艺辅助掏筑物工程.以及连接管道、管渠

工程等.

6.7.3 本条对细苦苦结构、工艺辅助构筑物工程施工作出具体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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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特别是对峙璧媲凝土结构或外形复杂的构筑物.必须采取相

应的施J_技术措施，确保二次说筑混凝土的模板及文架稳固、拼

按严密.防止例筋、模板发生变if;、走动，迦免混凝土出现质量

缺陷。第 5 款规定拟til:筑的细部结构、丁，艺辅助构筑物混凝土和l

已浇筑的混凝土主体结枪衔接t:ii施工缝~J!I! 0

6. 7.~ ~IU部结构、工艺辅助构筑物悔凝土一次连续浇筑盘相对

于水处卫H构筑物要少得多.本节在总结合工程实践的基础上对试块

的留盟及其验t1 x批进行了规定。

6.7.5 参考 f相关规范.本节对细部结构、五艺革II l!J)构筑物砌

筑fil、浆试块留置及其验收批过t行(规定.

6.7.6 本条第 7 蒜;水泥砂浆抹面宜分为两道.是指设i I 无具体

要求.抹面)]，(1主为 20mm时.第一ill宽厚 12~J3mm. 第二道宜

厚 7~8mm. I耻]道抹而间隔时间应不小于48h.

6.7.7 2\三条第 1 款中规定当使用木模板II才.应在远当位置.如

拱中心设八字缝板.以消除枚，板和混凝土的应力.

6.8 质量验收标准

6.8.1 水条所列校板支架质量验收主控项目第2 项各部份的

梭，极安装位置正确、拼缝紧密4、漏浆.对拉螺栓、垫:f;!，等安装稳

阳，模板上的顶蚓件、 fffi 留孔1间不得ill漏.且安装车|剑;"参考

了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债验收规范»GB 50204 - 2002 第

4. 2. 6 条的规定. if过程陀if，I l时，百J参 H理该条规定的检查数量。

6.8.2 进场钢筋的质量检验、钢筋加工应参照《混凝土结构工

程施工质;政验收规范»GB 50204 - 2002 第 5.2 怡和 5. 3 节的相

关规定执行.在过程徨制时，可参照该节规定的检王军数:!l1:.

6. 8. 5 ，jI:条第 2 款规定圆形构筑物缠±主张拉 Iffi-应)J筋下料、墩

头1m工必须符合设计要求.设计元具体要求时，应参照《混凝土

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 GB 50204 - 2002 第 6. 3 -Ii) 规定

执行。

6.8.6 本条第 2~次规定预应力制绞线下料力ilL必须符合i&1:计要

1.9.9



求.设~ I'无具体要求时，应参照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

规范» GB 50204 - 2002 第 6. 3 节规定执行.

6.8.7 本条势~ 4 款规定构筑物外壁不得渗水，术语渗水的描述

见附录 G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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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泵房

7.2 泵房结构

7.2.4 本条第 4 款规定混凝土应分层顺序进行，浇筑时人模混

凝土上到高度应一致平衡.并使混凝土能输送到位，不得采用振

捣棒的振动长距离驱使混凝土流向低处。

7.2.8 本条第 6 款'规定地脚螺栓预埋采用植筋n，t. 应通过试验

确定其技术参数。

7.3 i冗井

7.3. I 近些年米，采ffJl冗井法施工泵房等给排水地下构筑物较

多.本规范在总结上海等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对泵房沉井法施

工作出较详细的技术规定。

7.3.12 本文第 4 款为1且常II条文，是基于近年工程实践经验而作

出的规定。

7.3.13 本条第 3 款规定水中开挖、出土方式应根据井内水深、

周围环境控制要求驾车因素选择.m抓斗水中挖土时.坑底应保持

"中心深、四周浅"并j豆符合"锅底"状的要求:采用水力机械

挖土时， 7](力吸泥装置应书Ii取汇i血至集泥坑中的泥浆.防止直接

抽取土层或局部吸泥过深.当井内水深超过10m、周国环境控制

~.*较高H才.可采用空气吸泥法或水力钻吸法tJ:j土。

7.3.14 本条第 2 款规定应按施工方案规定的顺序和l方式训'挖.

基本要求如下:

1 下沉阶段应..先中后边"形成"锅底"状.并控制

"锅底"深度;

2 终沉阶段.应..先边后中"，形成"反锅底"状，并随

"反锅底"的平缓开挖使沉井缓慢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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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.15 沉井施工当下沉量及速率〈系数)偏小时，应按本条规

定的辅助方法助沉。

7.3.18 水下封底浇筑混凝土导管应采用直径为200~300mm

的铜管制作，并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;导管内壁应光滑.管段

的接头应密封良好并便于拆装。

导管的数:til应由计算确定，导管的有效作用半径可取3~

4m，其布置应使各导管的浇筑面积互相覆盖，对边沿或拐角处.

可加设导管.

导管设置的位置应准确;每根导管上端应装有数节l.Om 长

的短管，导管中应设球塞或隔板等隔水装置，导管底端部应尽盘

靠近坑j鼠，但应保证球塞顺利地放出或隔板完全打开.

7.4 质量验收标准

7.4.5 沉井四角高度差指顶顶测得的高差，中心位移指轴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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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调蓄构筑物

8. I 一般规定

8. I. I 本规范将水增、水柜和调蓄池(清水池、调节水池、调

蓄水池)等给排水构筑物归类为"调蓄构筑物"。

近年来我国大城市供水系统中采用水塔和钢水柜较少嘈普遍

采用变频高压供水系统.但鉴于各地的发展不均衡，一些地区仍

在采用水塔和钢水柜供水系统.本章保留了原规范第九章7l<塔吉jS

分内容。

8. I. 6 本条为强t~1性条文，规定调蓄构筑物施工完成后必须按

本规范第 9 章规定进行满水试验。

8.2 *塔

8.2.1 内倒锥外正锥组合壳俗称llM" 形壳，‘'M" 形和球形等

组合壳体基础施工首先控制好土模成型，其次是控制好壳体混凝

土厚度;特制的靠尺是指事先放样制成的板靠尺，用来检查控制

混凝土厚度。

8.3 水柜

8.3.1 水枢在地面进行满水试验时，水柜尚无底板，故需对地

下室底板及内墙采取防渗漏措施.竣工后可不必再进行满水

试验.

8.3.3 水柜吊装应制定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方案，以保证施工

安全。

8.3.5 本条第 3 款筋网绑扎可采用22 号钢丝或退火钢丝绑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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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功能性试验

9.2 满水试验

9.2.1 本条第 5 款规定满7Jc试验时，如对池体有沉降观jj!~要求

时应设置观测点。

9.2.3 本条第 5 款规定了渗水量测定符合标准要求时必须测量

两次以上.以验证准确性，观测的渗水量超过允许标准要求时，

应继续观测，如其后的渗水量逐渐减少，应继续延长观调l时间至

渗水盘符合标准时止.

9.2.4 蒸发量的检测j具体要求 ①现场测定蒸发量的设备，可

采用直径为500mm，高 300mm的敝口钢板水箱，并设有狈~定水

位的jj!~针.水箱J业经检验，不得渗漏.②水箱应固定在水池中，

水箱中充水深度可在200mm左右;③测定水池中水位的同时.

测定水箱中的水位，④现场测定蒸发量时.其设备型号、形式、

材质等都将对蒸发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，因此，当采用其他方

法测定蒸发最时，须经严格试验后确定。

9.2.5 采用式 (9.2.5) 计算水池渗水量，连续观测时，前次的

EZ.e2 即为下次的£，及el; 按式 (9. 2. 5) 计算的结果，渗水盘

直H超过本规范第 9.2.6 条第 2 款的规定标准，应检查出原因所

在，处理后重新进行测定。雨天时，不应进行满水试验渗71c症的

测定。

9.3 气密性试验

9.3.1 水条第 1 款规定试验水池满水试验和气辛苦性试验的顺序，

污水处理掏筑物中消化池JlL进行m水试验和气密性试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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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给排水构筑物单位工程、

分部工程、分项工程划分

给排水构筑物工程检验与验收项目应依照工程合同划分为工

程项目、单位工程、单体工和;单位工程可划分为·验收批、分

项工程、分部工程。且应按不同单体构筑物分别设置分项工程.

单体构筑物分项工程视馆要可设验收批;其他分项工程可依变形

缝位置、施工作业而、标高等分为若干个验 IllI:部位。

本表供工程施工侦用，具体验收批、子分部、子单位工程设

置应根据工程的J*体情况. ill施E单位会同建设、设计和监理等

单位商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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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分项、分部、单位工程质量验收记录

验收批、子分部工程、子单位工程可分别使用分项工程、分

部工程和单位工程的质量验收记录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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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F 钢筋混凝土结构外观质量缺陷评定方法

给排水构筑物工程质量验收中观感质量评定，需对钢筋混凝

土结构外观质量缺陷较科学地进行评定，表 F.O.l 参考了《混

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}} GB 50204 - 2002 第 8. 1. I 条

的相关规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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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G t昆凝土构筑物渗漏水程度

评定方法

本附录根据工程实践，并参考了相关规范对给书|水构筑物渗

漏水程度评定的术语和l定义进行了规定.以供使用时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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